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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  號 (一)掛號時間：每週一上午 11：00前將案

件送至建築師公會。 

(二)文件初審： 

1.核對圖說文件是否簽名蓋章。 

 2.材料清單及圖說內各項材料是否依材料種類

分別上(着)色。 

 3.應檢附之文件是否齊全。 

4.竣工圖說--消防查驗合格證明是否已檢附。 

 5.核對設計人、施工人及專業技術人員等網路

登錄資料是否符合。 

申請人 

分配案件 

Yes 

案件數量需抽簽及案件安排處理方式： 

1.每週星期二上午請公會建築師抽簽分配。 

2.每週星期二下午 2：30於本會第一會議室

審查。 

3.通知申請人及審查人員。 

圖說審查竣工查驗

NO 

 
NO 

覆   核 

退回補正(補正期限為 6個月) 
(補正期限為 3個月) 

退回補正 

Yes Yes 

圖說文件 

蓋騎縫章 

通知補正 

發函縣政府核發室內裝修

圖說許可證或竣工合格證 

 

NO 

(四)辦理繳費完成掛號手續。 

(三)第一次在本縣辦理室內裝修業務： 

   設計人或施工人，於第一次掛號(比照建

築師越區執業規定)，核對證照正本(本會

製作印鑑卡、簽名卡供未來核對)，日後若

有證件資料變更必需再次至公會登記。(併

建照申請案營造業無須登記) 

審查合格之竣工查驗案圖說文

件資料需請施工人加蓋施工人

騎縫章 

審查合格之圖說審查案圖說文件資

料需請設計人加蓋設計人騎縫章 

建築師審查符合後，將請覆核建築師

辦理審查之圖說或竣工查驗案之覆

核，若需補正，補正後，請原審查建

築師審查。 

室內裝修圖說許可證明，施工期

限為 6個月，未能於施工期限完

工者，得於期限內申請竣工展期

一次，期限為 6個月，逾期自動

喪失其效力。 



二、「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核和竣工查驗」應注意事項及常見疑義說明 

項次 Ｑ Ａ 備註 

１ 裝修圖說審核和竣工查驗

所需文件有哪些？ 
1.申請室內裝修圖說審核詳 

「室內裝修圖說查核應檢附之文件及排列順序表」

2.申請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詳 

「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應檢附之文件及排列順序表」

２ 最新的表格如何取得？  請上網到「宜蘭縣建築師公會」網站， 

點選『檔案下載』，再點選『室內裝修審查』 

即可下載最新的相關表格 

 使用執照  

３ 在同一基地內有多棟建築

物，不同使用執照可否併案

申請室內裝修？ 

不同使用執照可以併案申請，與一般申請方

式完全相同。 

４ 已領有使用執照，因申請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尚未

完成，申請室內裝修審查無

法檢附建築物權利證明文

件，如何處理？ 

新建建築物因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尚未完成前，得由使用執照登載之起造人切結辦

理。請參考附件一。 



５ 無使用執照竣工圖之建築

物應如何申請室內裝修？ 

若申請不到使用執照竣工圖時，由縣政府開

立無圖證明，可以由開業建築師簽證之現況圖替

代。 

６ 建造執照併室內裝修案

件，在建築執照申請階段應

檢附圖說內容？ 

建造執照併室內裝修案件，在建築執照申請

階段應檢附圖說內容如下，並單獨裝釘為報告書

型式： (1)室內裝修平面圖、天花板平面圖 

(2)X 向及 Y向全剖面圖 

以上需註明防火時效及耐燃等級性能。 

104. 1.21宜蘭

縣政府與宜蘭

縣建築師公會

104年度第一

次法規研討會

會議紀錄 

 申請人 

7 申請人為公司法人、人民團

體、管委會之證明文件應如

何檢附？ 

1. 公司法人：「公司登記證明」、「商業登記證明」

或列印公開於該主管機關網站之登記資料 

2. 人民團體：「人民團體登記證」 

3. 管委會：「公寓大廈組織報備證明」 

4. 上開文件應加蓋「與正本相符」戳記及申請

人用印。 

８ 申請人為法人，其法定負責

人是否需親自簽名？ 

申請人為法人，其法定負責人免親自簽名，

至於一般自然人仍需親自簽名。 

106. 2.13 
宜蘭縣建築

師公會 
第3屆第4次
建築物使用

安全委員會

會議紀錄 

 裝修設計單位、施工單位  

９ 土木包工業是否可以從事

室內裝修施工業務？ 

土木包工業既屬於營造業法所稱營造業，依

本辦法第 4條規定其本屬室內裝修業從業者。自

得依第 5條第 2款之業務範圍從事室內裝修施工

業務。 

95. 6.28台內

營字第

0950803867
號 

10 土木包工業如從事室內裝

修施工業務，應具備何種專

業施工人員？ 

土木包工業如從事室內裝修施工業務時，應

由其負責人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及營造業

法規定負責辦理。 

11 申請單位、裝修地址相同，

裝修設計單位或施工單位

有 2家以上可否併案申請室

內裝修圖說審查或竣工查

驗？ 

同時申請時，可以併案申請。方式如下： 

1. 申請書只需一份，申請書上分別列出設計單位

或施工單位。 

2. 申請人和建物相關證明文件得檢附一份。 

3. 申請樓地板面積可合併計算審查費用。 

4. 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書(E1-4)和材料清單應

分開填寫，分別簽證。 

5. 材料證明也應分別裝訂，不可參雜。 

6. 圖面需合併。 

105. 10. 6 
宜蘭縣建築

師公會 
第3屆第1次
建築物使用安

全委員會會議

紀錄 



 原有樓地板面積 

申請範圍面積 

 

12 原有樓地板面積之認定 若一層多戶只申請其中一戶，原有樓地板面

積應填寫建物謄本面積(該戶面積)。若只有一

戶，原有樓地板面積仍應填寫使用執照之面積為

準。 

105. 11. 16 
宜蘭縣建築師公

會 
第3屆第2次建

築物使用安全委

員會會議紀錄

13 

 

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範圍

面積計算基準 

建築物室內裝修之審查費依申請範圍面積核

算，其界定範圍如下： 

1.以整層或整棟為範圍。 

2.若申請裝修範圍非整棟或整層時，申請人可以

增設防火區劃來界定申請裝修範圍。防火區劃

以外之空間若無裝修行為時，該面積可不計入

申請範圍。 

防火區劃之認定： 

A.原使用執照。 

B.本次裝修新增設防火區劃。 

C.惟新增設之防火區劃牆應經開業建築師簽證

（詳如建築物室內裝修建築師簽證表 G-1）。 

3.建築物用途為 D3、D4 類校舍之走廊，若單側

有居室，它側直接臨接戶外，且無裝修行為時，

該走廊可不計入申請範圍。D3、D4 類供教室使

用部份，若符合技術規則第 79 條及第 79 條之 3

防火區劃規定，且無裝修行為時，該教室不計

入計價範圍。 

4.申請範圍面積與原有使用執照登記之面積不

同時，應附申請範圍面積計算圖及計算式，以

供核對申請範圍面積。 

101.5.28. 

101宜縣建師

室字第0060

號函 

申請面積與

使用執照不

同時，應檢附

平面簡圖 

14 申請範圍如為大賣場或美

食街，局部退租後再局部室

內裝修，每一攤位無法形成

一防火區劃，申請範圍是否

得免依防火區劃規定？ 

依原有規定辦理((101)(05)(28)101 宜縣建師室

字第 0060 號函)。 

(1)室內裝修申請範圍之外圍界線，應為一小時防

火時效之分間牆或分戶牆。 

(2)「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範圍」若座落於避

難層，則從該空間連通避難層出入口之通

廊，應包含於室內裝修申請範圍內。 

(3)「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範圍」若非座落於

避難層，則從該空間連通各該樓層電梯、樓

梯(含防火避難樓梯)之通廊及前述電梯、樓

梯，應包含於室內裝修申請範圍內。 

106. 03. 26 
宜蘭縣建築

師公會 
第3屆第5次
建築物使用

安全委員會

會議紀錄 



15 申請室內裝修範圍是否可

包括違章建築？ 

宜蘭縣並無「建築物室內裝修案件涉及違建

部分之處理原則」相關法令之適用。所以室內裝

修範圍不可包括違章建築。 

宜蘭縣政府

與宜蘭縣建

築師公會

102.12.25 

102年第一次

法規研討會

會議紀錄 

16 若涉及室內裝修行為者只

有供公眾使用的廁所，是否

需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依法廁所等非居室空間材料不受限制，得不

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及竣工查驗。 

 材料證明  

17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

編第 88條防火區劃一百平

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

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料不

受限，在室內裝修送審資料

及審查內容為何？ 

1.平面圖： 

(1)各空間要分別檢討防火區劃面積均在一百平

方公尺以下。 

(2)有裝修的牆面，無需標示裝修材料。以單一

顏色著色，並於圖例說明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

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料不受限。 

2.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者應檢附自動

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系統配置圖，並由消防設

備師簽證。 

3.符合防火區劃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材料不受

限者，應檢附防火門出廠證明及材料證明，並

將防火門分別依規格尺寸、樘數及證明字號詳

列於材料簽證表及材料清單(H-2)。 

4.天花板平面圖：天花板有裝修的部分，無需標

示裝修材料。以單一顏色表示，並於圖例說明

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

設備材料不受限。 

5.X、Y 向剖面圖：有裝修的部分，無需標示裝修

材料。以單一顏色表示，並於圖例說明一百平

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

料不受限。 

6.立面圖：因材料不受限，無需繪製立面展開圖。

7.材料簽證表及材料清單(H-2)：應表列於材料

簽證表及材料清單，並著色，且應與圖面相符。

但因材料不受限，故免列計算式。 

105. 7.20 
宜蘭縣建築

師公會 
第2屆第18
次建築物使

用安全委員

會會議紀錄 

18 廁所天花板材料不受限，在

室內裝修送審時，送審資料

及審查內容為何？ 

廁所天花板有裝修的部分，無需標示裝修材

料，以單一顏色表示，無需檢討各裝修材料的面

積。 

106. 11. 9 
宜蘭縣建築

師公會 
第3屆第11次
建築物使用安
全委員會會議
紀錄 

19 使用不燃材料(例如：磚或空

心磚、鋼筋混凝土、玻璃、

鋼鐵)作為室內裝修分間

牆、天花板，圖面、材料簽

證表及材料清單如何表示？ 

1.雖為不燃材料，新增分間牆、牆面裝修、天花

板仍屬裝修行為。 

2.倘屬本次裝修使用之不燃材料(例如：磚或空

心磚、鋼筋混凝土、玻璃、鋼鐵)作為室內裝修

分間牆、天花板，應檢附文件如下： 



(1)竣工照片。 

(2)平面圖，應標示材料名稱及著色。 

(3)材料簽證表及材料清單應標示材料名稱、耐燃

等級為不燃材料、裝修位置及著色。 

因比照材料不受限之表示方式，故免檢附立面

圖、數量計算、剖面詳圖及材料證明文件。 

20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內部分

間牆材料採用內政部認可 1

小時防火時效牆，於請領使

用執照前是否需依建築物

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辦理裝

修竣工許可？ 

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原

建造執照時已載明此分間牆材料為1小時防火時

效分間牆者，非屬使用執照後分間牆變更之行

為，免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許可。 

21 裝修材料商品檢驗屬甲公

司，甲公司出貨給乙公司，

乙公司再予以加工，再開出

廠證明給施工廠商，是否符

合規定？ 

板材另由工廠於其表面加工其他之材料，除

屬油漆或壁紙類以塗刷或黏貼方式加工之材料

外，其餘複合材料(例如:木皮夾板類)仍應送請

內政部或經濟部認證，並出具認證證明及加工材

料之出廠證明。 

103. 6. 5宜蘭

縣建築師公會

第2屆第5次
建築物使用安

全委員會會議

紀錄 

22 防火區劃之防火門是否應

具有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且

具有遮煙性能 

說明： 

1.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防火構

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一、五○○平方公尺

以上者，應按每一、五○○平方公尺，以具有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

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防火

設備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下略)。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76 條，並未

要求防火門需具有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且具有遮

煙性能。 

2.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97 條，安全梯

之構造，依下列規定：一、室內安全梯之構

造： (略) (二)進入安全梯之出入口，應裝設

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半小時以上阻熱性

且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門，並不得設置門檻；

其寬度不得小於九十公分。…上開規定係特

指：「進入安全梯之出入口」之防火門，需有

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且具有遮煙性。 

決議：除進入安全梯之防火門外，同一樓層內防

火區劃之防火門不需具有半小時以上阻熱性，

不需具有遮煙性能。 

 

105. 7.20 
宜蘭縣建築

師公會 
第2屆第18次
建築物使用安

全委員會會議

紀錄 



23 防火時效一小時及防火時

效二小時分間牆之材料證

明格式 

詳 105. 11. 16宜蘭縣建築師公會第 3屆第 2 次建

築物使用安全委員會會議紀錄 

24 防火門材料證明格式  詳 105. 11. 16宜蘭縣建築師公會第 3屆第 2 次建

築物使用安全委員會會議紀錄 

25 各項材料證明(例如：「內政

部新材料、新技術、新工法

證明」、「防火門實驗室證

明」)之有效期限，是以實際

施工時間為準，亦或竣工查

驗掛號時間為準 

依規定廠商得於有效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向內政部

申請延續，故有效期限仍應以申請竣工查驗掛號

時間為準。 

107.11.15宜蘭

縣建築師公會

第3屆第15
次建築物使

用安全委員

會會議紀錄 

 消防合格證明 
26 室內裝修併建造執照申請

及變更使用執照申請之竣

工查驗案件是否得與消防

查驗同步進行。 

 室內裝修併建造執照申請及變更使用執照申請

得免檢附消防查驗合格證明 

 未涉及變更使用之室內裝修案件仍應檢附消防

合格證明書圖。 

103. 4. 8宜蘭

縣建築師公會

第2屆第4次
建築物使用安

全委員會會議

紀錄 

27 有關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倘其專有部分(該建築物之

其中一戶)，未涉及變更使

用，是否得免檢附消防合格

之文件？ 

室內裝修行為是否妨害或破壞消防安全設

備，仍應由消防主管機關認定，爰此，室內裝修

行為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 88 條規定，其裝修材料

得不受限制者，於申請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時，仍

須檢附消防檢查合格證明文件，以確認無妨害或

破壞消防安全設備之情事。 

申請使用執照並同申請室內裝修竣工查驗 
 

28 原核准建造圖說副本內，如

未繪製室內裝修圖說時，如

何辦理竣工查驗申請？ 

應先行辦理建造執照變更設計或申請室內裝

修圖說審查，核准後，再行辦理竣工查驗申請。

 

 

 

 

 

 



三、宜蘭縣建築師公會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費標準表         新台幣                                                                         

                  種 

元/ m
2                 類 

 

面積 

查  核  費 查  驗  費 

100m
2 以下部份 100 元 100 元 

100 m
2 至 500 m

2 部份  25 元  30 元 

500 m
2 至 3,000 m

2 部份  20 元  25 元 

3,000 m
2 至 6,000 m

2 部份  10 元  15 元 

6,000 m
2 至 10,000 m

2 部份   5 元  10 元 

10,000 m
2 以上部份   0 元   5 元 

1.本表面積為申請書表（E1-2，E1-7）之申請樓地板面積。 

2.審查費為分段計算，但審查費低於壹萬元者，以壹萬元計。 

例：面積 3,200m
2
查核審查費計算如下： 

（3,200-3,000）×10＋（3,000-500）×20＋（500-100）×25＋10,000＝72,000 元 

3.審查費之繳交及退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申請人於案件掛號時，應依上列收費標準表全額繳交審查費後，受理掛號。 

經由掛號之審查案，申請人如欲放棄審查，得於第一次排定審查日十時之前以書面載

明理由申請註銷并繳還收據後，無息退還所繳審查費。 

經初審（初驗）不合規定之案件，於改正（修改）期限內申請複審（複驗）者不予另

收審查費。 

申請圖說查核案件一次複審不合格駁回後，再行申請查核者，應重繳查核費。 

申請竣工查驗案件經報請主管建築機關查明處理後，再行申請查驗者，應重繳查驗費。 

申請查核許可後之案件，若於原圖說審查範圍內，其室內隔間改變者，若未涉及公共

安全及符合法令之規定者，可直接於竣工圖說修改及說明，並於竣工查驗申請書（E1-7）

之備註欄內註明， 

  得免重新辦理圖說查核。 

申請查核許可後之案件，若符合法令規定之裝修材料耐燃等級有變動者，可直接於竣

工圖說修改及說明，並於竣工查驗申請書（E1-7）之備註欄內註明，得免重新辦理圖

說查核。 

申請查核許可後之案件，若於原圖說審查範圍內，其裝修項目或面積減少者，可直接

於竣工圖說修改及註明，並於竣工查驗申請書（E1-7）之備註欄內註明，得免重新辦

理圖說查核。 

4.南澳鄉、大同鄉及大溪里以北地區之複驗另加收貳仟元複驗費。 

5.物價指數變動率達百分之五時，審查費得配合調整。 



 

 

 

貳貳貳貳、、、、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    

審查案應準備圖說文件範例審查案應準備圖說文件範例審查案應準備圖說文件範例審查案應準備圖說文件範例    

 

 

補充說明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八十三條、八十八條規定， 

材料不受限、十一層樓以上案件之材料書、材料清單、圖說標示

及著色方式請參考「竣工查驗案圖說文件範例」 

 

 

 

 

 

 



               宜蘭縣建築師公會室內裝修圖說審核      (107.05.15 版) 

應檢附之文件及排列順序表 

 

卷   宗   內   容 
檢核欄 

有 無 免

封
面
內
頁 

1.排序表 

2.圖說審核表 

3.A4 申請範圍平面簡圖 2 份 
   

 卷 

宗

書

圖 

1.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審查表(E1-1)    

2.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審查申請書(E1-2)    

3.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造執照影本    

4.申請人資料    

5.建築物所有權證明資料    

6.建築物所有權人及使用權人證明文件    

7.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資料    

8.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審查委託書    

9.前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影本    

10.政府核發之使用執照竣工圖影本    

11.前次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圖說影本或申請建造執照之平面圖影本    

12.建築物室內裝修簽證表(E1-5)    

13.建築物室內裝修建築師簽證表(G-1)及平面檢討圖說    

14.現況照片拍攝位置示意圖    

15.建築物室內裝修現況照片黏貼卡(G-2)    

16.建築物室內裝修材料書(E1-4)    

17.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審查材料清單(G-3)    

18.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A1 或 A3 圖說)    

備註 

一. 室內裝修圖說審查申請時，申請人所檢附之書圖文件應依本表所列順序排列，並就本表檢核欄

內打勾註記。 

二. 所檢附之書圖文件未按本表所列順序排列或有缺漏，應補正後再行辦理。 

三. 申請案書圖文件應為一式二份(正本一份、副本一份)。申請案卷宗夾應為黃色「建築物室內裝

修(審查、竣工查驗)案」專用夾。 

四. 申請圖說審核應先行送正本一份至本會辦理掛號。審查過程中正本應保留於本會，申請人不可

取回，申請人應於每次補正時檢附修正後之正確書圖送交本會，再行安排審查，於全部修正後

一併整理正本圖說文件，待覆核後由申請人製作副本一份。於簽核後再行核發證明文件。 

五. 於建造執照設計施工中有關分間牆牆面、牆體，如採用符合內政部訂定申請通過之分間牆材料，

非屬室內裝修行為，應免辦理室內裝修審查。 

(自 107 年 5 月 15 日施行) 

  

正反面都要附 
含完整之使用執照及附表 

若申請不到上述圖面時，由縣政

府開立無圖證明，可以由開業建

築師簽證之現況圖替代。 

新增部分。 



掛號初審 審     核 第四次

審核日期

審核人員

簽名

審核結論

符合 不符 符合 不符

□ □ □ □

1

2

3

一 □ □ □ □

1

2

3

4

5

二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A4申請範圍平面簡圖2份。

檢附書件應齊全。

【原有樓地板面積】應與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或建物謄本相符。

 (一層多戶只申請其中一戶，原有樓地板面積應填寫建物謄本面積(該戶面積)。

  只有一戶，原有樓地板面積仍應填寫使用執照之面積。)

書件應依排序表排列。

【併建造執照申請】、【併變更使用執照申請】或【無變更使用】應擇一勾選。

【審查檢核欄】應就「有」「無」勾選。

【審查結果】應就「符合」「不符合」填寫。

【申請地址】應與執照影本、所有權證明文件、工商登記地址一致。

（門牌若有整編應與檢附戶政機關之門牌整編證明一致）。

【變更後建築物用途】應與核准圖說相符。

【裝修樓層】應與申請圖說相符。

【申請樓地板面積】應與申請範圍圖說相符。

（申請範圍界定：1.以防火區劃為範圍。2.以整層為範圍。3.學校校舍以獨立空間為範圍。

                              4.其他經室內裝修委員會會議通過之特案。）

【裝修位置】應載明裝修樓層、空間位置（例：分間牆、分戶牆、天花板等）。

【前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字號應與核發影本內容相符。

【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表】填寫內容應正確並與其他書圖內容相符。

【本案建築物總樓層數】應與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相符。

【申請人】應簽章。(法人或政府機關法定代表人得免簽名)

【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號碼】應與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內容相符。

【申請人】應為起造人或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其相關資料內容是否正確。

（如非起造人或所有權人應檢附使用同意書，申請人為公司時應填寫統一編號。）

申請人為法人時，無需填寫法定負責人之出生年月日及國民身份字號，應填寫法人或政府機

關之統一編號。

【所有權人】其相關資料內容是否正確。

第二次

排序表

【室內裝修設計單位及專業設計技術人員】應簽章，其相關資料內容及有效期限應正確。

第三次

 覆核日期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原建築物用途】應與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相符。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審查表(E1-1)

設計用途

原有用途

【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號碼】應與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內容相符。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審查申請書(E1-2)

【裝修地址】應與執照影本、所有權證明文件、工商登記地址一致。

（門牌若有整編應檢附門牌整編證明）。

核對項目

建築地點

備  註
應核對事項

編號

案號　　　　

覆核結果

申請人

 覆核人員簽名

 覆核結論

設計人

審核結果

(107.05.15 版)
宜蘭縣建築師公會 室內裝修圖說審核表



符合 不符 符合 不符

核對項目
備  註

應核對事項
編號

覆核結果審核結果

三 □ □ □ □

1

四 □ □ □ □

五 □ □ □ □

六 □ □ □ □

1

2

七 □ □ □ □

1

2

八 □ □ □ □

1

2

3

九 □ □ □ □

1

十 □ □ □ □

1

2

十一 □ □ □ □

1

2

十二 □ □ □ □

1

2

3

4

建築物所有權證明資料

建築物所有權人及使用權人證明文件

應檢附【室內裝修業或建築師事務所之登記證或開業證書】影本，並加蓋「與正本相符」戳記

，裝修業與負責人用印。

應檢附【建物登記簿謄本】正本或【房屋稅籍證明】。

應檢附【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證照】影本，並加蓋「與正本相符」戳記與設計人員用印。

＊注意事項：（應檢附資料）

一.開業建築師

     1. 建築師開業證書影本

二.室內裝修業

     1. 建築物室內裝修業登記證影本

     2. 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影本

【受委託人】應與申請書件相符。

登記所有權人或納稅人應與申請人相符。

【簽證人】應與受委託人相符及簽章。

【申請地址】應正確。

【證照字號】應正確。

【簽證內容】應確實。

應檢附【申請人身分證影印本】並加蓋申請人印章及「與正本相符」戳記。

申請人資料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造執照影本

應加蓋申請人印章及「與正本相符」戳記。

申請人與所有權人或納稅人不同時應檢附【6-1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E1-3)】，建築物面積與同

意使用建築物面積應與室內裝修圖相符。

*無者免檢附。

【前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影本】應加蓋申請人印章及「與正本相符」戳記，且有核發單位戳

記。

【申請地段、地址、建號】應與【使用執照】及【建物登記謄本】內容相符。

【使用執照竣工圖影本】應有核發單位戳記；若使用影印本時應由建築師簽名蓋章，並加註

「與正本相符」戳記。

政府核發之使用執照竣工圖影本

若申請不到上述圖面時，由縣政府開立無圖證明，可以由開業建築師簽證之現況圖替代。

【委託人】相關資料應正確及蓋章。

【前次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圖說影本】應與正本相符且有核發單位戳記；若使用影印本時應由設

計人簽名蓋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戳記。

【建造執照核准之平面圖影本】由建築師簽名蓋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戳記。

前次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圖說影本或建造執照核准之平面圖影本

建築物室內裝修簽證表(E1-5)

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資料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審查委託書

前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影本



符合 不符 符合 不符

核對項目
備  註

應核對事項
編號

覆核結果審核結果

十三
□ □ □ □

1

2

3

4

5

□ □ □ □

十四 □ □ □ □

十五 □ □ □ □

1

2

3

4

5

十六 □ □ □ □

1

2

3

4

5

6

十七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不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防火區劃、不破壞主要構造平面檢討圖

(1)標示【走廊寬度】 (92)

(2)檢討【步行及重複步行距離】（93，95）

(3)檢討【防火區劃面積】(a)十樓以下，面積<1500㎡( 79,79-1,79-2 )。

    (b)十一樓以上，面積<100㎡。

         1.2M以上牆面及天花板使用耐燃一級裝修材料，面積<200㎡。

         牆面及天花板(包括底材)均以耐燃一級裝修材料，面積<500㎡。(83)

    (c)備有效自動滅火設備者，得免計有效樓地板面積1/2( 83 )

(4)不得破壞主要構造

(5)【建築師】應簽章。

【標示方向與位置】應與相片相符。

【申請人】應正確。

【申請地址】應正確。

【簽證人】應正確及簽章。

【簽證人】應正確及簽章。

【簽證內容】應確實。

建築物室內裝修建築師簽證表(G-1)

*涉及分間牆或防火區劃變更及公共安全時應檢附。

【耐燃等級（防火時效）】應正確。

【裝修數量】應書圖一致。僅填寫各層(向)材料總數及合計（不填寫計算式）。

*「廠商名稱」、「合格證明」得不填寫。

建築物室內裝修材料書(E1-4)

【申請地址】應正確。

【拍攝日期】應在申請掛號前15天。

【申請地址】應正確。

【簽證人】應正確及簽章。

【證照字號】應正確。

【材料名稱】應書圖一致。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審查材料清單(G-3)

現況照片拍攝位置示意圖

建築物室內裝修現況照片黏貼卡(G-2)

【申請地址】應正確。

【照片】現況照片應用沖洗照片(3×5)、相片紙列印或雷射輸出，應標示編號及加蓋騎縫章。

【建築師開業證字號】應與正本相符。

【耐燃等級（防火時效）】應正確。

【裝修材料面積計算】應書圖一致。僅填寫各層(向)材料總數及合計（不填寫計算式）。

*預定材料廠商名稱及材料合格證明字號得免填。

【證照字號】應正確。

【申請地號】應正確。

【原有樓地板面積】應正確。

【申請樓地板面積】應正確。

【簽證人】應正確及簽章。

【裝修材料名稱】應書圖一致、依類別分類著色。

【裝修位置】應標示裝修樓層及空間位置。



符合 不符 符合 不符

核對項目
備  註

應核對事項
編號

覆核結果審核結果

十八

1

2

3

□ □ □ □

4

□ □ □ □

5
□ □ □ □

6

□ □ □ □

7
□ □ □ □

8

□ □ □ □

9
□ □ □ □

技規88條表(十)至(十四)所列建築物，防火區劃在100㎡以下者，仍應依規

定檢討耐燃等級。

【X向及Y向全剖面圖各一】應正確。（裝修材料應分別編號並依種類著

色及材料名稱應書圖一致，並標示裝修高度且耐燃等級應符合規定。）

【裝修牆面立面展開圖及數量計算式】應正確。

a.立面展開圖應標示尺寸且數量計算式應與標示尺寸相符，最好製作數量

計算單線圖及面積計算。

b. 裝修材料應分別編號並依種類著色及材料名稱應書圖一致，且耐燃等

級應符合規定。

1.【建築師、室內裝修業、專業設計技術人員】應用印。

2.【建築師、專業設計技術人員】應簽名。

【各層裝修天花板平面圖及數量計算式】應正確。

a.平面圖應標示尺寸且數量計算式應與標示尺寸相符，最好製作數量計算

單線圖及面積計算。

b. 裝修材料應分別編號並依種類著色及材料名稱應書圖一致，且耐燃等

級應符合規定。

c.天花板淨高應符合技術規則規定，天花板平面圖應標示高程。

【位置圖】應正確並標示地址。（應依使用執照竣工圖影本或建造執照

副本圖或其影本內之位置註明座落地址）

【索引表】應製作索引表內容應正確。

□□

【各層裝修平面圖及數量計算式】應正確。

a.應標示申請裝修範圍、應標示防火區劃範圍，並應與原使用執照核准圖

相符；若因申請需要可增設防火區劃。

b.若申請裝修範圍非整棟或整層或完整防火區劃時，申請室內裝修範圍應

包含連通避難層出入口之通廊或電梯、樓梯及連通各該樓梯(含防火避難

梯)之通廊，並應繪製申請裝修範圍面積計算平面圖。

c.平面圖應標示尺寸且數量計算式應與標示尺寸相符，最好製作數量計算

單線圖及面積計算。

d.應比對竣工圖影本（或原建造執照或最後一次變更設計核准副本）及各

層裝修平面內容；在申請範圍內若有變動時應一併辦理室內裝修申請。

e.裝修材料應分別編號並依種類著色及材料名稱應書圖一致，且耐燃等級

應符合規定。

f.主要構造位置及分戶牆不得更動；隔間及分間牆應依材料種類分別著

色。

g.外牆開窗位置及面積不得封閉或變更，若有變更應申請變更使用執照。

□□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A1或A3圖說)

【裝修施工剖面詳圖(含牆面、分間牆、天花板、固定於地面櫥櫃等) 】

應正確。（應繪各單體細部剖面，內容應與其他書圖一致。）

a.建築物使用類組為A類、D類、B-1組、B-2組、B-4組、F-1組、H-1組、

總樓地板面積為三○○平方公尺以上之B-3組及各級政府機關建築物，其

各防火區劃內之分間牆應以不燃材料建造，分間牆之各種構成材質均應

為不燃或耐燃一級材料。(86)



符合 不符 符合 不符

核對項目
備  註

應核對事項
編號

覆核結果審核結果

備註

一. 室內裝修圖說審查申請時，申請人所檢附之書圖文件應依本表所列順序排列，並就本表檢核欄內打

勾註記。

二. 所檢附之書圖文件未按本表所列順序排列或有缺漏，應補正後再行辦理。

三. 申請案書圖文件應為一式二份(正本一份、副本一份)。申請案卷宗夾應為黃色「建築物室內裝修(審

查、竣工查驗)案」專用夾。

四. 申請圖說審核應先行送正本一份至本會辦理掛號。審查過程中正本應保留於本會，申請人不可取回

，申請人應於每次補正時檢附修正後之正確書圖送交本會，再行安排審查，於全部修正後一併整理正本

圖說文件，待覆核後由申請人製作副本一份。於簽核後再行核發證明文件。

五. 於建築許可程序未終結前，有關分間牆牆面、牆體變更，且無室內裝修行為者，得免辦理室內裝修

審查。(自107年5月15日施行)

＊注意事項:

1.各層裝修平面圖、各層裝修天花板平面圖及裝修牆面立面圖等；應依材料清單(G-3)裝修材料編號著色

欄位內，已選定之顏色分別著色。

2.數量計算式內之尺寸數字應在相關圖說內標示清楚。

3.歷次辦理室內裝修或變更使用之範圍，應在平面圖上標示區別清楚。

4.防火區劃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料不受限(88)，書圖著色及面積計算原則

如下：

(1)平面圖：(a)各空間要分別檢討防火區劃面積均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b)有裝修的牆面，無需標示裝修

材料，以單一顏色著色，並於圖例說明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料不受限。

(c)倘平面部分範圍材料不受限者，應繪製材料不受限範圍之示意圖或於平面圖標示材料不受限範圍。

(2)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者應檢附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系統配置圖。

(3)符合防火區劃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材料不受限者，應將防火門分別依規格尺寸、樘數詳列於材料簽證

表及材料清單(H-2)。

(4)天花板平面圖：天花板有裝修的部分，無需標示裝修材料，無需計算各裝修材料的面積，以單一顏色

著色，並於圖例說明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料不受限。

(5)X、Y向剖面圖：有裝修的部分，無需標示裝修材料，以單一顏色著色，並於圖例說明一百平方公尺以

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料不受限。

(6)立面圖：因材料不受限，無需繪製立面展開圖。

(7)材料簽證表及材料清單(H-2)：材料簽證表，無需標示裝修材料及數量，以單一顏色著色，且於表內說

明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料不受限。材料清單，依樓層、空間編號表列於

材料清單，無需標示裝修材料，以單一顏色著色，並於表內說明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

及排煙設備材料不受限。因材料不受限，無需計算各裝修材料的面積。





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範圍面積計算基準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範圍面積計算基準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範圍面積計算基準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範圍面積計算基準    

建築物室內裝修之審查費依申請範圍面積核算，其界定範圍如下： 

1.以整層或整棟為範圍。 

2.若申請裝修範圍非整棟或整層時，申請人可以增設防火區劃來界定申請裝修範圍，防火

區劃以外之空間若無裝修行為時，該面積可不計入申請範圍。防火區劃之認定： 

A.原使用執照。 

B.本次裝修新增設防火區劃。惟新增設之防火區劃牆應經開業建築師簽證（詳如建築物室

內裝修建築師簽證表 G-1 及平面檢討圖）。 

3.非整層整戶或完整防火區劃施作室內裝修案件之「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圍」應符

合合下列規定： 

(1)包含「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範圍」。 

(2)上述「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若座落於避難層，則從該空間連通避難層出入口之通

廊應包括「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圍」。 

(3) 上述「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若非座落於避難層，則從該空間連通各該樓層電梯、

樓梯(含防火避難梯)之通廊及前述電梯、樓梯，應包括「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圍」。 

(4)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圍之外圍界線，應為一小時防火時效之分間牆或分戶牆。 

4.建築物用途為 D3、D4 類校舍之走廊，若單側有居室，它側直接臨接戶外，且無裝修行為

時，該走廊可不計入申請範圍。D3、D4 類供教室使用部份，若符合技術規則第 79 條及第

79 條之 3防火區劃規定，且無裝修行為時，該教室不計入計價範圍。 

5.申請範圍面積與原有使用執照登記之面積不同時，應附申請範圍面積計算圖及計算式，

以供核對申請範圍面積。 

 

得免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得免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得免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得免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1. 廁所得不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因為依法廁所等非居室空間材料不受限制，若該防火區劃

中涉及室內裝修行為者只有廁所，得不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及竣工查驗。 

2. 於建造執照圖說中已有之分間牆，如採用不燃材料或符合內政部核可之分間牆材料，

非屬室內裝修行為，得免辦理室內裝修審查。 



平面簡圖平面簡圖平面簡圖平面簡圖 

宜蘭縣建築師公會函  101.05.28.101 宜縣建師室字第 0060 號 

主旨：非整層、整戶或整防火區劃等施作室內裝修案件之申請作業原則，請查照。 

說明：非整層、整戶或整防火區劃等施作室內裝修案件之申請書圖應增附文件之作業原則 

一、非整層、整戶或整防火區劃等施作室內裝修案件之申請書圖，應增附申請範圍所座落

樓層之平面簡圖一式二份。以供製作核可文件。 

二、上述平面簡圖之製作方式應同時符合下列要求： 

1、「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圍」應符合下列原則： 

(1) 包括「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範圍」 

(2) 上述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若座落於避難層，則從該空間連通避難層出入口之通廊，

應包含於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圍內。 

(3) 上述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若非座落於避難層，則從該空間連通各該樓層電梯、樓

梯(含防火避難樓梯)之通廊及前述電梯及樓梯，應包含於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

圍內。 

(4) 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圍之外圍界線，應為分間牆或分戶牆。 

2、平面簡圖應就申請範圍標註相關尺寸並塗色(參見附件)。 

三、已核可並製作完成之許可文件，應由公會掃描存檔後，才可供申請人具領。 

 

 

 

 

 

 

 

 

 

圖例： 

              電梯                          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圖 

 

 

              樓梯                        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範圖 

 

                    補充規定補充規定補充規定補充規定：：：：    

1.【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圖】、【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範圖】之外圍界線的尺寸應

以公分為單位標示(小數點以後四捨五入)。 

2.【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範圖】與各該座落樓層之外圍界線的相關尺寸亦應以公分為單

位標示(小數點以後四捨五入)。 

3.標示尺寸之個別文字、數字之大小其寬度不小於 0.2 公分，高度不小於 0.3 公分。 

4.圖紙尺寸為 A4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審查表  E1-1     (108.01.01 版) 

依據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受理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文件之

審核，應於收件之日起七日內指派查驗人員審查完畢。審查合格者於申請圖說簽章；不合格者，應將不合

規定之處詳為列舉，一次通知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或復審仍不合規定

者，得將申請案件予以駁回。 

  【建築物新（增、修、改）建建造執照號碼】 

【建築物原使用執照號碼】 

  【地址】                                             【審查機構】(掛號戳記) 

  【掛號字號】     字第   號 

  【掛號日期】     年    月       日   

   囗【併建造執照申請】   囗新建   囗增建   囗修建   囗改建 

   囗【併變更使用執照申請】 

囗【無變更使用】 

審        查       項       目 
審查檢核欄 

審查結果(符合或不符合)有 無 免

   【書件審查】       

  申請書     

     建築物室內裝修業及技術人員登記證書影本或建築師開業證

書影本 

    

   【建築物權利證明文件】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造執照影本     

建築物所有權狀謄本或建物登記簿謄本  件     

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正本   件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審查委託書     

   【圖說文件】     

     現況圖(原核准使用執照平面圖、前次室內裝修平面圖或 

     申請建造執照平面圖或經開業建築師簽證符合規定之現況圖)

    

     現況照片     

   【室內裝修圖說部分】     

簽證表     

拆除物有無含石綿報告書     

     裝修材料書     

     材料清單     

  位置圖、索引表     

  裝修圖(平面、立面、剖面、詳細圖、數量計算式及圖面上色)     

【消防審查合格證明】     

 

審   查   建   築   師   審 查 機 構 戳 記 

   

 

備註： 
一、有原核准圖時，原核准圖即為現況圖，無原核准圖時，應繪製現況圖取代原核准圖。 
二、建造執照日期為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興建、裝修或未領有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含有波形石綿瓦、

屋面覆蓋油毛氈、波形石綿浪板、石綿水泥煙囪、石膏板或氧化鎂板、梁柱噴塗式防火披覆材、石綿地磚等可能含石綿

成分之材料者，或經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具疑似石綿成分之材料者，應檢附拆除物有無含石綿報告書。上開報告書

載明上開材料不含石綿成分(含石綿物質重量未達百分之一)，並應提出不含石綿成分檢驗證明文件，未送驗或無相關證

明文件者，應依拆除石綿材料相關規定辦理。 
三、不含石綿成分檢驗證明文件，應由石綿檢測單位出具，且採樣地址應與建築物室內裝修地址相符。 

擇一勾選 

竣工時檢附 

新增項目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審查申請書             E1-2 

                                                       ■變更使用         □未變更使用 

依據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茲檢送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及有關證件，請准予辦理建築物室內裝修查核圖說。 

 

  此    致 

        宜蘭縣建築師公會 

【申請人蓋章】 

法定代理人:              

【建築物新（增、修、改）建建造執照號碼】 

【建築物原使用執照號碼】（○○）（○○）（○○）建管使字第○○號     （○○）（○○）（○○）宜建管字第○○號

【1. 申請人（起造人或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姓名或法人名稱】                               【簽章】 

【法定負責人】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電話】                            

【2. 所有權人】 

【姓名或法人名稱】                               

【法定負責人】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電話】                            

【3.室內裝修設計】 

  【建築師事務所或室內裝修業名稱】                 

【公司地址】   

【開業證書或登記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號   

 【統一編號】                              【有效期限】   年   月   日  【電話】        

 【負責人】   

   【姓名】                                 【簽章】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電話】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  

   【 姓名】                                【簽章】 

【登記證字號】內營室技字第○○○○號     【有效期限】   年   月   日 【電話】           

【4.裝修概要及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 

   【裝修概要】 

【裝修地址】  

   【原建築物用途】 H-2 住宅  

   【變更後建築物用途】 D-2 補習班 

申請人簽名

申請人為政府機關或法人得不簽名 

申請人為法人不用填出生年月日 

申請人 
大  章 

申請人
小  章

申請人為法人時填統一編號 

申請人為法人時填公司地址 申請人與所有權人不同時，

應檢附建築物使用同意書。 

所有權人為法人不用填出生年月日 

所有權人為法人時填統一編號 

所有權人為法人時填公司地址 

 
大  章 小  

章 

負責人簽名

設計人簽名

小  
章 

原用途應與建造執照或使

用執照相符。 
裝修用途應填寫組別 



【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 

   【裝修樓層】       一樓、二樓                          【裝修位置】天花板、分間牆 

   【原有樓地板面積】一樓 43.05 ㎡，二樓 58.89 ㎡，共 101.94 ㎡ 

   【申請樓地板面積】一樓 43.05 ㎡，二樓 58.89 ㎡，共 101.94 ㎡ 

           

【5.收    件】 

   【掛號字號】          字第         號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6.審    查】 

   【第一次通知改正日期】    年   月    日 

   【駁回日期】      年   月    日 

   【合格日期字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查驗人員簽章】         

   【領收日期】      年   月    日【領收人簽章】           

【7.歷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字號】 

   第      次：   年    月  日  字第          號 

   第      次：   年    月  日  字第          號 

   第      次：   年    月  日  字第       號 

   第      次：   年    月  日  字第       號 

【8.備   註】 

 一、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表： 

  

裝修地址(樓層) 裝修位置 原有面積(ｍ
2
) 申請範圍面積(ｍ

2
) 裝修用途 

○○○○(一樓) 天花板、分間牆 43.05 43.05 補習班 

○○○○(二樓) 天花板、分間牆 58.89 58.89 補習班 

     

總 計  101.94 101.94  

二、申請人領得室內裝修許可文件後，應於六個月內施工完竣並申請竣工查驗，逾期未申請者，許可文件

失其效力。 

三、本案建築物總樓層數為地下 0 層、地上 3 層。 

備註：一、第 1.、2.、3.、4.、7.、8.項由申請人填寫。 

   二、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查核圖說、合格者，經查驗人員簽章後，申請人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五條及 

       第二十二條規定交由室內裝修業或營造業施工。 

   三、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查核圖說、合格者，經查驗人員簽章後，申請人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二十九

條規定應於期限內施工完竣後，申請竣工查驗，逾期未申請者，許可文件自動喪失其效力。 

四、依內政部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台內營字第○九九○八一○三四五號令修正。 

     

應與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

或建物謄本相符。 
各層分別填寫，並加總 

敍明裝修位置 

各層用途及面積 
各層分別填寫並

加總 



3.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造執照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造執照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造執照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造執照影本 

※補充說明 

建築物使用執照或建造執照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及 申請人印章 

    

    

4....申請人資料申請人資料申請人資料申請人資料 

(1)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申請人(公司或法人)證書影本(自然人無此項)。 

            ※※※※補充說明 

申請人資料證件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及申請人印章。 

 

 

5.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所有權證明資料所有權證明資料所有權證明資料所有權證明資料(依實際需要選項) 

(1) 建築物所有權狀影本 

(2) 建築物第一類登記謄本 

(3) 房屋稅籍證明 

(4) 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部分使用時，應附使用範圍圖說證明) 

整層時整層時整層時整層時，，，，同意使用面積應依使用執照面積同意使用面積應依使用執照面積同意使用面積應依使用執照面積同意使用面積應依使用執照面積。。。。    

一層多戶時一層多戶時一層多戶時一層多戶時，，，，同意使用面積應依同意使用面積應依同意使用面積應依同意使用面積應依建物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    

    

            ※※※※補充說明 

(1) 建築物所有權證明資料證件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及所有權人印章。 

注意：建築物所有權證明資料與建築物使用執照內「門牌地址」不同時，應另檢附

戶政機關之門牌整編證明。 

(2) 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一式三份。 

(3) 建築物所有權證明資料如有受法院辦理假扣押等類似處分者，審查人員應僅就技術

文件圖說審查，待另行文法院函覆說明後，再行續辦。 

 

 

6666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所有權人及使用權人證明資料所有權人及使用權人證明資料所有權人及使用權人證明資料所有權人及使用權人證明資料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1) 建築物所有權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建築物使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補充說明 

   建築物所有權人及使用人證件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及權利人印章 

是申請人印章而非 

設計人或建築師印章 



 

店店店店

舖舖舖舖 

住住住住

宅宅宅宅 

住住住住

宅宅宅宅 

住住住住

宅宅宅宅 

 

申請人用印 

加蓋 

與正本相符 

與

正

本

相

符 



 

 

請至地政事務

所申請建物登

記第一類謄本 一一一一 



                                                                               

                                                                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   E1-3 
下 列 建 築 物 辦 理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 業 經 本 建 築 物 所 有 人 等 ○ 人 完 全 同 意 ， 特 立 此  

同 意 書 為 憑 。  

 

     此   致  

               宜 蘭 縣 建 築 師 公 會  

 

             申 請 人 蓋 章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建 物 標 示 及 使 用 範 圍 如 下 ：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地 址              建 築 物 面 積         同 意 使 用 建 築 物 面 積  

                ㎡                ㎡  

               ㎡                ㎡  

               ㎡                ㎡  

               ㎡                ㎡  

               ㎡                ㎡  

               ㎡                ㎡  

 附 建 物 登 記 簿 謄 本   張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狀 謄 本   張   同 意 使 用 建 築 物 範 圍 平 面 圖   張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印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住 址                

1.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備 註  
 本 同 意 書 僅 係 作 為 申 請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之 證 明 文 件 ， 有 關 當 事 人 之 間 之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 從 其 協 議 規 定 ，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或 審 查 機 構 不 為 審 核 。  

 

 

所有權人蓋章 
部分同意使用應

檢附平面圖 



切切切切     結結結結     書書書書 
 

為 ○○○起造座落宜蘭縣○○市(鎮、鄉)○○○路(街)○○段○

○號○樓建築物，已領有○○使字第○○○○號使用執照在案。因尚

未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茲同意○○○申請室內裝修審查事

宜。如有任何產權糾紛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恐口說無憑，特此具結。 

 

 

此致 

宜蘭縣建築師公會 

 

 

立切結書人： 

姓名或法人名稱： 

身份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已領有使用執照。但尚未完

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可使用本切結書 



 

 

大 章 
小

章 

請加蓋大小章 

蓋與正本相符 



 

 

 

請加蓋大小章 

小章 

 

大 章 

與正本相符 



 

 

 

請加蓋大小章 

小章 

 

大 章 

與正本相符 



 

八 
八 

 

大 章 

小

章 

請加蓋大小章 

蓋與正本相符 



7 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資料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資料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資料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資料 

一一一一、、、、開業建築師開業建築師開業建築師開業建築師 

(1) 建築師開業證書影本 

 

二二二二、、、、室內裝修設計業室內裝修設計業室內裝修設計業室內裝修設計業 

(1) 建築物室內裝修業登記證影本 

(2) 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影本 

(3) 建築物室內裝修及技術人員登記證書影本應核對其有效期限日期，詳如附

表一、二。 

※補充說明 

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證件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設計人印章 

 

8888.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委託書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委託書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委託書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委託書 

 

9999....    前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影本前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影本前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影本前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影本    

        ※補充說明：文件證明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設計人印章 

 

 

10.10.10.10.政府核發之使用執照竣工圖影本政府核發之使用執照竣工圖影本政府核發之使用執照竣工圖影本政府核發之使用執照竣工圖影本    

   ※補充說明 

(1) 使用執照竣工圖影本應蓋有政府核發單位印章 

(2) 若申請不到上述圖面時，由縣政府開立無圖證明，可以由開業建

築師簽證之現況圖替代。 

 

 

11.11.11.11.前次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圖說影本或申請建造執照之平面圖影本前次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圖說影本或申請建造執照之平面圖影本前次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圖說影本或申請建造執照之平面圖影本前次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圖說影本或申請建造執照之平面圖影本    

※補充說明 

(1) 圖說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設計人印章 

(2) 若申請不到檔案時亦可有建築師提供竣工圖影本，由建築師簽名

蓋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戳記。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委託書 

 

茲 委 託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 ○○○建築師事務所 

室 內 裝 修 業 ： ○○○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辦 理  ○ ○  縣 ( 市 ) ○ ○  鄉 ( 鎮 ) ○ ○  路 ( 街 ) ○  段    巷   弄 ○ ○ ○  

號  

之  (土 地 ： ○ ○ 段     小 段 ○ ○ 地 號 ， 建 號 ：       ，  

使 用 執 照 號 碼 ： ○ ○ ,○ ○ ,○ ○ 建 局 都 字 第 ○ ○ ○ ○ 號 (1 F~3 F )( 1 F~3 F )( 1 F~3 F )( 1 F~3 F )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設 計 ， 並 全 權 代 表 本 人 請 領 室 內 裝 修 許 可 函 ， 特 立 此 委

託 書 。  

 

 

 

               委 託 人 (申 請 人 )蓋 章 ： ○○○ 

                          住 址 ： 宜蘭縣○○鎮○○路○段○○號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委託人

蓋 章 



9.  前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影本前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影本前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影本前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影本    

補充說明 

文件證明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設計人印章 

 

    

10. 政府核發之使用執照竣工圖影本政府核發之使用執照竣工圖影本政府核發之使用執照竣工圖影本政府核發之使用執照竣工圖影本 
補充說明 

(1) 使用執照竣工圖影本應蓋有政府核發單位印章 

(2) 若申請不到上述圖面時，由縣政府開立無圖證明，可以由開業建築師簽證

之現況圖替代。 

    

    

11. 前次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圖說影本前次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圖說影本前次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圖說影本前次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圖說影本或申請建造執照之平或申請建造執照之平或申請建造執照之平或申請建造執照之平

面圖影本面圖影本面圖影本面圖影本    

補充說明 

(1) 圖說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設計人印章 

(2) 若申請不到檔案時亦可有建築師提供竣工圖影本，由建築師簽名蓋章，並

加註「與正本相符」戳記。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簽 證 表   E1-5 
(108.04.19 版 ) 

依 據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規 定 ， 室 內 裝 修 圖 說 應 由 開 業 建 築 師

或 專 業 設 計 技 術 人 員 署 名 負 責 。 但 建 築 物 之 分 間 牆 位 置 變 更 、 增 加 或 減 少 經 審

查 機 構 認 定 涉 及 公 共 安 全 時 ， 應 經 開 業 建 築 師 簽 證 負 責 。  

【 地 址 】 ○○縣○○鎮○○路○○號 

【 專 業 設 計 技 術 人 員 】  

 【 姓 名 】 ○○○ 

                     建開證字第○○○○○○號 

 【 登 記 證 字 號 】 內營室技字第○○○○○○號          【 簽 章 】  

 【 登 記 證 有 效 期 限 】     年     月     日    止  

 

簽 證 項 目  抽 查 紀 錄  

1.   無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 符 合  

2.   無 妨 害 或 破 壞 防 火 區 劃  符 合  

3.   無 妨 害 或 破 壞 主 要 構 造  符 合  

4.   無妨害或破壞消防安全設備 符 合  

5.   裝 修 材 料 合 於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符 合  

6.   拆 除 物 有 無 含 石 綿 報 告 書  

□ 建 造 執 照 日 期 為 95.12 .31 以 後 興 建  

□ 無 拆 除  

□ 有拆除，拆除物不含有備註 1 所列波形石綿瓦…
等可能含石綿之材料。 

□ 有拆除，拆除物含有備註 1 所列波形石綿瓦…等

可能含石綿之材料，已檢附「拆除物有無含石綿

報告書」。 

補充說明：若本表 E1-5 內涉及分間牆變更或公共安全時，應另檢附 G-1 表。 

備註： 

1.建造執照日期為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興建、裝修或未領有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含有

波形石綿瓦、屋面覆蓋油毛氈、波形石綿浪板、石綿水泥煙囪、石膏板或氧化鎂板、梁柱噴塗式防火

披覆材、石綿地磚等可能含石綿成分之材料者，或經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具疑似石綿成分之材料

者，應檢附拆除物有無含石綿報告書。上開報告書載明上開材料不含石綿成分(含石綿物質重量未達百

分之一)，並應提出不含石綿成分檢驗證明文件，未送驗或無相關證明文件者，應依拆除石綿材料相關

規定辦理。 

2.不含石綿成分檢驗證明文件，應由石綿檢測單位出具，且採樣地址應與建築物室內裝修地址相符。 

專業設計
技術人員
大    章 

專業設計
技術人員
小    章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簽名

涉及建築物之分間牆位置

變更、增加或減少，應經

開業建築師簽證負責。 



拆 除 物 有 無 含 石 綿 報 告 書   E1-9 

(108.01.01 版 ) 

【 地 址 】  

【 專 業 設 計 技 術 人 員 】  

【 姓 名 】  

【 登 記 證 字 號 】 建 開 證 字 第             號  

內 營 室 技 字 第           號  【 簽 章 】  

【 登 記 證 有 效 期 限 】       年     月     日止  

 



 

 

 

 

 

 

 

 

 

 

 

 

 

 

 

 

 

 

 

 

 

 

 

 

 

 

 

 

 

 

 

 

 

備註： 

  1.本報告書適用於建造執照日期為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興建、裝修或未領有建 

造執照之建築物辦理室內裝修者。 

  2.本報告書所定有含石棉成分，為含石棉物質重量百分之一以上；所定不含石綿成分檢驗證明文 

件，應由石綿檢測單位出具，且採樣地址應與建築物室內裝修地址相符。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建 築 師建 築 師建 築 師建 築 師 簽 證 表簽 證 表簽 證 表簽 證 表     GGGG----1111        

 

依 據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理 辦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規 定 ， 室 內 裝 修 圖 說 應 由 開 業 建 築 師

或 專 業 設 計 技 術 人 員 署 名 負 責 。 但 建 築 物 之 分 間 牆 位 置 變 更但 建 築 物 之 分 間 牆 位 置 變 更但 建 築 物 之 分 間 牆 位 置 變 更但 建 築 物 之 分 間 牆 位 置 變 更 、、、、 增 加 或 減 少 經 審增 加 或 減 少 經 審增 加 或 減 少 經 審增 加 或 減 少 經 審

查 機 構 認 定 涉 及 公 共 安 全 時查 機 構 認 定 涉 及 公 共 安 全 時查 機 構 認 定 涉 及 公 共 安 全 時查 機 構 認 定 涉 及 公 共 安 全 時 ，，，， 應 經 開 業 建 築 師 簽 證 負 責應 經 開 業 建 築 師 簽 證 負 責應 經 開 業 建 築 師 簽 證 負 責應 經 開 業 建 築 師 簽 證 負 責 。。。。  

【 地 址 】 ○○縣○○鎮○○路○○號 

【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 ○○○  建築師事務所 

 【 建 築 師 】 ○○○ 

 【 開 業 證 書 字 號 】 建 開 證 字 第○○○○○○號          【 簽 章 】  

 

簽簽簽簽 證 項 目證 項 目證 項 目證 項 目              簽 證 結 果簽 證 結 果簽 證 結 果簽 證 結 果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有  無  

1.   防火避難設施變更是否符合規定 V   符 合  

2.   防 火 區 劃 變 更 是 否 符 合 規 定  V  符 合  

3.     主 要 構 造 變 更 是 否 符 合 規 定  V  符 合  

4.   消防安全設備變更是否符合規定 V  符 合  

5.   分 間 牆 位 置 變 更 是 否 符 合 規 定  V  符 合  

6.   分 間 牆 增 加 或 減 少 是 否 符 合 規 定  V  符 合  

補充說明：1.若本表 E1-5 內涉及分間牆變更或公共安全時，應另檢附本表。 

          2.若簽證項目內容為「有」時，簽證結果應註明為「符合」。 

 

建築師 
事務所 
大  章 

建築師 
小  章 

簽名 

送審書圖包含送審書圖包含送審書圖包含送審書圖包含 GGGG----1111

表及表及表及表及檢討檢討檢討檢討圖面圖面圖面圖面    







建築物室內裝修現況照片黏貼卡 G-2 

                          

  申請人：○ ○○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簽章： 

  裝修地址： 羅東鎮○○○路○○巷○○號 

         編號：    3      

 

 

 

 

 

 

 

                                                                請 

                                                                加 

                                                                蓋 

                                                                騎 

                                                                縫 

                                                                章 

                                                                處 

         編號：     4       

 

 

 

 

 

 

 

 

 

 

 

 

 

 

 

說明：1.拍攝時間以申請掛號前 15 天為限。 

      2.照片角度應涵蓋室內現況全景(包括天花板、四周牆面及地板)為原則，張數 

        不拘，至少應由入口向內拍一張及室內最遠處向入口拍一張。 

      3.照片應用沖洗照片(3*5)或相片紙彩色列印或彩色雷射列印並加蓋騎縫章。 

      4.拍攝時間：    ○○ 年   ○○  月  ○○ 日。 

      5.照片如為直向應採直向粘貼，如為橫向應採橫向粘貼。 

建築師或專業設計技

術人員簽名及蓋章 

建築師或

專業技術

人蓋章 

建築師或

專業技術

人蓋章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材 料 書材 料 書材 料 書材 料 書             EEEE    1111----4444                            

                                       

依 據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之 二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定 ， 裝 修 材 料 應 合 於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之 規 定  

 
【 地 址 】 宜 蘭 縣 羅 東 鎮 〇 〇 路 〇 〇 巷 〇 〇 號  

【 專 業 設 計 技 術 人 員 】  

    【 姓 名 】 〇 〇 〇  

                 宜 建 開 證 字 第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號  

  【 登 記 證 字 號 】  內 營 室 技 字 第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號                   【 簽 章 】  

  【 登 記 證 有 效 期 限 】      年      月      日    止  

材 料 名 稱  廠商名稱 
耐燃等級 

（防火時效） 

裝修數量 

（M
2
） 

合格證明 

無石棉矽酸鈣板防火

分間牆 (牆厚 8.3cm)  1 小 時 防 火 時 效  4.03 M
2
 

 

矽 酸 鈣 板 天 花 板

3.5mm 
 耐燃一級 46.27 M

2
  

 

 
裝修材料 

不受限 

廁所，浴室非屬居

室空間。 

 

D1 防 火 門

100*210cm 
 1 小 時 防 火 時 效  1 樘 

 

D2 防 火 門

92.5*210cm 
 1 小 時 防 火 時 效  1 樘 

 

 

專業設計技術人
員簽名及蓋章 

防火門依不同尺寸編號列明，分別列出樘數 

可暫不填寫 可暫不填寫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材料清單(G-3) 

 

基地座落 
地址 宜 蘭 縣 羅 東 鎮〇〇路〇〇巷〇〇號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 

姓名：〇〇〇  

證件字號：宜 建 開 證 字 第〇〇〇〇〇〇號  

   內 營 室 技 字 第〇〇〇〇〇〇號  

地號 羅 東 鎮〇〇〇段〇〇小 段 50-25 地號 等 5 筆  

原有樓地板面積  101.94 M
2
  

申請樓地板面積 (附圖)  101.94 M
2
  本人對下表內所有數字及內容簽證負責 

簽章 

裝修材料計算表 

裝修名稱材料 裝修位置 
耐燃等級 

(防火時效) 
裝修材料面積計算 (Ｍ

２
) 

預定材料 

廠商名稱 

材料合格 

證明字號 
備註 

編號

(著色) 

 

  位置 (含平面及立面)   
  

 

1  

無石棉矽酸鈣板

防火分間牆 

(牆厚 8.3cm) 

二層分間牆 

1 小時防火時效 

=4.03 

   

  

  

  

         合計  4.03 Ｍ
２
 

2 
矽 酸 鈣 板 天 花

板 3.5mm 

一樓天花板 

耐燃一級 

=30.21 

   

  

二樓天花板 =16.06 

  

 合計  46.27 Ｍ
２
 

3  

一樓廁所天花板 

裝修材料 

不受限 
 廁所，浴室非屬居室空間。    

 

二樓廁所天花板 

 

 

4 

D1 防 火 門

100*210cm 
一樓 

1 小時防火時效 

=1 樘 

   
D2 防 火 門

92.5*210cm 
二樓 =1 樘 

 
 合計  2 樘 

 

補充說明：1.裝修材料編號(著色)欄位內，應依材料種類分別著(上)色。 

          2.本表裝修材料項目，應包括各項室內裝修材料。 

          3.裝修材料材質相同但厚度不同時，視為不同種類，應分別著(上)色。 

          4.裝修材料面積數量計算欄位內，僅填寫各層(向)材料總數及合計。 

專業設計技術人
員簽名及蓋章 

可暫不填寫 

防火門依不同尺寸編號列明，分別列出樘數 

可暫不填寫 

在圖面中列出計算式，各層樓材料先分別加總 

再將各層樓材料予以合計 















 

 

 

 

 

參參參參、、、、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    

查驗案應準備圖說文件範例查驗案應準備圖說文件範例查驗案應準備圖說文件範例查驗案應準備圖說文件範例    

範例一範例一範例一範例一    



宜蘭縣建築師公會室內裝修竣工查驗        (107.05.15 版) 

應檢附之文件及排列順序表 

 

卷   宗   內   容 
檢核欄 

有 無 免

封面

內頁 

1.排序表 

2.竣工查驗表 

3.A4 申請範圍平面簡圖 2 份  

   

卷 

宗 

書 

圖 

1.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E1-6)    

2.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書(E1-7)    

3.變更事項說明書(竣工圖說與核准圖說不符者均應檢附說明書)    

4.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造執照影本    

5.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資料    

6.建築物室內裝修施工人員資料    

7.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委託書    

8.室內裝修圖說審查許可證明正本    

9.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簽證表(H-3)    

10.建築物室內裝修採用防火塗料施工過程紀錄表及施工過程照片(E1-8)    

11.竣工照片拍攝位置示意圖    

12.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照片黏貼卡(H-1)    

13.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材料簽證表    

14.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材料清單(H-2)    

15.各項裝修材料證明文件    

16.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圖說( A1 或 A3 圖說)    

17.消防查驗合格證明書圖(室內裝修併建造執照案及變更使用執照申請案件得免檢附)    

18.用電設備、自來水設備增設或變更之設計審查檢驗合格證明書圖(未變更，免檢附)    

19.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    

20.免辦理圖說查核須付原建照核准圖副本    

備註 

一. 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時，申請人所檢附之書圖文件應依本表所列順序排列，並就本表檢核

欄內打勾註記。 

二. 所檢附之書圖文件未按本表所列順序排列或有缺漏，應補正後再行辦理。 

三. 申請案書圖文件應為一式二份(正本一份、副本一份)。申請案卷宗夾應為黃色「建築物室內

裝修(審查、竣工查驗)案」專用夾。 

四. 申請圖說審核應先行送正本一份至本會辦理掛號。審查過程中正本應保留於本會，申請人不

可取回，申請人應於每次補正時檢附修正後之正確書圖送交本會，再行安排審查，於全部修

正後一併整理正本圖說文件，待覆核後由申請人製作副本一份。於簽核後再行核發證明文

件。(自 107 年 05 月 15 日施行)  

  

正反面都要附 
含完整之使用執照及附表 

新增部分。 



掛號初審 查      驗 第四次

查驗日期

查驗人員

簽名

查驗結論

原有用途

設計用途

符合 不符 符合 不符

□ □ □ □

□ □ □ □一

1

2

3

1

2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E1-6)

查驗項目

申請人
第一次

應查驗事項

施工

廠商

案號　　　

第三次第二次

建築地點
第二次

備註

排序表

覆核結果查驗結果

書件應依排序表排列。

  覆核日期

  覆核人員簽名

  覆核結論

第一次

檢附書件應齊全。

A4申請範圍平面簡圖2份。

宜蘭縣建築師公會 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
(107.05.15 版)

【併建造執照申請】、【併變更使用執照申請】或【無變更使用】應擇一勾選。3

【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號碼】應與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內容相符。

【申請地址】應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或門牌證明相符。

□ □ □ □

13

16

17

10

11

4

1

14

15

12

7

8

9

2

3

4

5

6

5

【圖說查核許可證明】應與圖說查核許可證明內容相符。

【本案建築物總樓層數】應與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相符。

敍明用電設備 天然氣管線及自來水設備是否變更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書(E1-7)二

【室內裝修施工單位及專業設計技術人員】應簽章，其相關資料內容及有效期限應正確。

【裝修地址】應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或門牌證明相符。

【審查檢核欄】應就「有」「無」勾選。

【審查結果】應就「符合」「不符合」填寫。

【申請人】應簽章。(法人或政府機關法定代表人得免簽名)

申請人為法人時，無需填寫法定負責人之出生年月日及國民身份字號，應填寫法人或政

府機關之統一編號。

【申請人】應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或建造執照核准副本內容相符。

【室內裝修設計單位及專業設計技術人員】應簽章，其相關資料內容及有效期限應正確。

【原建築物用途】應與原核准用途名稱相符。

【變更後建築物用途】應與「變更使用核准函」用途名稱相符。

【裝修樓層】應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或建造執照核准副本內容相符。

【裝修位置】應載明裝修樓層、內部空間位置（例：分間牆、分戶牆、天花板等）。

【申請樓地板面積】應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或建造執照核准副本內容相符。

【原有樓地板面積】應與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相符。

【歷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字號】應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內容相符；如併建照

時應檢附合格證明且字號是否與核發影本內容相符。

【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表】填寫內容應正確並與其他書圖內容一致。

【併建造執照】、【併變更使用】或【無變更使用】應擇一勾選。

【併建造執照申請】、【併變更使用執照申請】或【無變更使用】應擇一勾選。3

17 敍明用電設備、天然氣管線及自來水設備是否變更。



符合 不符 符合 不符
查驗項目 應查驗事項 備註

覆核結果查驗結果

□ □ □ □

□ □ □ □

□ □ □ □

□ □ □ □

變更事項說明書(竣工圖說與核准圖說不符者均應檢附說明書)

1 申請人、裝修地址、專業施工人員資料應填寫正確。

2 說明事項應填寫變更事由。

建築物室內裝修施工人員資料

應檢附【室內裝修業或建築師事務所之登記證或開業證書】影本，並加蓋「與正本相

符」戳記與負責人用印。

 應檢附【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證照】影本，並加蓋「與正本相符」戳記與專業技術人

員用印。

 ＊應檢附資料：

一.開業建築師

      1.建築師開業證書影本

二.室內裝修業

      1.建築物室內裝修業登記證影本

      2.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影本

應加蓋申請人印章及「與正本相符」戳記。

1

2

1

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資料

使用執照應包括全部申請範圍

四

五

3

2

三

六

建築物使用執照或建造執照影本

□ □ □ □

□ □ □ □

【室內裝修圖說審查許可證明正本】應有核發單位戳記。

八

1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委託書

【受委託人】應與申請書件相符。

【申請地段、地址、建號、合格證明字號】應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內容或建

造執照相符。

【委託人】相關資料應正確，應蓋章。

七

應檢附【室內裝修業或營造業、土木包工業之登記證】影本，並加蓋「與正本相符」戳

記與負責人用印。

應檢附【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證照】影本，並加蓋「與正本相符戳記與專業技術人員

用印」。

＊應檢附資料：

一、 室內裝修業

1.建築物室內裝修登記證影本

2.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影本

二、 營造業

1.營造業登記證書影本

2.技師證書或技師縣政府逐案簽章報備證明

三、 土木包工業

1.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影本

2.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

2

1

3

3

2

1

室內裝修圖說審查許可證明正本



符合 不符 符合 不符
查驗項目 應查驗事項 備註

覆核結果查驗結果

□ □ □ □

□ □ □ □

5

【防火塗料施工概要】「塗料名稱及規格」、「生產廠商名稱」、「耐燃等級」、「採

購數量（加侖）」、「刷塗面積（㎡）」、「合格證明字號」應詳細填寫並與證明文件

相符。

6

7

8

9

10

【裝修地址】應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或建造執照核准副本內容相符。

【簽證內容】應確實。

【簽證人】應正確及簽章。（印章應書圖一致）

1

2

3

1

2

3

4

十

九

【申請人或機關名稱】應與申請書表相符。

【填表人】應填寫施工單位名稱及簽章。

【檢附文件】應齊全及依序排列。

【裝修地址】應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或門牌證明相符。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應與申請書表相符並簽章。

【專業工程人員】應與申請書表相符並簽章。

【防火塗料現場施工人員名冊】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及其他各欄應詳細填寫並簽章。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簽證表(H-3)

建築物室內裝修採用防火塗料施工過程紀錄表及施工過程照

片(E1-8)

【施工廠商】應與申請書表相符並簽章。

【施工過程照片】應檢附拍攝位置圖及「說明」欄內詳細填寫「敘明空間名稱與拍攝部

位

□ □ □ □

□ □ □ □

□ □ □ □

2

3

4

十一

1

十二

5

6

十三

1

2

3

4

1

竣工照片拍攝位置示意圖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照片黏貼卡(H-1)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材料簽證表

【簽證人】應正確及簽章。（印章應書圖一致）

位」。

※照片場景應清楚呈現裝修現場施工人員塗裝過程、塗料容器上所標示之產品編號，並

以文字敘明空間名稱與拍攝部位。

【拍攝日期】應在申請掛號前15天。

【簽證人】應正確及簽章。（印章應書圖一致）

【照片】竣工照片應用沖洗照片(3×5)或相片紙彩色雷射列印，應標示編號及加蓋騎縫章。

【拍攝內容】每一裝修空間至少一張照片。照片應清楚呈現裝修內容，例如天花板、牆

面及防火門等。防火門上應黏貼防火標章，防火標章字號應與出廠證明相符。

【裝修地址】應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或建造執照核准副本內容相符。

【合格字號】「材料名稱」、「廠商名稱」、「耐燃等級（防火時效）」、「合格證

明」應與材料清單一致。

【裝修數量】應書圖一致內容正確。僅填寫各層(向)材料總數及合計（不填寫計算式）。

【申請地址】應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或建造執照核准副本內容相符。

【標示方向與位置】平面簡圖，標示編號及拍照方向應與相片相符。

【申請人】應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或建造執照核准副本內容相符。



符合 不符 符合 不符
查驗項目 應查驗事項 備註

覆核結果查驗結果

□ □ □ □

□ □ □ □十五

1

2

3

十四

4

5

7

2

6

8

9

10

4

5

1

【材料合格證明字號】應與材料證明相符。

a.「耐燃等級」材料應填寫商品驗證登錄書或輸入商品查驗證明書字號。

b.「防火時效」材料應填寫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料審核認可通知

書字號。

3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材料清單(H-2)

各項裝修材料證明文件

【裝修材料面積計算】應書圖一致內容正確。

【裝修材料】名稱應與書圖及材料證明品名一致，並依類型依序分別著色。

【使用材料廠商名稱】應與材料證明相符。

【簽證人】應正確及簽章。

【申請地號】應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或建造執照核准副本內容相符。

【證照字號】應正確。

【裝修位置】應標示裝修樓層及空間位置名稱。

【耐燃等級（防火時效）】應正確。

【材料證明】應依【材料清單】順序依序排列。

【材料證明】應為正本。

【材料證明】標示施工地址應與申請地址相符。

【材料證明】標示數量單位不符時，應由專業技術人員在材料證明上註明換算計算式及

結果，並簽名蓋章。

【材料證明】標示數量應等於或大於申請書圖面積。

【申請地址】應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或門牌證明相符。

6 【出貨證明書】 廠商出貨證明應載明查驗合格證明書字號，材料名稱、材料規格應與合

格證明書一致。

＊注意事項：

壹：各項裝修材料證明文件

一.國內產品

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錄書(證明書)正本。

2.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料審核認可通知書影本。

3.廠商出貨證明書正本。

二.進口產品

1.進口產品報單影本。

2.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輸入商品查驗證明書影本。

3.廠商出貨證明書正本。

貳：補充說明

一.廠商出貨證明、進口產品報單及輸入商品查驗證明等相關證明內之材料名稱、材料規

格應一致，相關證書文件之關聯性應明確。

二.防火時效一小時及防火時效二小時分間牆之材料證明格式，包括(1)出廠證明書之商品

名稱應與內政部之認可通知書相符，並應包括案件名稱、裝修地址、銷售商、編號、發

貨日期、施工廠商、業主、施工日期等,並於備註欄加註分間牆施作厚度、使用材料數量

，使用材料或工法的出廠證明書之附件，應包括(2)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

及新材料認可通知書影本、(3)施作材料剖面詳圖、(4)材料施工平面配置圖，上開文件應

裝訂成冊後，並於各頁加蓋出廠廠商之騎縫章後，才產生其效力。

十六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圖說( A1或A3圖說)

三.【防火門出廠證明】不得附註除外項目或除外責任，惟考量五金配件選用同型式時，

得於備註欄標註「本套防火門以同型式判定之五金配件出貨」。

四.各項裝修材料證明數量應與出貨證明所載一致，數量單位應與竣工圖說一致。

五.材料出貨(出廠)證明文件，需有出貨或出廠公司用印(大小章）。

1

2
□ □

【位置圖】應正確並標示地址（應依門牌證明註明座落地址）

【索引表】應製作索引表內容應正確。
□ □



符合 不符 符合 不符
查驗項目 應查驗事項 備註

覆核結果查驗結果

□ □ □ □

□ □ □ □

□ □ □ □

3

4

5

【各層裝修天花板平面圖及數量計算式】應正確。

a.平面圖應標示尺寸且數量計算式應與標示尺寸相符，最好製

作數量計算單線圖及面積計算。

b. 裝修材料應分別編號並依種類著色及材料名稱應書圖一致，

且耐燃等級應符合規定。

c.天花板淨高應符合技術規則規定。

【各層裝修平面圖及數量計算式】應正確。

a.應標示申請裝修範圍、應標示防火區劃範圍，並應與原使用

執照核准圖相符；若因申請需要可增設防火區劃。

b.若申請裝修範圍非整棟或整層或完整防火區劃時，申請室內

裝修範圍應包含連通避難層出入口之通廊或電梯、樓梯及連通

各該樓梯(含防火避難梯)之通廊，並應繪製申請裝修範圍面積

計算平面圖。

c.平面圖應標示尺寸且數量計算式應與標示尺寸相符，最好製

作數量計算單線圖及面積計算。

d.應比對竣工圖影本（或原建造執照或最後一次變更設計核准

副本）及各層裝修平面內容；在申請範圍內若有變動時應一併

辦理室內裝修申請。

e.裝修材料應分別編號並依種類著色及材料名稱應書圖一致，

且耐燃等級應符合規定。

【X向及Y向全剖面圖各一】應正確。（裝修材料應分別編號

並依種類著色及材料名稱應書圖一致，並標示裝修高度且耐燃

□ □ □ □

□ □ □ □

□ □ □ □

□ □ □ □

□ □ □ □

6

8

7

9

10

【裝修施工剖面詳圖(含牆面、分間牆、天花板、固定於地面

櫥櫃等) 】應正確。（應繪各單體細部剖面並標示材料及厚度

，內容應與材料清單一致。）

a.建築物使用類組為A類、D類、B-1組、B-2組、B-4組、F-1

組、H-1組、總樓地板面積為三○○平方公尺以上之B-3組及各

級政府機關建築物，其各防火區劃內之分間牆應以不燃材料建

造，分間牆之各種構成材質均應為不燃或耐燃一級材料。(86)

1.所有圖說應由【室內裝修公司或營造廠】蓋大小章、【專業

施工技術人員】蓋小章。

2.所有圖說應由【營造廠技師或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簽名。

【竣工圖】是否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或建造執照核

准副本內容相符。若有變更時應檢附變更事項說明書或請申請

人應先辦理變更設計後再續辦。

＊注意事項:

1.各層裝修平面圖、各層裝修天花板平面圖及裝修牆面立面圖

等；應依材料清單(G-3)裝修材料編號著色欄位內，已選定之顏

色分著色。

2.數量計算式內之尺寸數字應在相關圖說內標示清楚。

歷次辦理室內裝修或變更使用之範圍 應在平面圖上標示區

等級應符合規定。）

技規88條表(十)至(十四)所列建築物，防火區劃在100㎡以下者

，仍應依規定檢討耐燃等級。

【裝修牆面立面展開圖及數量計算式】應正確。

a.立面展開圖應標示尺寸且數量計算式應與標示尺寸相符，最

好製作數量計算單線圖及面積計算。

b. 裝修材料應分別編號並依種類著色及材料名稱應書圖一致，

且耐燃等級應符合規定。

3.歷次辦理室內裝修或變更使用之範圍，應在平面圖上標示區

別清楚。



符合 不符 符合 不符
查驗項目 應查驗事項 備註

覆核結果查驗結果

□ □ □ □

□ □ □ □

□ □ □ □

□ □ □ □

十九

十八

1

1

十七

1

2

1

應檢附【消防局查驗合格證明書函、申請書表、消防安全設備查驗表、各層平面圖說】

等影本，且加蓋申請人「與正本相符」戳記。

二十 免辦理圖說查核須附原建照核准圖副本

審查人員應查核所檢附書表內容之申請人、地號、地址、面積及各層平面圖，應與室內

裝修書圖相符。

＊注意事項:

    室內裝修併建造執照案或變更使用執照案得免檢附消防查驗合格證明書圖

消防查驗合格證明書圖

【原建照核准圖副本或最後一次變更設計核准副本】內容應包括室內裝修內容，若不包

括室內裝修內容時，則請申請人應先辦理變更設計後再續辦。

「竣工圖說」應與【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相符，若有變更時應檢附變更事項

說明書或辦理變更設計。

應檢附【用電設備、自來水設備增設或變更之設計查驗合格證明書函】及用電設備、自

來水設備各層平面圖說等影本，且加蓋申請人印章及「與正本相符」戳記。

＊注意事項:

    用電設備或自來水設備未變更且經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技術人員（開業建築師）及專業

施工技術人員（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土木包工業負責人）於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

申請書〈E1-7〉備註欄敘明者，免檢附用電設備或自來水設備檢驗合格證明。

用電設備、自來水設備增設或變更之設計審查檢驗合格證明

原核准室內裝修查核圖說副本

括室內裝修內容時 則請申請人應先辦理變更設計後再續辦

備註

一.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時，申請人所檢附之書圖文件應依本表所列順序排列，並就本表檢核欄內

打勾註記。

二.所檢附之書圖文件未按本表所列順序排列或有缺漏，應補正後再行辦理。

三. 申請案書圖文件應為一式二份(正本一份、副本一份)。申請案卷宗夾應為黃色「建築物室內裝修

(審查竣工查驗)案」專用夾。

四. 申請竣工查驗應先行送正本一份至本會辦理掛號。查驗過程中正本應保留於本會，申請人不可取

回，申請人應於每次補正時檢附修正後之正確書圖送交本會，再行安排查驗，於全部修正後一併整

理正本圖說文件，待覆核後由申請人製作副本一份。於簽核後再行核發證明文件。

五.防火區劃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料不受限(88)，書圖著色及面積計

算原則如下：

(1)平面圖：(a)各空間要分別檢討防火區劃面積均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b)有裝修的牆面，無需標示

裝修材料，以單一顏色著色，並於圖例說明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料

不受限。(c)倘平面部分範圍材料不受限者，應繪製材料不受限範圍之示意圖或於平面圖標示材料不

受限範圍。

(2)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者應檢附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系統配置圖。

(3)符合防火區劃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材料不受限者，應檢附防火門出廠證明及材料證明，並將防火

門分別依規格尺寸、樘數及證明字號詳列於材料簽證表及材料清單(H-2)。

(4)天花板平面圖：天花板有裝修的部分，無需標示裝修材料，無需計算各裝修材料的面積，以單一

顏色著色，並於圖例說明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料不受限。

(5)X、Y向剖面圖：有裝修的部分，無需標示裝修材料，以單一顏色著色，並於圖例說明一百平方公

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料不受限。

(6)立面圖：因材料不受限，無需繪製立面展開圖。

(7)材料簽證表及材料清單(H-2)：材料簽證表，無需標示裝修材料及數量，以單一顏色著色，且於

表內說明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料不受限。材料清單，依樓層、空間

編號表列於材料清單，無需標示裝修材料，以單一顏色著色，並於表內說明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

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料不受限。因材料不受限，無需計算各裝修材料的面積及免列材料廠

商。

(自107年5月15日施行)





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範圍面積計算基準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範圍面積計算基準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範圍面積計算基準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範圍面積計算基準    

建築物室內裝修之審查費依申請範圍面積核算，其界定範圍如下： 

1.以整層或整棟為範圍。 

2.若申請裝修範圍非整棟或整層時，申請人可以增設防火區劃來界定申請裝修範圍，防火

區劃以外之空間若無裝修行為時，該面積可不計入申請範圍。防火區劃之認定： 

A.原使用執照。 

B.本次裝修新增設防火區劃。惟新增設之防火區劃牆應經開業建築師簽證（詳如建築物室

內裝修建築師簽證表 G-1 及平面檢討圖）。 

3.非整層整戶或完整防火區劃施作室內裝修案件之「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圍」應符

合合下列規定： 

(1)包含「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範圍」。 

(2)上述「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若座落於避難層，則從該空間連通避難層出入口之通

廊應包括「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圍」。 

(3) 上述「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若非座落於避難層，則從該空間連通各該樓層電梯、

樓梯(含防火避難梯)之通廊及前述電梯、樓梯，應包括「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圍」。 

(4)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圍之外圍界線，應為一小時防火時效之分間牆或分戶牆。 

4.建築物用途為 D3、D4 類校舍之走廊，若單側有居室，它側直接臨接戶外，且無裝修行為

時，該走廊可不計入申請範圍。D3、D4 類供教室使用部份，若符合技術規則第 79 條及第

79 條之 3防火區劃規定，且無裝修行為時，該教室不計入計價範圍。 

5.申請範圍面積與原有使用執照登記之面積不同時，應附申請範圍面積計算圖及計算式，

以供核對申請範圍面積。 

 

得免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得免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得免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得免申請室內裝修審查    

1. 廁所得不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因為依法廁所等非居室空間材料不受限制，若該防火區劃

中涉及室內裝修行為者只有廁所，得不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及竣工查驗。 

2. 於建造執照圖說中已有之分間牆，如採用不燃材料或符合內政部核可之分間牆材料，

非屬室內裝修行為，得免辦理室內裝修審查。 



平面簡圖平面簡圖平面簡圖平面簡圖 

宜蘭縣建築師公會函  101.05.28.101 宜縣建師室字第 0060 號 

主旨：非整層、整戶或整防火區劃等施作室內裝修案件之申請作業原則，請查照。 

說明：非整層、整戶或整防火區劃等施作室內裝修案件之申請書圖應增附文件之作業原則 

一、非整層、整戶或整防火區劃等施作室內裝修案件之申請書圖，應增附申請範圍所座落

樓層之平面簡圖一式二份。以供製作核可文件。 

二、上述平面簡圖之製作方式應同時符合下列要求： 

1、「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圍」應符合下列原則： 

(1) 包括「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範圍」 

(2) 上述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若座落於避難層，則從該空間連通避難層出入口之通廊，

應包含於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圍內。 

(3) 上述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若非座落於避難層，則從該空間連通各該樓層電梯、樓

梯(含防火避難樓梯)之通廊及前述電梯及樓梯，應包含於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

圍內。 

(4) 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圍之外圍界線，應為分間牆或分戶牆。 

2、平面簡圖應就申請範圍標註相關尺寸並塗色(參見附件)。 

三、已核可並製作完成之許可文件，應由公會掃描存檔後，才可供申請人具領。 

 

 

 

 

 

 

 

 

 

圖例： 

              電梯                          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圖 

 

 

              樓梯                        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範圖 

 

                    補充規定補充規定補充規定補充規定：：：：    

1.【完整的室內裝修案件申請範圖】、【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範圖】之外圍界線的尺寸應

以公分為單位標示(小數點以後四捨五入)。 

2.【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範圖】與各該座落樓層之外圍界線的相關尺寸亦應以公分為單

位標示(小數點以後四捨五入)。 

3.標示尺寸之個別文字、數字之大小其寬度不小於 0.2 公分，高度不小於 0.3 公分。 

4.圖紙尺寸為 A4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        E1E1E1E1----6         6         6         6         (106.07.24 版)    

依據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三十二第三項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受理建

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之申請，應於七日內指派查驗人員至現場檢查，經查核與驗章圖說相符者，檢查表

經查驗人員簽證後，應於五日內核發合格證明，對於不合格者，應通知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限期修改，逾期未修改者，審查機構應報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查明處理。 

【建築物新（增、修、改）建建造執照號碼】 

【建築物原使用執照號碼】                                        【審查機構】((((戳記)))) 

【地址】            

【掛號字號】     字第    號 

【掛號日期】     年   月   日      

囗【併建造執照申請】   囗新建   囗增建   囗修建   囗改建 

囗【併變更使用執照申請】  

囗【無變更使用】 

審        查       項       目 
審查檢核欄 

審 查 結 果(符合或不符合) 
有 無 免 

   【書件審查】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書     

     建築物室內裝修業登記證書影本或營造業登記證書影本     

     工程竣工照片     

   【圖說部分】     

竣工查驗簽證表(H-3)     

     竣工圖說與原申請圖說相符     

裝修材料與原申請圖說相符 

或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規定 

    

裝修材料合格證明文件     

防火避難設施與原申請圖說相符     

防火區劃與原申請圖說相符     

主要構造與原申請圖說相符     

【現場查驗】     

竣工勘驗檢查與原申請圖說相符     

   【消防查驗合格證明】    有檢附（ ）  無檢附（ ） 

   【其他經內政部指定之文件】     

有無檢附用電設備增設或變更之設計審查檢驗合格證明    有檢附（ ）  無檢附（ ） 

有無檢附天然氣管線增設或變更之設計審查檢驗合格證明    有檢附（ ）  無檢附（ ） 

有無檢附自來水用水設備增設或變更之圖面審查或審查檢驗 

合格證明 
   有檢附（ ）  無檢附（ ） 

備註：1.用電設備或天然氣管線未變更且經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技術人員（或開業建築師）及專業施工技術人員（或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土木包工 

業負責人）於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書〈E1-7〉備註欄敘明者，免檢附用電設備及天然氣管線檢驗合格證明。 

2.自來水用水量（用水設備數量）未變更且經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技術人員（或開業建築師）及專業施工技術人員（或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 

土木包工業負責人）於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書〈E1-7〉備註欄敘明者，免檢附用水設備圖面審查或檢驗合格證明。 

3.符合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者，免檢附用水設備圖面審查或檢驗合格證明。 

審   查   建   築   師  審 查 機 構 戳 記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書  E1-7  (106.07.24 版) 
 併建造執照  併變更使用  無變更使用 

依據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受理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

之申請，應於七日內指派查驗人員至現場檢查。經查核與驗章圖說相符者，檢查表經查驗人員簽證後，

應於五日內核發合格證明，對於不合格者，應通知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限期修改，逾期未修改者，

審查機構應報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查明處理。 

本工程遵章檢同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及有關證件，請准予辦理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 

  此    致 

            宜蘭縣建築師公會 

                   【申請人蓋章】 

法定代理人:  

                                                                                  

【1.申請人】 

【姓名或法人名稱】                      【簽章】 

【法定負責人】   

【出生年月日】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電話】                        

【2.室內裝修設計】 

【建築師事務所或室內裝修名稱】 

【公司地址】 

【開業證書或登記字號】建開證字第    號  【電話】                         

【統一編號】                            【有效期限】  年   月   日 

【負責人】 

【姓名】                                【簽章】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電話】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 

【姓名】                                【簽章】 

【登記證字號】內營室技字第○○○○號  【有效期限】  年   月   日 【電話】    

【3.室內裝修施工】                       營造有限公司 

【營造廠商或室內裝修業名稱】        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土木包工業 

【登記證字號】                        【有效期限】  年   月   日  【電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姓名】                               【簽章】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電話】                         

【專業施工人員】 

【姓名】                            【簽章】 

【登記證字號】                         【有效期限】  年   月   日  【電話】  

【4.建築概要】 

【裝修地址】  

【5. 裝修概要及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 

【裝修概要】 

【裝修地址】 

【原建築物用途】 

【變更後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 

【裝修樓層】 

申請人簽名 

申請人為政府機關

或法人得不簽名

申請人 
大章 

申請人

小  章

申請人為法人時填統一編號 

負責人簽名 

設計人簽名 

大  章 小章 

小章 

負責人簽名 

專業施工人員簽名 

大  章 小章 

小章 

有效期限應填寫

核對原核准副本 



【裝修位置】 

【原有樓地板面積】 

【申請樓地板面積】 

【6.收件】 

【掛號字號】     字第            號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7.審查】 

【通知修改日期】      年  月  日 

【合格證明字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查驗人員簽章】      

【核發日期】        年  月  日 

【領收日期】        年  月  日【領收人簽章】       

【8.歷次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字號】 

  第  次：    年   月   日  字號        號 

  第  次：    年   月   日  字號        號 

  第  次：    年   月   日  字號        號 

  第  次：    年   月   日  字號        號 

  第  次：    年   月   日  字號        號   

【9.備註】 

 一、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表：          

裝修地址(樓層) 裝修位置 原有面積(ｍ
2
) 申請範圍面積(ｍ

2
) 裝修用途 

     

     

     

     

二、圖說查核許可證明日期○○年○○月○○日。。 

三、本案建築物總樓層數為地下○○層、地上○○層。 

四、用電設備    □未變更  □有變更。    

天然氣管線  □未變更  □有變更。 

自來水設備  □未變更  □有變更。    
 

 

 

 

 

 

備註：一、第 1.、2.、3.、4.、5.、8.、9 項由申請人填寫。 

二、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查核圖說、合格者，經查驗人員簽章後，申請人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五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交由室內裝修業或營造業施工。 

三、用電設備、天然氣管線、自來水設備未變更時，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技術人員（開業建築師）及專業施

工技術人員（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土木包工業負責人）應於本申請書備註欄敘明。 

四、依內政部 106 年 1 月 6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52921393 號函修正。 

  

 

 

 

 

核對原核准副本 

若申請範圍與原申請範圍不同，

應先辦理變更設計 

請勾選 



 

 

 

 

 

 

變更事項說明書 

○ ○ ○ 專業施工人員簽名 

小章 



4.4.4.4.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造執照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造執照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造執照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造執照影本    

補充說明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及建造執照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及申請人印章 

                                                     

 

5.5.5.5.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資料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資料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資料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資料    

一一一一、、、、    開業建築師開業建築師開業建築師開業建築師    

1. 建築師開業證書影本 

二二二二、、、、    室內裝修設計業室內裝修設計業室內裝修設計業室內裝修設計業    

1. 建築物室內裝修業登記證影本 

2. 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影本 

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    

一、開業建築師、建築物室內裝修及技術人員登記證書影本應核對其有效期限。    

二、開業建築師及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證件影本，應加蓋設計人印章及「與正本相

符」 

    

6.6.6.6.室內裝修施工人員資料室內裝修施工人員資料室內裝修施工人員資料室內裝修施工人員資料：：：：        

一一一一、、、、    室內裝修設計業室內裝修設計業室內裝修設計業室內裝修設計業    

1. 建築物室內裝修登記證影本 

2. 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影本 

二二二二、、、、    營造業營造業營造業營造業    

1. 營造業登記證書影本 

2.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3. 技師證書或技師縣政府逐案簽章報備證明 

三三三三、、、、    土木包工業土木包工業土木包工業土木包工業    

1. 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影本 

2.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    

一、建築物室內裝修及技術人員登記證書影本應核對其有效期限日期。 

二、室內裝修施工人員證件影本，應加蓋施工人印章及「與正本相符」。    

是申請人印章而非 

設計人或建築師印章 



 

 

大 章 
小

章 

請加蓋大小章 

蓋與正本相符 



 

 

 

請加蓋大小章 

小章 

 

大 章 

與正本相符 



 

八 
八 

 

大 章 

小

章 

請加蓋大小章 

蓋與正本相符 



 
 

 
大 章 小

章 

請加蓋大小章 

蓋與正本相符 



 

 

 大
 章

 

小
章

 

請
加
蓋

大
小
章

 

蓋
與
正
本
相
符

 



 
 

 
大 章 

小

章 
請加蓋大小章 

蓋與正本相符



 

 
大 章 小

章 

請加蓋大小章 

蓋與正本相符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簽證表(H-3) 

 

裝修地址：○○縣○○鎮○○街○○號 

 

簽 證 項 目  備    註  

1.  無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 符 合 

2.  無妨害或破壞防火區劃 符 合 

3.  無妨害或破壞主要構造 符 合 

4.  無妨害或破壞消防安全設備 符 合 

5. 裝修材料合於建築技術規則 

(1) 施工尺寸及無法目視之
材料等由簽證人負責 

(2) 未驗部份及隠蔽部份均
由室內裝修施工業及專
業施工技術人員簽證負
責。 

 

 

簽證人                                簽證人 

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簽章：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簽章： 

 

 

    ○○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 
 

 

 

 

 

 

 

中華民國  ○○  年 ○○ 月○○ 日        中華民國 ○○ 年○○月 ○○  日 

室 內 裝

修 業 者
大 章 

室內裝
修業者
小  章 

裝修業者負責人簽名 

裝修業者簽名及蓋章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簽名及蓋章 

專業施工人員小章 專業施工人員簽名 



                                                       

10.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室內裝修採用防火塗料施工過程紀錄表室內裝修採用防火塗料施工過程紀錄表室內裝修採用防火塗料施工過程紀錄表室內裝修採用防火塗料施工過程紀錄表 

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    

一一一一、、、、本項規定內政部本項規定內政部本項規定內政部本項規定內政部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發布日發布日發布日發布，，，，自自自自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 日生效施行日生效施行日生效施行日生效施行。。。。    

二二二二、、、、施工過程照片應用沖洗照片施工過程照片應用沖洗照片施工過程照片應用沖洗照片施工過程照片應用沖洗照片(3(3(3(3����5)5)5)5)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相關書表格式之（E1-8）建築物室內裝修採
用防火塗料施工過程紀錄表修正規定 

    （機關名稱）建築物室內裝修採用防火塗料施工過程紀錄表 
（E1-8） 

    本案室內裝修工程採用防火塗料（防火漆），施工過程係由本人(「室內裝

修專業施工技術人員」或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於現場指導施作，責請施

工人員確依原塗料生產廠商提供之施工規範辦理，如有訛詐不實或肇致危險，

當視其情形，由塗料生產廠商、經銷商、施工從業者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填 表 人：  ○○○      (簽章) 

【壹、裝修場所及從業者資料】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檢附文件 

(依序排列) 

1.防火塗料檢驗合格證明 2.防火塗料出廠（貨）證明 

3.防火塗料施工中照片 4.其他主管建築機關指定文件 

裝 修 地 址 ○○○○○○○○○ 

施 工 廠 商 

名 稱 
○○○○○○ 

施 工 廠 商

負責人姓名

○○○(簽章) 

專業施工技

術人員姓名 
○○○(簽章)  

登記證

字 號
○○○ 

聯絡

電話 

 

專 任 工 程 

人 員 姓 名 
○○○(簽章)  

登記證

字 號
○○○ 

聯絡

電話 

 

 

防火塗料現場施工人員名冊 

姓    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刷 塗 範 圍  

與空間名稱 
施 工 期 間 

○○○(簽章) ○○○○○○○○○ ○○○○○ 自○年○月○日至○年○月○日

(簽章)   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簽章)   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貳、防火塗料施工概要】 

塗料名稱及規格 生產廠商名稱 耐燃等級
採購數量
（加侖）

刷塗面積
（㎡） 

合格證明字號 

○○○防火漆 ○○○○○○ 耐燃一級 ○○○ ○○○ ○○○○○○ 

      

      

 

1. 敍明塗刷範圍及空

間名稱 

2. 施工人員應簽章 



 

 

 

 

 

 

 

 

 

 

 

 

 

 

 

 

 

 

 

 

 

 

 

 

 

 

 

容器上所標示之產品編號，並以文字敘明空間名稱與拍攝部位。 

1.應使用沖洗照片(3 5) 

2.照片場景應清楚呈現裝修現場施

工人員塗裝過程 

照片場景應清楚呈現防火塗料

容器上所標示之產品編號 

 以文字敘明空間名稱與拍攝部位 

專任工程

人員蓋章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照片黏貼卡      H-1 

申請人：財團法人宜蘭縣私立○○○中心  法定代理人:○○○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簽章：○○○ 

【裝修地址】：○○縣○○鎮○○街○○號 

編號：  1   

 

 

 

 

 

 

 

 

 
 

編號：  4  

 

 

 

 

 

 

 

 

 

 

 

                                                                        

                                                                 

說明：1.拍攝時間以申請掛號前 15 天為限。 

2.照片角度應涵蓋室內現況全景(包括天花板、四周牆面及地板)為原則，張

數不拘。照片應清楚呈現裝修內容，例如天花板、牆面及防火門等。防火

門上應黏貼防火標章，防火標章字號應與出廠證明相符。 

3.照片應用沖洗照片(3*5) 或相片紙彩色雷射列印，並應加蓋騎縫章。 

4.拍攝時間：    年    月    日。 

5.竣工查驗照片內容應以每一室內空間至少一張照片為原則。 

6.照片如為直向應採直向粘貼，如為橫向應採橫向粘貼。 

 

專業施
工技術
人員章 

專業施
工技術
人員章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
簽名及蓋章 

「防火門」需有
整樘照片 

「防火門」 
識別號碼照片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材料簽證表 

裝修地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宜蘭縣羅東鎮 路 巷 號     

材 料 名 稱  廠商名稱 
耐燃等級 

（防火時效） 

裝修數量 

（M
2
） 

合格證明 

無石棉矽酸鈣板防火

分間牆 (牆厚 8.3cm) 
〇〇建 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小 時 防 火 時 效  4.03 M

2
 

證書號碼: 

CI315068290093 號 00 

內授營建管字第

1060806840 號 

矽 酸 鈣 板 天 花 板

3.5mm 
〇〇建 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耐燃一級 46.27 M

2
 

證書號碼: 

CI315068290093 號 00 

  
裝修材料 

不受限 

廁所，浴室非屬居

室空間。  

D1 防 火 門

100*210cm 
〇〇鋼鐵工業有

限公司 
1 小 時 防 火 時 效  1 樘 

識別號碼: 

R63710-014-0-f(60A) 

-FPSRC 

證書號碼: 

CI635367100144 號 00 

D2 防 火 門

92.5*210cm 
〇〇鋼鐵工業有

限公司 
1 小 時 防 火 時 效  1 樘 

識別號碼: 

R63710-014-0-f(60A) 

-FPSRC 

證書號碼: 

CI635367100144 號 00 

 

 

 

簽證人                                 簽證人 

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簽章：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簽章： 

 

  

〇〇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〇〇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防火門依不同尺寸編號列明，分別列出樘數 

室內裝

修業者

大  章 

室內裝
修業者
小  章 

裝修業者負責人簽名 專業施工人員小章 專業施工人員簽名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簽名及蓋章 室內裝修業者簽名及蓋章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審查材料清單(H-2) 

 

基地座落 
地址 宜 蘭 縣 羅 東 鎮〇〇路〇〇巷〇〇號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 

姓名：〇〇〇  

證件字號：宜 建 開 證 字 第〇〇〇〇〇〇號  

   內 營 室 技 字 第〇〇〇〇〇〇號  

地號 羅 東 鎮〇〇〇段〇〇小 段 50-25 地號 等 5 筆  

原有樓地板面積 
一 層 ： 〇 〇 〇  二 層 ： 〇 〇 〇  

三 層 ： 〇 〇 〇  四 層 ： 〇 〇 〇  
101.94M

2
 

申請樓地板面積 (附圖) 
一 層 ： 〇 〇 〇  二 層 ： 〇 〇 〇  

三 層 ： 〇 〇 〇  四 層 ： 〇 〇 〇  
101.94M

2
 

本人對下表內所有數字及內容簽證負責 

簽章 

裝修材料計算表 

裝修材料 裝修位置 
耐燃等級 

(防火時效) 
裝修材料面積計算 (Ｍ

２
) 

使用材料 

廠商名稱 

材料合格 

證明字號 

備

註 

編號

(著色) 

 

名稱  位置 (含平面及立面)      

1  

無石棉矽酸鈣板

防火分間牆 

(牆厚 8.3cm) 

二層分間牆 

1 小時防火時效 

=4.03 

〇〇建 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證書號碼: 

CI315068290093 號 00 

內授營建管字第

1060806840 號 

 

  

  

  

         合計  4.03 Ｍ
２
 

2 
矽 酸 鈣 板 天 花

板 3.5mm 

一樓天花板 

耐燃一級 

=30.21 

〇〇建 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證書號碼: 

CI315068290093 號 00 
 

  

二樓天花板 =16.06 

  

 合計  46.27 Ｍ
２
 

3  

一樓廁所天花板 

裝修材料 

不受限 
 廁所，浴室非屬居室空間。    

 

二樓廁所天花板 

 

 

4 

D1 防 火 門

100*210cm 
一樓 

1 小時防火時效 

=1 樘 

〇〇鋼鐵工業有限

公司 

識別號碼: 

R63710-014-0-f(60A) 

-FPSRC 

證書號碼: 
CI635367100144 號 00 

 
D2 防 火 門

92.5*210cm 
二樓 =1 樘 

 
 合計  2 樘 

 

補充說明：1.裝修材料編號(著色)欄位內，應依材料種類分別著(上)色。 

          2.本表裝修材料項目，應包括各項室內裝修材料。 

          3.裝修材料材質相同但厚度不同時，視為不同種類，應分別著(上)色。 

          4.裝修材料面積數量計算欄位內，僅填寫各層(向)材料總數及合計。 

 

專業施工技術人
員簽名及蓋章 

在圖面中列出計算
式，各層樓材料先分別
加總 

再將各層樓材料予以合計 

防火門依不同尺寸編號列明，分別列出樘數 



15.各項裝修材料證明各項裝修材料證明各項裝修材料證明各項裝修材料證明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1) 【材料證明】應依【材料清單】順序依序排列。 

2) 【材料證明】應為正本。 

3) 【材料證明】標示施工地址應與申請地址相符。 

4) 【材料證明】標示數量單位不符時，應由專業技術人員在材料證明上註

明換算計算式及結果，例如標示為片數，應換算成㎡，並簽名蓋章。 

5) 【材料證明】標示數量應等於或大於竣工圖說面積。 

6) 【出貨證明書】 廠商出廠證明應載明查驗合格證明書字號，材料名稱、

材料規格應與證明書一致。 

7) 材料出貨(出廠)證明文件，需有出貨或出廠公司用印(大小章) 

8) 材料檢驗合格證明文件，需有原檢驗文件申請人用印(大小章) 

9) 防火時效一小時及防火時效二小時分間牆之材料證明格式，包括 

(1)出廠證明書出廠證明書出廠證明書出廠證明書之商品名稱應與內政部之認可通知書相符，並應包括案件

名稱、裝修地址、銷售商、編號、發貨日期、施工廠商、業主、施工日

期等,並於備註欄加註分間牆施作厚度、使用材料數量，使用材料或工法

的出廠證明書之附件，應包括(2)內政部建築新技術內政部建築新技術內政部建築新技術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工法新工法新工法、、、、新設備及新設備及新設備及新設備及

新材料認可通知書影本新材料認可通知書影本新材料認可通知書影本新材料認可通知書影本、(3)施作材料剖面詳圖施作材料剖面詳圖施作材料剖面詳圖施作材料剖面詳圖、(4)材料施工平面配置材料施工平面配置材料施工平面配置材料施工平面配置

圖圖圖圖，上開文件應裝訂成冊裝訂成冊裝訂成冊裝訂成冊後，並於各頁加蓋出廠廠商之騎縫章騎縫章騎縫章騎縫章後，才產

生其效力。 

10) 【防火門】上應黏貼防火標章。 

11) 【防火門出廠證明】不得附註除外項目或除外責任，惟考量五金配件選

用同型式時，得於備註欄標註「本套防火門以同型式判定之五金配件出

貨」。 

一一一一、、、、    國國國國內產品內產品內產品內產品    

1) 廠商出貨證明書正本。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書(證明書)正本。 

3) 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審核認可通知書影本。 

二二二二、、、、    進口產品進口產品進口產品進口產品 

1) 進口產品報單影本。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輸入商品查驗證明書影本。 

3) 廠商出貨證明書正本。 



 

騎
縫
章 

 



 

騎
縫
章 



 

騎
縫
章 



 

騎
縫
章 



 

騎
縫
章 



 

騎
縫
章 

一
小
時
防
火
時
效
材
料
證
明 

應
包
括
施
作
位
置
圖 



 

標
示
數
量
為
單
位
不
符
時
，
應

由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在
材
料
證
明

上
註
明
換
算
計
算
式
及
結
果
，

例
如
標
示
為
片
數
，
應
換
算
成

㎡
，
並
簽
名
蓋
章
。 

簽名 

蓋章蓋章蓋章蓋章    









16.  建築物室內裝修圖說資料 

一、圖面 

1) 位置圖 

2) 索引圖 

3) 各層裝修平面圖及數量計算式 

4) 各層裝修天花板平面圖及數量計算式 

5) X向及 Y向全剖面圖各一 

6) 裝修牆面立面圖及數量計算式 

7) 裝修施工剖面詳圖(含牆面、分間牆、天花板、固定於地面櫥櫃等) 

 

二、著色規定 

1) 各層裝修平面圖、各層裝修天花板平面圖及裝修牆面立面圖等；應依材

料清單(H‐2)裝修材料編號著色欄位內，已選定之顏色分著色(著色應填

滿裝修使用範圍)。 

 

三、補充說明 

1) 數量計算式內之尺寸數字應在相關圖說內標示清楚。 

2) 所有圖說應由室內裝修公司或營造廠蓋大小章、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蓋小章 

3) 所有圖說應由營造廠技師或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簽名。 















17.消防查驗合格證明書圖消防查驗合格證明書圖消防查驗合格證明書圖消防查驗合格證明書圖 

補充說明 

一、 竣工審查時應檢附消防查驗合格證明書圖，原則上以檢附1消防局查驗

合格證明書函2申請書表3消防安全設備查驗表4各層平面圖說等影本

一式二份。(影本應蓋與正本相符，由施工人員應加蓋公司大小章)。 

二、 審查人員應查核所檢附書表內容之申請人、地號、地址、面積及各層平

面圖等是否與申請室內裝修圖說相符合。 

三三三三、、、、    室內裝修室內裝修室內裝修室內裝修併建造執照案及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件併建造執照案及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件併建造執照案及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件併建造執照案及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件得免檢附得免檢附得免檢附得免檢附消防查驗合消防查驗合消防查驗合消防查驗合

格證明書圖格證明書圖格證明書圖格證明書圖 

蓋與正本相

 

 

大 章 
小章 

請加蓋大小

正  本 

正本(原稿)無須蓋大小章 

影本(副本)請加蓋大小章 



 

 



 

 



 

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 

查驗案應準備圖說文件範例 

範例二 

 材料不受限 

 十一層樓以上 
※排序表、 

竣工查驗表、 

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範圍面積計算基準、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E1-6)、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書(E1-7)、 

變更事項說明書、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造執照影本、 

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資料、 

室內裝修施工人員資料、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委託書、 

室內裝修圖說審查許可證明正本、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簽證表(H-3)、 

建築物室內裝修採用防火塗料施工過程紀錄表及施工過

程照片(E1-8) 

同範例一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照片黏貼卡      H-1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簽章： 

【裝修地址】：宜蘭縣羅東鎮 ○○路○○○號 1F~13F 

編號： 1  

       

     

 

 

 

 

 

 

 
 

 

編號： 2                          

 

 

 

 

 

 

 

 

 

 

 

 

 

                                                                         

                                                                 
說明：1.拍攝時間以申請掛號前 15 天為限。 

      2.照片角度應涵蓋室內現況全景(包括天花板、四周牆面及地板)為原則， 

張數不拘。照片應清楚呈現裝修內容，例如天花板、牆面及防火門等。防火門上應黏貼

防火標章，防火標章字號應與出廠證明相符。 

      3.照片應用沖洗照片(3*5) 或相片紙彩色雷射列印，並應加蓋騎縫章。 

      4.拍攝時間： 107 年 ○ 月 ○ 日。 

      5.竣工查驗照片內容應以每一室內空間至少一張照片為原則。 

     6.照片如為直向應採直向粘貼，如為橫向應採橫向粘貼。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簽

名及蓋章 

專業技

術人蓋

章 

專業技

術人蓋

章 

請
加
蓋
騎
縫
章
處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材料簽證表 

裝修地址：宜 蘭 縣 羅 東 鎮 〇 〇 路 〇 〇 巷 〇 〇 號     

材 料 名 稱 廠 商 名 稱 
耐燃等級 

(防火時效) 

裝修數量 

(M
2
) 

合 格 證 明 

9mm X 4’  X 6’  
矽酸鈣板(分間牆) 〇〇股份有限公司 耐燃一級 55.62M² 證書號碼: 

CI316068290000 號 00 

 

石膏板防火 

分間牆(牆厚 9.5cm) 
〇〇股份有限公司 

1 小時防火時

效 
30.97 M² 

證書號碼: 
CI410060830000 號 99 
內授營建管字 
第 1050800000 號 

12mm  X 4’  X 6’  
石 膏 板 (隔 屏 ) 〇〇股份有限公司 耐燃一級 58.71M² 證書號碼: 

CI410060830000 號 99 

9mm X 4’  X 6’  
矽酸鈣板(裝飾牆) 〇〇股份有限公司 耐燃一級 13.08 M² 

證書號碼: 
CI316068290000 號 00 

9mm X 4’  X 6’矽酸
鈣板(暗架天花板) 〇〇股份有限公司 耐燃一級 339.03 M² 

證書號碼: 
CI316068290000 號 00 

12mm X 4’  X 6’  
石膏板天 花 板  〇〇股份有限公司 耐燃一級 2652.4 M² 

證書號碼: 
CI416060830000 號 00 

80 X 18 X 10 

耐燃積層角材 

○○木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耐燃三級 13.5 支 

證書號碼:內授營建管字 
第 1040800000 號 

鋁板天花板  不燃材料   

大理石  不燃材料   

  
裝修材料 

不受限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規定，裝設自

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裝修材料不受限。 

  
裝修材料 

不受限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規定，按其樓

地板面積每一百平方公尺範圍內以具有一小時以

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層防

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者，裝修材料不受限。 

簽證人                                 簽證人 

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簽章：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簽章： 

 

  

〇〇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〇〇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室內裝

修業者

大  章 

室內裝
修業者
小  章 

裝修業者負責人簽名 專業施工人員小章 專業施工人員簽名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簽名及蓋章 室內裝修業者簽名及蓋章 

1 小時防火時效分

間牆，須註明牆厚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審查材料清單(H-2) 

 

 

基地座落 
地址 宜 蘭 縣 羅 東 鎮 〇 〇 路 〇 〇 巷 〇 〇 號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 

姓名：〇〇〇 

證件字號：內 營 室 技 字 第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號  
 

 

 

 

本人對下表內所有數字及內容簽證負責 

 

簽章 

地號 羅 東 鎮 〇 〇 〇 段 〇 〇 小 段 50-25 地 號 等 5 筆  

原有樓地板面積 

地下一樓：941.50 m²， 地下二樓：941.50 m²，一樓：845.75 m²， 

二樓：454.74 m²，三樓：799.9 m²，四樓：799.9 m²，五樓：799.9m²， 

六樓：799.9 m²，七樓：799.9 m²，八樓： 799.9 m²，九樓：799.9 m²， 

十樓：799.9m²，十一樓：756.52m²，十二樓：663.15m²， 

十三樓：592.75 m²，共 11595.11 m² 

申請樓地板面積 (附圖) 

地下一樓：8.84 m²，地下二樓：8.84 m²，一樓：753.74 m²， 

二樓：454.74 m²，三樓：799.9 m²，四樓：799.9 m²，五樓：799.9m²， 

六樓：799.9m²，七樓：799.9 m²，八樓： 799.9m²，九樓：799.9 m²， 

十樓：799.9 m²，十一樓：756.52 m²，十二樓：663.15 m²， 

十三樓：592.75 m²，共 9729.79 m² 

裝修材料計算表 

裝修材料 裝修位置 
耐燃等級 

(防火時效) 

裝修材料面積計算 

(Ｍ
２
) 

使用材料 

廠商名稱 

材料合格 

證明字號 
 備註 

編號

(著色) 
名稱  

位置 (含平面及立

面) 

1. 
9mm X 4’  X 6’  

矽酸鈣板 

一層分間牆 

耐燃一級 

=55.62 

〇〇股份有限公司 

證書號碼: 

CI316068290000 號 00 

   

 合計 55.62 M
 2

 

2 

石膏板防火 

分間牆(牆厚 9.5cm) 

九層防火分間牆  

一小時防火時效 

=30.97 

 

〇〇股份有限公司 

證書號碼: 

CI410060830000 號 99 

內授營建管字 

第 1050800000 號 

 
  

  

      合計 30.97 M
 2

 

3 
12mm  X 4’  X 6’  
石 膏 板  

十一層隔屏 

耐燃一級 

 

=30.97 

〇〇股份有限公司 
證書號碼: 

CI410060830000 號 99 
 

十二層隔屏 =13.87 

十三層隔屏 =13.87 

    合計 58.71 M
2
 

4 
9mm X 4’  X 6’  

矽酸鈣板裝飾牆 

十一層裝飾牆 

耐燃一級 

=4.36 

 

〇〇股份有限公司 

證書號碼: 

CI316068290000 號 00 

 

 
十二層裝飾牆 =4.36 

十三層裝飾牆 =4.36 

    合計 13.08  M
2
 

5 
9mm 矽 酸 鈣 板 暗

架  

一層天花板 

耐燃一級 

= 12.21 

 

〇〇股份有限公司 

證書號碼: 

CI316068290000 號 00 

內授營建管字 

第 1040810000 號 

 

十一層天花板 =124.85 

十二層天花板 =108.33 

十三層天花板 = 93.64 

    合計 339.03  M
2
 

 

 

6 

 

 

12mm 石膏板 

天花板 

地下二層天花板 

耐燃一級 

=7.91 

〇〇股份有限公司 
證書號碼: 

CI416060830000 號 00 

 

地下一層天花板 =7.91 

三層天花板 =138.69 

四層天花板 =138.69 

五層天花板 =138.69 

六層天花板 =138.69 

七層天花板 =138.69 

八層天花板 =138.69 

九層天花板 =138.69 

十層天花板 =138.69 

十一層天花板 =578.55 

十二層天花板 =503.56 

十三層天花板 =444.95 

    合計 2652.4  M
2
 

1 小時防火時效分

間牆，須註明牆厚 

1 小時防火時效分間
牆，計算單面面積 

專業施工技術人
員簽名及蓋章 



 

補充說明：1.裝修材料編號(著色)欄位內，應依材料種類分別著(上)色(應填滿空格)。 

          2.本表裝修材料項目，應包括各項室內裝修材料及綠建材。 

          3.裝修材料材質相同但厚度不同時，視為不同種類，應分別著(上)色。 

          4.裝修材料面積數量欄位內，僅填寫各層材料總數及合計。 

基地座落 
地址 宜 蘭 縣 羅 東 鎮 〇 〇 路 〇 〇 巷 〇 〇 號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 

姓名：〇〇〇 

證件字號：內 營 室 技 字 第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號  
 

 

 

 

本人對下表內所有數字及內容簽證負責 

 

簽章 

地號 羅 東 鎮 〇 〇 〇 段 〇 〇 小 段 50-25 地 號 等 5 筆  

原有樓地板面積 

地下一樓：941.50 m²， 地下二樓：941.50 m²，一樓：845.75 m²， 

二樓：454.74 m²，三樓：799.9 m²，四樓：799.9 m²，五樓：799.9m²， 

六樓：799.9 m²，七樓：799.9 m²，八樓： 799.9 m²，九樓：799.9 m²， 

十樓：799.9m²，十一樓：756.52m²，十二樓：663.15m²， 

十三樓：592.75 m²，共 11595.11 m² 

申請樓地板面積 (附圖) 

地下一樓：8.84 m²，地下二樓：8.84 m²，一樓：753.74 m²， 

二樓：454.74 m²，三樓：799.9 m²，四樓：799.9 m²，五樓：799.9m²， 

六樓：799.9m²，七樓：799.9 m²，八樓： 799.9m²，九樓：799.9 m²， 

十樓：799.9 m²，十一樓：756.52 m²，十二樓：663.15 m²， 

十三樓：592.75 m²，共 9729.79 m² 

裝修材料計算表 

裝修材料 裝修位置 
耐燃等級 

(防火時效) 

裝修材料面積計

算 (Ｍ
２
) 

使用材料 

廠商名稱 

材料合格 

證明字號 
 備註 

編號

(著色) 
名稱  

位置 (含平面及立

面) 

7 80 X 18 X 10 

耐燃積層角材 

十一層牆面飾板 

耐燃三級 

=4.5 支 

○ ○ 木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證書號碼:內授營建管字 

第 1040800000 號 
 

十二層牆面飾板 =4.5 支 

十三層牆面飾板 =4.5 支 

 合計 13.5 支 

8 鋁板天花板 

一層備餐室天花板 

不燃材料 

 

 
  二層廚房天花板  

  

9 大理石 

地下二層梯廳牆面 

 

不燃材料 

 

 

  

地下一層梯廳牆面  

三層梯廳牆面  

四層梯廳牆面  

五層梯廳牆面  

六層梯廳牆面  

七層梯廳牆面  

八層梯廳牆面  

十層梯廳牆面  

十一層梯廳牆面  

十二層梯廳牆面  

十三層梯廳牆面  

 

 

10 

 

 

12mm 石膏板 

天花板 

一層天花板、 

牆面裝修 

裝修材料 

不受限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

計施工編第 88 條

規定，裝設自動滅

火設備及排煙設

備，裝修材料不受

限。 

   

二層辦公室天花板 

裝修材料 

不受限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

計施工編第 88 條

規定，，按其樓地

板面積每一百平方

公尺範圍內以具有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

效之牆壁、防火門

窗等防火設備與該

層防火構造之樓地

板區劃分隔者，裝

修材料不受限。 

   

三層客房天花板 

四層客房天花板 

五層客房天花板 

六層客房天花板 

七層客房天花板 

八層客房天花板 

九層客房天花板 

十層客房天花板 

分別說明施作位置 

填寫、說明 

不同法令依據分開 



15.各項裝修材料證明各項裝修材料證明各項裝修材料證明各項裝修材料證明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1) 【材料證明】應依【材料清單】順序依序排列。 

2) 【材料證明】應為正本。 

3) 【材料證明】標示施工地址應與申請地址相符。 

4) 【材料證明】標示數量單位不符時，應由專業技術人員在材料證明上註

明換算計算式及結果，例如標示為片數，應換算成㎡，並簽名蓋章。 

5) 【材料證明】標示數量應等於或大於竣工圖說面積。 

6) 【出貨證明書】 廠商出廠證明應載明查驗合格證明書字號，材料名稱、

材料規格應與證明書一致。 

7) 材料出貨(出廠)證明文件，需有出貨或出廠公司用印(大小章) 

8) 材料檢驗合格證明文件，需有原檢驗文件申請人用印(大小章) 

9) 防火時效一小時及防火時效二小時分間牆之材料證明格式，包括 

(1)出廠證明書出廠證明書出廠證明書出廠證明書之商品名稱應與內政部之認可通知書相符，並應包括案件

名稱、裝修地址、銷售商、編號、發貨日期、施工廠商、業主、施工日

期等,並於備註欄加註分間牆施作厚度、使用材料數量，使用材料或工法

的出廠證明書之附件，應包括(2)內政部建築新技術內政部建築新技術內政部建築新技術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工法新工法新工法、、、、新設備及新設備及新設備及新設備及

新材料認可通知書影本新材料認可通知書影本新材料認可通知書影本新材料認可通知書影本、(3)施作材料剖面詳圖施作材料剖面詳圖施作材料剖面詳圖施作材料剖面詳圖、(4)材料施工平面配置材料施工平面配置材料施工平面配置材料施工平面配置

圖圖圖圖，上開文件應裝訂成冊裝訂成冊裝訂成冊裝訂成冊後，並於各頁加蓋出廠廠商之騎縫章騎縫章騎縫章騎縫章後，才產

生其效力。 

10) 【防火門】上應黏貼防火標章。 

11) 【防火門出廠證明】不得附註除外項目或除外責任，惟考量五金配件選

用同型式時，得於備註欄標註「本套防火門以同型式判定之五金配件出

貨」。 

一一一一、、、、    國國國國內產品內產品內產品內產品    

1) 廠商出貨證明書正本。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書(證明書)正本。 

3) 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審核認可通知書影本。 

二二二二、、、、    進口產品進口產品進口產品進口產品 

1) 進口產品報單影本。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輸入商品查驗證明書影本。 

3) 廠商出貨證明書正本。 



 

出貨公司 

大、小章 



 

 

 

 

 

 

 

 

 

 

 

 

 

 

 

 

 

 

 

 

 

 

 

 

 

 

 

 

 

 

 

 

 

 

 

 

 

 

 

騎騎騎騎 

縫縫縫縫 

章章章章 



防火時效一小時分間牆之材料證明防火時效一小時分間牆之材料證明防火時效一小時分間牆之材料證明防火時效一小時分間牆之材料證明 

 

 

 

 

 

 

 

 

 

※出貨證明書中不得註明「現場工地施工圖及明細應由原設計公司簽章監督，本公司不負

責現場圖示及施工簽章保證」，且「產品名稱」應與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

新材料審核認可通知書品名一致 

 

 

 

 

 

 

 

 

 

 

 

 

 

 

 

 

 

 

 

 

 

 

 

 

 

騎騎騎騎 

縫縫縫縫 

章章章章 



 

 

 

 

 

 

 

 

 

 

 

 

 

 

 

 

 

 

 

 

 

 

 

 

 

 

 

 

 

 

 

 

 

 

 

 

 

 

 

騎騎騎騎 

縫縫縫縫 

章章章章 



 

 

 

 

 

 

 

 

 

 

 

 

 

 

 

 

 

 

 

 

 

 

 

 

 

 

 

 

 

 

 

 

 

 

 

 

 

 

 

騎騎騎騎 

縫縫縫縫 

章章章章 



 

 

 

 

 

 

 

 

 

 

 

 

 

 

 

 

 

 

 

 

 

 

 

 

 

 

 

 

 

 

 

 

 

 

 

 

 

 

 

騎騎騎騎 

縫縫縫縫 

章章章章 



 

 

 

 

 

 

 

 

 

 

 

 

 

 

 

 

 

 

 

 

騎騎騎騎 

縫縫縫縫 

章章章章 

清
楚
標
示
施
作

清
楚
標
示
施
作

清
楚
標
示
施
作

清
楚
標
示
施
作

位
置
及
範
圍

位
置
及
範
圍

位
置
及
範
圍

位
置
及
範
圍 







16.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室內裝修圖說室內裝修圖說室內裝修圖說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一一一一、、、、圖面圖面圖面圖面 

1) 位置圖 

2) 索引圖 

3) 各層裝修平面圖及數量計算式 

4) 各層裝修天花板平面圖及數量計算式 

5) X向及 Y向全剖面圖各一 

6) 裝修牆面立面圖及數量計算式 

7) 裝修施工剖面詳圖(含牆面、分間牆、天花板、固定於地面櫥櫃等) 

 

二二二二、、、、著色規定著色規定著色規定著色規定 

1) 各層裝修平面圖、各層裝修天花板平面圖及裝修牆面立面圖等；應依材

料清單(H-2)裝修材料編號著色欄位內，已選定之顏色分著色(著色應填

滿裝修使用範圍)。 

 

三三三三、、、、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 

1) 數量計算式內之尺寸數字應在相關圖說內標示清楚。 

2) 所有圖說應由室內裝修公司蓋大小章、專業施工技術人員蓋小章 

3) 室內裝修負責人、專業技術人員簽名蓋章。 























17.消防查驗合格證明書圖消防查驗合格證明書圖消防查驗合格證明書圖消防查驗合格證明書圖 

補充說明 

一、 竣工審查時應檢附消防查驗合格證明書圖，原則上以檢附1消防局查驗

合格證明書函2申請書表3消防安全設備查驗表4各層平面圖說等影本

一式二份。(影本應蓋與正本相符，由施工人員應加蓋公司大小章)。 

二、 審查人員應查核所檢附書表內容之申請人、地號、地址、面積及各層平

面圖等是否與申請室內裝修圖說相符合。 

三三三三、、、、    室內裝修室內裝修室內裝修室內裝修併建造執照案及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件併建造執照案及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件併建造執照案及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件併建造執照案及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件得免檢附得免檢附得免檢附得免檢附消防查驗合消防查驗合消防查驗合消防查驗合

格證明書圖格證明書圖格證明書圖格證明書圖 

蓋與正本相

 

 

大 章 
小章 

請加蓋大小

正  本 

正本(原稿)無須蓋大小章 

影本(副本)請加蓋大小章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111：：：：建築法建築法建築法建築法及解釋函令及解釋函令及解釋函令及解釋函令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本法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供公眾工作、營業、居住、遊覽、娛樂

及其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內政部 

修正發布        

99.3.3 台內營字第 0990801045 號令修正發布，99.4.1 生效 

建築法第五條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供公眾工作、營業、居住、

遊覽、娛樂、及其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其範圍如下；同一建築物

供二種以上不同之用途使用時，應依各該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按本範圍

認定之： 

一、戲院、電影院、演藝場。 

二、舞廳（場）、歌廳、夜總會、俱樂部、加以區隔或包廂式觀光（視

聽）理髮（理容）場所。 

三、酒家、酒吧、酒店、酒館。 

四、保齡球館、遊藝場、室內兒童樂園、室內溜冰場、室內遊泳場、

室內撞球場、體育館、說書場、育樂中心、視聽伴唱遊藝場所、錄影

節目帶播映場所、健身中心、技撃館、總樓地板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

上之資訊休閒服務場所。 

五、旅館類、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寄宿舍。 

六、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市場、百貨商場、超級市場、

休閒農場遊客休憩分區內之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售）及教育解說

中心。 

七、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咖啡廳、茶室、食堂。 

八、公共浴室、三溫暖場所。 

九、博物館、美術館、資料館、圖書館、陳列館、水族館、集會堂（場）。 

十、寺廟、教堂（會）、宗祠（祠堂）。 

十一、電影（電視）攝影廠（棚）。 

十二、醫院、療養院、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老人福利機構之長

期照護機構、安養機構（設於地面一層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或設於

二層至五層之任一層面積超過三百平方公尺或設於六層以上之樓層

者）、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護理機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十三、銀行、合作社、郵局、電信局營業所、電力公司營業所、自來

水營業所、瓦斯公司營業所、證券交易場所。 

十四、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一般行政機關及公私團體

辦公廳、農漁會營業所。 

十五、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倉庫、汽車庫、修車場。 

十六、托兒所、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專院校、補習學校、供學童

使用之補習班、課後托育中心、總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

補習班及訓練班。 

十七、都市計畫內使用電力（包括電熱）在三十七點五千瓦以上或其

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工廠及休閒農場

遊客休憩分區內總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自產農產品加

工（釀造）廠、都市計畫外使用電力（包括電熱）在七十五千瓦以上

或其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工廠及休閒

農場遊客休憩分區內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自產農產



品加工（釀造）廠。 

十八、車站、航空站、加油（氣）站。 

十九、殯儀館、納骨堂（塔）。 

二十、六層以上之集合住宅（公寓）。 

二十一、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屠宰場。 

二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者。 

 

第第第第七十七條之七十七條之七十七條之七十七條之

二二二二    

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                                    

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供公眾使用建築，

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但中央主管機關得授權建築師公會或 其他相

關專業技術團體審查。    

二、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三、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     

四、不得妨害或破壞保護民眾隱私權設施。    

前項建築物室內裝修應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     

室內裝修從業者應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並依其業務範圍及責任執行業

務。     

前三項室內裝修申請審查許可程序、室內裝修從業者資格、申請登記許可

程序、業務範圍及責任，由內政部定之。    

內政部函     94.01.17.台內營字第 0930014153 號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有關函為建築物室內裝修行為若於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發布前既有關函為建築物室內裝修行為若於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發布前既有關函為建築物室內裝修行為若於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發布前既有關函為建築物室內裝修行為若於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發布前既

已完成是否應申請審查許可之執行疑義乙案已完成是否應申請審查許可之執行疑義乙案已完成是否應申請審查許可之執行疑義乙案已完成是否應申請審查許可之執行疑義乙案，，，，復如說明復如說明復如說明復如說明，，，，請查照請查照請查照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93 年 12 月 21 日北府工使字第 09308356021 號函。 

二、按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規定，「……室內裝修申請審查許可程序、

室內裝修從業者資格、申請登記許可程序、業務範圍及責任，由內政

部定之。」查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前經本部依上開規定於 85 年

5 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 8572676 號函發布在案。上開法令尚無溯及既上開法令尚無溯及既上開法令尚無溯及既上開法令尚無溯及既

往之規定往之規定往之規定往之規定，，，，是建築物之室內裝修行為如確於上開辦法發是建築物之室內裝修行為如確於上開辦法發是建築物之室內裝修行為如確於上開辦法發是建築物之室內裝修行為如確於上開辦法發布前已完成布前已完成布前已完成布前已完成，，，，

自不需申請審查許可自不需申請審查許可自不需申請審查許可自不需申請審查許可。。。。 

 

內政部函      96.01.09.台內營字第 0950808102 號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關於非屬關於非屬關於非屬關於非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眾使用建築物眾使用建築物眾使用建築物」，」，」，」，其室內裝修從業者之資格乙案其室內裝修從業者之資格乙案其室內裝修從業者之資格乙案其室內裝修從業者之資格乙案，，，，復請查照復請查照復請查照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本部營建署案陳貴所 95 年 10 月 11 日溪賢字第 95101100063

號函及 95 年 12 月 21 日溪賢字第 95122100069 號函。 

二、按「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

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

必要時，亦同。但中央主管機關得授權建築師公會或其他相關專

業技術團體審查。」、「前項建築物室內裝修應由經內政部登記



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室內裝修從業者應經內政部

登記許可，並依其業務範圍及責任執行業務。」分別為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及第 3 項所明定，另有關室內裝

修申請審查許可程序、室內裝修從業者資格、申請登記許可程

序、業務範圍及責任，本部業依同條第 4 項訂定建築物室內裝修

管理辦法，據以執行，合先敘明。 

三、查前揭辦法第 2 條及第 4 條業已明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

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室內裝修應依本辦

法之規定辦理。」、「本辦法所稱室內裝修從業者，指開業建築

師、營造業及室內裝修業。」本案非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

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室內裝修既非建

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之適用範圍，自無應由符合該辦法所稱室

內裝修從業者辦理之規定，且依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

亦未要求申請審查許可；是以，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第 2 項所稱

「前項建築物室內裝修」，僅指同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應申請審

查許可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而言，至非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

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室內裝修從業者

之資格，則非建築法規範之對象。 

四、另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室內裝修從業者應經內政部登

記許可，查該申請登記許可程序、業務範圍及責任，係以同條第

4 項規定訂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為之，依據該辦法第 2

條規定之適用範圍，本部上開 95 年 4 月 7 日台內營字第

095016319 號函所稱，違反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從事

室內裝修行為，係指「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

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行為，並無疑義。  

    

內政部函      96. 03. 15 營署建管字第 0960012585 號 

主主主主旨旨旨旨:有關貴府函詢原住宅用途變有關貴府函詢原住宅用途變有關貴府函詢原住宅用途變有關貴府函詢原住宅用途變更為補更為補更為補更為補習班習班習班習班，，，，第第第第 2 層樓以不燃材料層樓以不燃材料層樓以不燃材料層樓以不燃材料

隔間隔間隔間隔間，，，，是否得是否得是否得是否得免申請室內免申請室內免申請室內免申請室內裝修許可疑義裝修許可疑義裝修許可疑義裝修許可疑義乙乙乙乙案案案案，，，，復請查照復請查照復請查照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96 年3 月7 日府城建字第09600355160 號函。 

二、按建築法第77條之2：「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供

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次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88條：「建築物之內部裝修材料應依下表規定。但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除下表(十〕至(十四)所列

建築物如按其樓地板面積每100平方公尺範圍內以具有l 小時以

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

板區劃分隔者，或其設於地面層且樓地板面積在100 平方公尺以

下者。」上開規定係規範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之限制，與是否應

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無涉。本案請依建築法等相關規定本於職

權卓處。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222：：：：建築技術規則與室內裝修相關規定建築技術規則與室內裝修相關規定建築技術規則與室內裝修相關規定建築技術規則與室內裝修相關規定及解釋函令及解釋函令及解釋函令及解釋函令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七十九條之第七十九條之第七十九條之第七十九條之

二二二二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

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

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昇降

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並應具有一小時以

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 

前項昇降機道前設有昇降機間且併同區劃者，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具有遮

煙性能之防火設備時，昇降機道出入口得免受應裝設具遮煙性能防火設備

之限制；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之門非防火設備但開啟後能自動關閉且具有

遮煙性能時，昇降機道出入口之防火設備得免受應具遮煙性能之限制。 

挑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第一項之限制： 

一、避難層通達直上層或直下層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其室內牆

面與天花板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者。 

二、連跨樓層數在三層以下，且樓地板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之挑

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  

第一項應予區劃之空間範圍內，得設置公共廁所、公共電話等類似空

間，其牆面及天花板裝修材料應為耐燃一級材料。 

內政部函         106.5.5 台內營字第 1060805705 號函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797979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2222 防火構造建築物垂直防火構造建築物垂直防火構造建築物垂直防火構造建築物垂直

區劃內裝修材料疑義區劃內裝修材料疑義區劃內裝修材料疑義區劃內裝修材料疑義 1111 案案案案    

說明： 

一、(略)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第 1項規定「防火構造建

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降階梯間、安全梯之樓梯間、昇降機道、垂直

貫穿樓板之管道間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

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

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間之維修門並應具有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能。」旨在確保垂直區劃之防火性能，

又同條第 3項並明定「挑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第一項之限

制：一、避難層通達直上層或直下層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

其室內牆面與天花板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者。......」是避難層通達

直上層或直下層之挑空、樓梯及其他類似部分之室內牆面與天花板，

需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始得不受第 79條之 2第 1項防火區劃之限制，

應與同編第 88 條消防安全設備與耐燃材料之替換不同；即該部分室內



牆面與天花板裝修材料非屬耐燃一級材料，挑空部分應依第 79 條之 2

第 1項規定區劃。 

三、至上開第 79 條之 2 第 1項僅限制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及管道間之

維修門應具有遮煙性能，如非以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或管道間之

維修門為第 79 條之 2第 1項區劃挑空部分之構件者，免具遮煙性能。 

第八十三條第八十三條第八十三條第八十三條    建築物自第十一層以上部分第十一層以上部分第十一層以上部分第十一層以上部分，除依第七十九條之二規定之垂直區劃外，應

依左列規定區劃： 

一、樓地板面積超過一○○平方公尺，應按每一○○平方公尺範圍內，以

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各該樓層防火構

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但建築物使用類組 H-2 組使用者，區劃面積得

增為二○○平方公尺。 

二、自地板面起一自地板面起一自地板面起一自地板面起一‧‧‧‧二公尺以上之室內牆面及天花板均使用耐燃一級材料二公尺以上之室內牆面及天花板均使用耐燃一級材料二公尺以上之室內牆面及天花板均使用耐燃一級材料二公尺以上之室內牆面及天花板均使用耐燃一級材料

裝修者，得按每二○○平方公尺範圍內，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各該樓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供建築

物使用類組 H-2 組使用者，區劃面積得增為四○○平方公尺。 

三、室內牆面及天花板室內牆面及天花板室內牆面及天花板室內牆面及天花板（（（（包括底材包括底材包括底材包括底材））））均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者均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者均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者均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者，得按每五

○○平方公尺範圍內，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

火設備與各該樓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 

四、前三款區劃範圍內，如備有效自動滅火設備者得免計算其有效範圍樓

地面板面積之二分之一。 

五、第一款至第三款之防火門窗防火門窗防火門窗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 

第八十六條第八十六條第八十六條第八十六條    分戶牆及分間牆構造依左列規定：  

一、連棟式或集合住宅之分戶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及

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之樓板或屋頂形成區劃分隔。 

二二二二、、、、建築物使用類組為建築物使用類組為建築物使用類組為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AAAA 類類類類、、、、DDDD 類類類類、、、、BBBB----1111 組組組組、、、、BBBB----2222 組組組組、、、、BBBB----4444 組組組組、、、、FFFF----1111 組組組組、、、、HHHH----1111

組組組組、、、、總樓地板面積為三總樓地板面積為三總樓地板面積為三總樓地板面積為三○○○○○○○○平方公尺以上之平方公尺以上之平方公尺以上之平方公尺以上之 BBBB----3333 組及各級政府機關建築物組及各級政府機關建築物組及各級政府機關建築物組及各級政府機關建築物，，，，

其各其各其各其各防火區劃內之分間牆應以不燃材料建造防火區劃內之分間牆應以不燃材料建造防火區劃內之分間牆應以不燃材料建造防火區劃內之分間牆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但其分間牆上之門窗但其分間牆上之門窗但其分間牆上之門窗但其分間牆上之門窗，，，，不在不在不在不在

此限此限此限此限。。。。    

三三三三、、、、建築物使用類組為建築物使用類組為建築物使用類組為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BBBB----3333 組之廚房組之廚房組之廚房組之廚房，，，，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樓層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壁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樓層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壁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樓層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壁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樓層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其天花板及牆面之其天花板及牆面之其天花板及牆面之其天花板及牆面之

裝修材料以耐燃一級材料為限裝修材料以耐燃一級材料為限裝修材料以耐燃一級材料為限裝修材料以耐燃一級材料為限，並依建築設備編第五章第三節規定。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使用用途之建築物或居室，應以具有一

小時防火時效之牆壁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樓層之樓地板形成區劃，

裝修材料並以耐燃一級材料為限。 

 

 



 

 

 

 

 

 

 

 

 

 

 

 

 

 

 

 

 

 

 

 

 

 

 

 

 

 

 

 

 

 

 

 

 

 

 

 

 

 

 



第八十七條 建築物有本編第一條第三十五款第二目規定之無窗戶居室無窗戶居室無窗戶居室無窗戶居室者，區劃或分隔

其居室之牆壁及門窗應以不燃材料建造以不燃材料建造以不燃材料建造以不燃材料建造。。。。 

第五節 內部裝修限制 

第八十八條 建築物之內部裝修材料應依下表規定。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除下表（十）至（十四）所列建築物，及建築使用類組為 B-1、B-2、B-3

組及 I類者外，按其樓地板面積每一百平方公尺範圍內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者，

或其設於地面層且樓地板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  

二、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 

 
建築物類別 

組別 供該用途之
專用樓地板
面積合計 

內部裝修材料 

居室或該 
使用部分 

通達地面之 
走廊及樓梯 

一 A 類 公共集會類 全部 
全部 

耐燃三級以上 

耐燃二級以上 二 B 類 商業類 全部 

三 C 類 工業、倉儲類 C-1 全部 耐燃二級以上 

C-2 全部 耐燃三級以上 耐燃二級以上 

四 D 類 休閒、文教類 全部 

全部 耐燃三級以上 耐燃二級以上 

五 E 類 宗教、殯葬類 E 

六 F 類 衛生、福利、更生類 全部 

七 G 類 辦公、服務類 全部 

八 H 類 住宿類 H-1 

H-2 - - - 

九 I 類 危險物品類 I 全部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 

十 地下層、地下工作物供 A 類、G 類、

B-1 組、B-2 組或 B-3 組使用者 
全部 

耐燃二級以上 耐燃一級 

十
一 

無窗戶之居室 全部 

十
二 

使用燃燒設備之房間 H-2 二層以上部分

（但頂層除外）

其他 全部 

十

三 

十一層以上部分 每二百平方公尺以內

有防火區劃之部分 

每五百平方公尺以內

有防火區劃之部分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 

十

四 

地下建築物 防火區劃面積按一百
平方公尺以上二百平
方公尺以下區劃者 

耐燃二級以上 

耐燃一級 防火區劃面積按二百
零一平方公尺以上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區劃
者 

耐燃一級 



 

 

 

 

 

 

 

 

 

 

 

 

 

 

 

 

 

 

 

 

 

 

 

 

 

 

 

 

 

 

 

 

 

 

 

 

 

 

 

 



 

 

 

 

 

 

 

 

 

 

 

 

 

 

 

 

 

 

 

 

 

 

 

 

 

 

 

 

 

 

 

 

 

 

 

 

 

 

 

 



 

 

 

 

 

 

 

 

 

 

 

 

 

 

 

 

 

 

 

 

 

 

 

 

 

 

 

 

 

 

 

 

 

 

 

 

 

 

 

 



 

 

 

 

 

 

 

 

 

 

 

 

 

 

 

 

 

 

 

 

 

 

 

 

 

 

 

 

 

 

 

 

 

 

 

 

 

 

 

 



第九十二條 走廊之設置應依左列規定： 

一、供左表所列用途之使用者，走廊寬度依其規定： 

走廊配置 

用途 

走廊二側有居室者 其 他 走 廊 

一、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D-3、D-4、D-5 組供教

室使用部分 

二‧四○公尺以上 一‧八○公尺以上 

二、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F-1 組 一‧六○公尺以上 一‧二○公尺以上 

三、其他建築物：  

(一)同一樓層內之居室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

方公尺以上（地下層時為一百平方公尺以

上）。  

一‧六○公尺以上 一‧二○公尺以上 

(二)同一樓層內之居室樓地板面積未滿二百

平方公尺（地下層時為未滿一百平方公尺）。 

一‧二○公尺以上 

 二、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A-1 組者，其觀眾席二側及後側應設置互相連通之走

廊並連接直通樓梯。但設於避難層部分其觀眾席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三○○平

方公尺以下及避難層以上樓層其觀眾席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一五○平方公尺以

下，且為防火構造，不在此限。觀眾席樓地板面積三○○平方公尺以下者，

走廊寬度不得小於一‧二公尺；超過三○○平方公尺者，每增加六十平方公

尺應增加寬度十公分。 

三、走廊之地板面有高低時，其坡度不得超過十分之一，並不得設置臺階。 

四四四四、、、、防火構造建築物內各層連接直通樓梯之走廊牆壁及樓地板應具有一小時防火構造建築物內各層連接直通樓梯之走廊牆壁及樓地板應具有一小時防火構造建築物內各層連接直通樓梯之走廊牆壁及樓地板應具有一小時防火構造建築物內各層連接直通樓梯之走廊牆壁及樓地板應具有一小時

以上防火時效以上防火時效以上防火時效以上防火時效，，，，並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為限並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為限並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為限並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為限。。。。    

 

 

 

 

 

 

 

 

 

 

 

 

 

 



第九十六條 …通達三層(含三層)以上，五層以下之各樓層，直通樓梯構造應改為安全梯安全梯安全梯安全梯。 

 

第九十六條 

之一 

三層以上，五層以下防火構造之建築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受前條第

一項第一款限制： 

一、僅供建築物使用類組 D-3、D-4 組或 H-2 組之住宅、集合住宅及農舍使用。 

二、一棟一戶之連棟式住宅或獨棟住宅同時供其他用途使用，且屬非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其供其他用途使用部分，為設於地面層及地上二層，且地上二層僅

供 D-5(補習班)、G-2 或 G-3  組使用，並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防火防火防火

門門門門、牆壁牆壁牆壁牆壁及樓地板與供住宅住宅住宅住宅使用部分區劃分隔。 

 

 

 

 

 

 

 

 

 

 

 

 

 

 

 

 

 

 

 

 

 

 

第九十七條 室內安全梯之構造，依下列規定： 

一、室內安全梯之構造： 

(一 )安全梯間四周牆壁除外牆外，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天

花板及牆面之裝修材料並以耐燃一級耐燃一級耐燃一級耐燃一級材料為限。  

(二 )進入安全梯之出入口出入口出入口出入口，應裝設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半小時

以上阻熱性且具具具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門有遮煙性能之防火門有遮煙性能之防火門有遮煙性能之防火門，並不得設置門檻；其寬度

不得小於九十公分九十公分九十公分九十公分  



(略) 

三、特別安全梯之構造：  

(一)樓梯間及排煙室之四週牆壁除外牆依前章規定外，應具有一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其天花板及牆面之裝修其天花板及牆面之裝修其天花板及牆面之裝修其天花板及牆面之裝修，，，，應為耐燃一級材料應為耐燃一級材料應為耐燃一級材料應為耐燃一級材料。管道間之維修孔管道間之維修孔管道間之維修孔管道間之維修孔，，，，

並不得開向樓梯間並不得開向樓梯間並不得開向樓梯間並不得開向樓梯間。。。。 

 

 

 

 

 

 

 

 

 

 

 

 

 

 

 

 

 

 

 

 

 

 

 

 

 

 

 

 

 

 

 

 

 

 



 

 

 

 

 

 

 

 

 

第九十九條之

一 

供下列各款使用之樓層，除避難層外，各樓層應以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及防火設備分隔為二個以上之區劃，各區劃均應以走廊連接安全梯，或分別

連接不同安全梯： 

一、建築物使用類組 F-2 組之機構、學校。 

二、建築物使用類組 F-1 或 H-1 組之護理之家、產後護理機構、老人福利機構

及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前項區劃之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同樓層另一區劃樓地板面積之三分之一。區劃

及安全梯出入口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自一區劃至同樓層另一區

劃所需經過之出入口，寬度應為一百二十公分以上，出入口設置之防火門，關

閉後任一方向均應免用鑰匙即可開啟，並得不受同編第七十六條第五款限制。 

 

 

 

 

 

 



麥、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第 01 條 本辦法做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七倫之二第四項規定
訂定之。

轉讓鱷聲驅 87.03.18. 營署建字第 06142號

主皆:安全梯修改為特別安全梯非屬室內裝修範園，應男依其所涉
之建築行為申請辦理。

說明:

一、復貴所 870307 周建字第 (87) 002 號函。
二、按建築物室內裝修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牆避難設施、消防設

備、防火區創及主要構造，為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第 l 項第 3

款所明文;是本案貴所擬將安全梯修改為特別安全梯乙節，

依上開規定，已非屬室內裝修之範園，自應另依其所涉之建
築行為申請辦理。

曬輯關靈 94. 06. 09. 台內營字第 0940005936號

主自固有關國軍00醫院做行砍院 64年 12 月 4 日台內 9100號函規定辦

理完成兔建築執照之建築物，進行室內裝修時，是否應依建

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論領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及許

可誰乙案，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工務局 94 年 8 月 11 日高市工務建字第 0940011202 號
函。

二、按本部 91 年 2 且 18 日金內營字第 0910002211 號函(註)示:

r ". ".二、關於國軍營區建築物是否應 f在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詮及申報辦法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設及申報己

案 o 按國防部前揭函之意見，略以﹒(一)本部所屬各單位對

外開放供公原使用之建築，宜依貴部前規定刷地方政府申報

公共安全檢查結果". ". (二)為使本部所屬單位及地方政府
有所做循，國軍開放供公眾使用之建築建議納入申報類別如

下供公眾使用之國軍醫院、國防大學暨所屬醫院等四
類單位所屬建築物。... ...三、... ...前揭國防部函建議之辦理

方式本部敬表同意，惟所建議之團軍營區建築兔白地方主管

建築機關申報者，仍應依本部前揭函規定申請核定為特種建

築物，並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單位查照辦理 o J 

是 1:& 土開函揭意圖，自 t島國軍醫院如舔屬開放供公眾使用之

建築，於進行室內裝修時，應依建築物室肉裝修管理辦法相

關規定辦理。

※註: 91. 02. 18 台內營字第 0910002211號詳「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第的條解釋函。

第 02 條 供公思使用建築物展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果使用建第

物，其室內裝修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轉讓襲警轟轟 90. 05. 25. 營署建管字策。285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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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築物個人住宅而不適用於供公;但使用，其納入年度安全檢查
尚缺乏法源依據，其使用維護保養應以使用者與設備廠商閑

之契約予以規純。其設備檢查並應符合中國國家標準總號

14328 '個人住宅用昇降機」各項規定，並做成檢驗紀錄。
三、個人住宅用昇降設備與一般昇降設備之差異在頂部安全距離

及機坑深度，其竣工檢查標準請中華民國昇降設備檢查員協

會協助將并降機標準圖說修訂增列個人住宅使用之標準，俾

供地方主管機關執行核准建築執照及竣工檢查之依據。

重要讓鸝麗的 03. 12 營署建管字第0962日03835號
主自檢送本署 96年 2 月 13 日召開之「縮商學校教室之昇降機悶得否

免作垂直區劃」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說明﹒併彼臺南市政府 95年 12 月 22 日南市工建字第 0日 531101440號函

<<會議紀錄>>

結論:防火構造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D-3組或 D-4組之教室部分，無

法區劃分隔部分，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

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區劃

者，不受第 79條第 l項之限制，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 79條之 1 第 1 項所明定;又五層以下供 D-3 或 D-4 類組

使用之建築物未達設置安全梯標準，縱昇降機問形成防火

區劃亦因直通樓梯貫穿各樓層而未能達到垂直防火區創之

效果。故五層以下供 D-3組或 D-4組使用之防火構造建築

物，并降機如催貫通教室部分，并降機鬧得免依第 79條之 2

第 1項區劃分隔。

謝黨饗讀金首長著鸝 96. 03. 15 營署建管字第0960012585號
主國:有關貴府函詢原住宅周途變更為摘習班，第 2層樓以不燃材料

隔間，是否得兔申請室肉裝修許可疑義己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 96 年 3 月 7 日府城建字第 09600355160 號函。
二、按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

供公共;但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經肉政部認有必要時，亦悶。 ...J 次按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建築物之內部裝修材料應

依下表規定。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除下

表(十〕至(十四)所列建築物如按其樓地板面積每 100
平方公尺純圍內以具有 l 小時以土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

窗等防火設備與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劉分隔者，或其設

於地面層且模地板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下者。」上關規定
係規範建築物室 l句裝修材料之限制，典是否應申請室內裝修

審查許可無涉。本案請依建築法等相關規定本於職權卓處。

轉轟轟鑫黨巖 96. 06. 11 營署建管糊的6叩削2號
主國:關於建築物變更用途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停車空間檢討疑義

乙案，彼請查照 o

說明:

一、復貴事務所 96 年 5 月 30 日第 960053001 號函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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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主國.新建建築物之室內裝修可併同建造執照辦理，其處理程序、

相關行為人之權貴應依建造執照之規定。

說明.

一、復貴府 90 年 5 月 4 曰 (90) 府工使字第 036112 號函 o
二、「領布使用執照之供公眾 1t 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 rr 必要之:j~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室內裝修應依本法之規定辦彈 1 為建

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 條(註)所明文，巳明釘室內裝

修管理範園舔指已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至新建建築物之

室內裝修可併同建造執照辦理，其處理程序、相關行為人之

權貴應依建造執照之規定，本案涉事實認定，請本於職權處

理。

※註:現行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條已將「領有使用執照之」

文字刪除，未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室內裝修，應你本辦法現

行規定辦理。

讀糞轟轟轟黨監 9 日 09 日 3 營署建管字第 927970號
主國:有關固定通信業者利用建槃物既有電信室內設置集線室，如

涉及室內裝修行為時，基於筒政使民立場，得否採取備查方

式辦理?即由室肉裝修業或閱業建築師設計簽證，並檢附相

關圖說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免予審核圖說及竣工查驗乙

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奉交下貴局 90 年 7 月 26 日北市工建字第 9043776300 號函辦
理。

二、依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規定 r .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

一、供公原使用建築物之室府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供公

w，使用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四年亦同。但中央主管建築

機關得授權建築師公會或其他相關專業技術團體審查。」至

有關固定通信業者利用建築物既有電信室內設置集線室，如

涉及室內裝修行為時，仍應依上關規定辦理。

轟轟黨鸝 90.09.2日台內營字第削54咐
主自:關於貴院函詢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相關疑義案，復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

一、彼本部營建署案陳貴院 90 年 7 月 30 日中院洋刑孝( 90) 自

40 字第 57740 號函。
二、按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 條(詮一)規定: r 領有使用

執照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公眾使

用建築物，其室內裝修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J '上開規定

所稱「供公源使用建築物」係指內政部 64 年 8 月 20 日所訂
宮之供公眾使用買車發物之毓園(註二) ，另本部崗未公告指定

jH典公眾借用建築物RI\納入適用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之

盤且i益之立。
三、丹就建築物裝設鐵窗影響公共安全部分是否有何法令足以規

範乙節，本部 85 年 7 月 15 日台( 85 )肉營字第 8572966 號
函(附件一〕會議案由一結論對建築物裝設鐵窗關於「防火

問隔」之設置，其規範目的為何乙節，依本部位主斗之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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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曰台( 87)內營牢第 8773445 號函〔附件二)函釋，防火間

隔留設之目的係為於發生火災時阻隔火勢蔓延，以避免影響

鄰幢建築物之安全。

四、檢附本部 64 年 8 月 20 日台內營字第 642915 號函、 85 年 7
月 15 日台( 85 )內營字第 8572966 號函及 87 年 12 月 4 日台
( 87)內營字第 8773445 號函影本，請卓參。

※註一:現行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條己修改，當依本辦法

現行規定辦理。
※註二 r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園」已於 99年 3 月 3 日台內營字

第 0990801045號令修正，請詳「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

使用辦法」第 02條解釋函。

※註三:本部業經 96.02.26台內營字第 0960800834號令公告，依

據建築法第 77條之 2第 l項第 l 款規定，指定非供公!Iji，使用

建築物之集合住宅及辦公廳，除建築物之地面層至最上
層均屬同一權利主體所有者以外，其任一戶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申請建築物室肉裝修審查許可:一、增設廁

所或浴室。二、增設 2間以上之居室造成分開牆之變更。

<<附件一>>

鸝讓聳聽 85.07.15 台內營字第 8川崎
主盾:檢送研商「維護公共安全方案一營建管理部分」有關事宜會議

紀錄一份，請查照。

<<會議紀錄>>

案由一﹒落實執行建築法有關公共安全規定。

決議

一、違反建築法第 73條規定(違規使用)但構造與設備安全檢

查合格者，應依建築法第 90條規定，處以新台幣六萬元以

土三十萬元以下罰餒，並勒令停止使用。符以補辦手續者，

令其限期補辦手續，不停止使用或逾期不補辦者帶連續處

罰。

二、違反建築法第 77條第 1項(建築物構造與設備安全)規定者，

應依建築法第 91條規定處以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餒，並依省市建築管理規則或地方政府行政命令之規

定，限期令其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予以連續處罰，並勒

令停止使用，不停止使用，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必要時並

強制拆除或拆卸或停止供水供電。

(一)外牆緊急進口封閉或阻塞。

(二)避難層出入口及避難層以外出入口封閉或阻墓。

(三)直通樓梯、安全梯(門)或特別安全梯(門)、室內

走廊封閉或擅自改造者。

(四)屋頂避難層平台封閉或阻塞。

(五)隔間牆面及天花板裝修材料不符。

三、經停止供水、供電建築物，未經許可擅自接水接電或使用

者，應按月連續處以新台幣六萬元以土三十萬元以下罰

錄，並做建築法第 94條之 l規定移送法辦。

四、經停止供電而以自備發電機或私按他戶電源繼續營業者，

除移送法辦外，應將轉供電源者一併停止供電，自備之發

電機於移送書中應請檢察官做刑事訴訟法第 133條規定一

併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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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五、建築物構造與設備安全檢查不合格者，建築物所有權人與

使用人於改善後，得委請開業建築師1R本部 85年 3 月 11 日台

( 85) 府營字第 8572337號函頒「建築物公共安全之構造及
設備檢查紀錄表 J 檢查。合格者由開業建築師簽幸後送請

縣市政府備查，得停止處罰，但違規使用者改依第 1點規定

處理。

六、布關上述建築物公共安全之構造與設備被查， 1在建築師法

第 24條規定，建築師對於公共安全、社會福利及預防災害
等有關建築專項，經主管機關之指定，應襄助辦理。請建

築師公會依照前揭條文規定，組設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小

組接受業者委託，並將小組人員名冊函送當地建築主管機

闕，提供業者參考，並頁IJ 知本郁。

東由二:充實各級政府建管人力。

決議:本案前經本署於 85年 5 月 4 日召開會議研商訂定資料表格，

請尚未填報之單位儘速填報並函送本部(營建署)彙整報

院。

案由三﹒建立完整的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資訊系統。

決議﹒

一、請各宜轄市、縣市政府按月將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結果輸

入連線系統，以利本部(營建署)彙整相關資料。

二、請各轄市、縣市政府按附表一格式，將目前已完成清查及

檢查之結果分類統計，並按季送本署提報本部公共安全會

報。
三、有關前項執行「維護公共安全方案」第一、二順序營業場

所成果統計表修正如下(附表略)
(一)原「檢查合格家數」與「檢查不合格家數」欄位，修

正為「建築構造及設備檢查合格且未違規使用家數」、

「建築構造及設備檢查合格但違規使用家數」及「建

築構造及設備檢查不合格家數」

(二)原違規處理家數修正為件數;罰緩欄位所有權人與使

用人罰鈑件數分別統計。
四、請各轄市、縣市政府按月將建築物構造與設備安全檢查不

合格名冊，送本署彙整上 INTERNET系統，供民Jo/，查詢。(附

表略)
案由四:違規廣告物遮蔽建築物外牆閉口認定問題。

決議:依行政院研考會85年 5 月 3 日研商「維護公共安全方案」執

行改進措施相關事宜會議紀錄結論(一)違規廣告物遮

蔽建物外牆閉口認定問題，由地方消防、警政、工務單位

研提處理建議送內政部，再由內政部開會研商，訂定處理

原則或標準。請省、市政府於 7月底前研提處理建議送本部

(營建署)彙辦 q

案由五:如何釐清建築物使用管理與工商登記權貴分工問題，以落

實執行公共安全工作。

決議:依行政院研考會86年 5 月 3 日研商「維護公共安全方案」執
行改進措施相關事宜會議紀錄結論(二) 4. 由本部邀請

經濟部研商釐清建築物使用管理與工商登記權貴分工問

題，以落實執行公共安全工作。請省、市政府就目前執行

情形研提具體建議，於7 月 15 日前函送本部(營建署)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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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I*J裝修管理辦法

憑處。

案由六 r 維護公共安全方案」列為第一、第二順序之對象，是否

以需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範困者，始列為清查及檢查對象。

決議﹒省市、孫市主管建築機關針對「維護公共安全方寒」第一、

第二順序之對象，仍應全面清查及檢查;惟實際用途及使

用面積未達供公~使用範團者，不再予以列管。

案由七: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於內政部公共安全會報第四次會議建議

專項:

一、修改建築法第 70條，規定使用執照之核發，改採兩段式，

即建築工程完成後，與國說相符者，發給誰明以接 71<.、接
電，俟室府裝修完成併同主要設備檢查合格後，發給使用

執照，以加強室內裝修之管理。

決議:留供本部未來研修建築法時參處。

二、修改建築法第 90條規定，將「處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之「或」字刪除，以加草房屋所有權人之責任。
決議.有關如何加重建築物所有權人之責任問題，本部

85.03. 18 以台( 85) 內營字第 8572366號函(附件三)
送「擴大公共安全協調會報」會議紀錄結論(二)

3回巴布明示如下:
(一)檢查不合格場所，違反建築法第 73條規定者，除

處罰使用人外應同時l!'J 知建築物所有權人，複查
如發現有更換使用人以逃避處罰時，得選擇處罰

所有權人。
(二)檢查不合格場所，違反建築法第 77條第 1項規定

者，除處罰使用人外，應同時副知建築物所有權

人，複查仍不合規定者，得同時一併處罰建築物

所布權人。

三、比照都市計畫法第 80條、區域計畫法第22條規定，修改建

築法第 94條規定，並明定 94條、 94條之 1 之處分，以建築

物或設備或設施為主，與所有權人、使用人之更換無涉，

以導正更換人頭逃避移送法辦之歪風。
決議﹒同案由二。

四、擅自變更使用者，究係以違反建築法第73條後段或第 77條

第 1 項規定論處?請速予釐淆，以利執行。

決議:權自變更使用者，其處理方式參照案由一決議辦理。

五、擅自變更使用者，應否依建築法第 77條規定實施檢查?依

該條文柯項規定辦理?其檢查標準究以擅自變更之用途或

原布用途為之?請速子明示。

決議，擅自變更使用者，仍應依行政院頒訂之「維護公共

安全方案」及建築法第 77條第 2項規定實施檢查，其
檢堂標準按實際之用途檢查。

六、依建築法第 77條第 3 、 4項，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委託檢查，

主管建築機關係就檢查簽詮結果，實施被查，在委託檢查

制度未實施前，主管建築機關即無從辦理被盒，則現行公

共安全檢查如何執行?請速子明示。

決議 r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辦法」草案，業巴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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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刻正送詩本部法規會審議中，俟完成法制作

業程序，即可發布施行。在前揭辦法發布實施前，

仍應依照行政院頒訂之「維護公共安全方案」及建

築法第 77條第 2項規定實施檢查 G

七、建築法第 77條、第 77條之2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相關于

法，請速子函頒實施 o

決議，

(一)建築法第 77條之2授權訂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

管理辦法 J 業於本( 85) 年 5 月 29 日發布實施。
(二)建築法第 77條授權訂定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申報辦法 J 刻正送請本部法規會審查中，

俟完成法制作業及可發布實施。

(三) r 公寓大廈管理綠例施行細則 J 業於本( 85 ) 
年 6 月 3 日送行政院審查中 o

(四) r 公寓大廈規約範本」業於本 (85 )年 5 月 27 日

發布實施 o

(五 )r 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及補償火災保險費
差額辦法 J 刻正送請本部法規會審查中，俟完

成法制作業及可發布實施。

八、依建築法第 90條、第 91條所稱之「封閉 J 其處分對象建

請明確規定包括建築物及其供違規使用之設施、設備，並

得自主管建築機關制作封閉處分書，張貼於建築物大門或

設施或設備上。

決議:布關封閉之執行，可否由主管建築機關制作封閉處

分書乙節，本部於 85年 5 月 6 目以台( 85 )內營字第
85025 日 1 號函請法務部表示意見，准據法務部 85年 5

月 22 日法的律決 12373號函示略以自「按強制執行法

第 7日條之規定，查封不動產可用揭示、封閉、追繳

契據等方法行之，於必要時得併用之。至於封閉方

法，應以查封之目的及不動產特性，為適當之決定，

例如住宅以鎖鎖住即足。並於完成封閉行為時，即
發生查對之效力，惟其不包括以「揭示」作為封閉

方法甚明 o 至於建築法第 91條第 1項後段「必要時並
停止供水、供電或封閉、強制拆除 J 其所定「封

閉」之意義，與強制執行法第 7日條規定「封閉」之

意義國無不同，惟建築法中並未規定可用「揭示」

或「追繳契據」之方式執行，故與法院之查封顯不

相同。行政機關如參照前揭強制執行法第 76條之規

定，以封條方式對違規使用之建築物加以查封標

示，參諸上開說明，其行為外觀應係「揭示」而非
「封閉 J '似無從發生建築法第 91條第 1J頁規定「封
閉」之效果。又刑法第 139條規定之「封印」及「查
封之標示 J 查其立法說明，係指為對者體物加以

保全而用之物，惟建築法第 91條第 l項規定之封閉，

目的則非在保全，縱其亦以「封條」執行封閉，其
與刑法第 139條之「封印」、及「查封之標示」仍非相
同，依罪刑法定主義，對之加以損壞、除去、污穢

或違背其效力之行為，能否構成該條犯罪行為，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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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非無疑。」
九、建請協調相關機闕，釐清廣告物之主管機闕，並明定建築

法第 7條雜項工作物「廣告牌 J 規模。

決議:同案由四決議辦理。

<<附件二>>

頭轟轟醫護 87.12.04 台時字第 87734吋
主旨:肉政部營建署「建築技術規則解釋函令整理專案小組」會議

研商建築技術規則有關防火間隔範圍府之使用會議結論，請

查照辦理。

說明:

一、本案經本營建署組成「建策技術規則解釋函令整理專案小

組 J '並邀集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臺灣省
政府建設廳、部分縣(市)政府、相關機關及公會召開專案

會議，獲致決議如說明二。

二、防火間隔範圍內之使用'1R下列原則辦理.

(一)防火間隔留設之目的係為於發生火災時阻隔火勢蔓延，

以避免影響鄰幢建築物之安全。在不妨礙其設置目的之

原則下，防火間隔內耨設置平面式車道，及以不燃材料

構築且兔計入建築面積之雨遮、花台、汽車坡道、人工

地盤、採光井、圍牆等設施或構造物;但1R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0條規定作為避難層出入口接通道

路使用之通路及依同編第 110條第 1項第 2款(註一)規定

應接通道路者，其規定寬度範圍內不符設置。

(ι)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tiÞ，工編第 110條之圖 110一 (3) 、圖

l 1 日(4)、圖 110一 (5) 及圖 110一 (6〕配合修正如後附圖例

(註二)

※註一:現已移至第 110條第 5款。

※註二:現行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條巴修改，當依本辦法

現行規定辦理。

設t5m
妨先在

誰不給韓終

發之撞撞撞麗

才誼會電話爾潑可樂!lJ1!Ii火悶悶

;iOçm' 翰〉何時隨範臘肉得
殼里~JA'l'獻給魏鱗鱗之盟軍艙，

第110蝶戀110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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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總

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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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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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間隔﹒

鱗110做翻110一 (5)

<<附件三>>
掉110總體自11 。一(5)

鑽鑫黨鸝 85.03.18 台內營字第 8川崎
主自﹒檢送「擴大公共安全協調會報」會議紀錄一份，請 查照。

<<會說紀錄>>
結論﹒

眾自一:關於公共安全中央法令是否不足?

決議:併案由二討論。

案由二.如何加速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不合格案件之處理?

決議:
一、加速公共安全檢查不合格案件之處理:

請省市政府研提具體執行計畫，並依據違規案件處理

情形、合法化數量及違規場所增減情形訂定績效考核要

點，嚴格實施獎懲制度，對於執行績優及執行不力單位，

應確實提報獎勵及懲處名單，並提報本部公共安全會報。

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奎不合格案件應依據新修正建築法之規

定從嚴處理:

(一)檢查不合絡場所，違反建築法第 73條規定(違規使用)

者，應依建築法第 90條規定，處以新台幣 6萬元以土 30

萬元以下罰緩並勒令停止使用。其有建築法第 581!眾所
定各款情事之一者，並停止供水、供電或封閉、強制

拆除。
(二)檢查不合格場所，違反建築法第 77條第 1項(建築物構

進與設備安全)規定者，應1R建築法第 91條規定處以
新台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緩，並依省市建築管理

規則或地方政府行砍命令之規定限期令其改善，逾期

仍未改善者予以連續處罰，並勒令停止使用。必要時

並停止供水、供電或封閉、強制拆除。其同時違反建

築法第 73條規定者，並依前款規定處理。
(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不合格場所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應強制拆除或停止供水供電。消防單位檢查時應同時

協助通報工務或警察單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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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牆緊急進口封閉或阻塞。

2. 避難層出入口及避難層以外出入口封閉或阻塞。

3. 直通樓梯、安全梯(門)或特別安全梯(門)

室內走廊封閉或阻塞。

4. 屋頂避難層平台封閉或阻塞 o

5. 隔間牆面及天花板裝修材料不符。

(四)經勒令停止使用之建築物，未經許可擅自使用者，應

連續處以新台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鎮，並停止供

水、供電或強制拆除。

(五)經停止供水、供電建築物，未經許可擅自接 Jk接電或

使用者，應連續處以新台幣 6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

餒，並{在建築法第 94條之一規定移送法辦。

(六)經停止供電而以自備發電機或私按他戶電源繼續營業

者，除移送法辦外，應將車專供電源者一併停止供電，

自備之發電機於移送書中應請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133條規定一併扣押。
三、加重建築物所有權人責任﹒

(一)檢查不合格場所，違反建築法第 73條規定者，除處罰

使用人外應同時副知建築物所有權人，複查如發現有

更換使用人以逃避處罰時，得選擇處罰所有權人。

(二)檢查不合格場所，違反建築法第 77條第 l項規定者，除

處罰使用人外，應同時副知建築物所有權人，複查仍

不合規定者，得同時一併處罰建築物所有權人。

四、強化公共安全檢查不合格場所標示制度﹒

(一)檢查不合格場所，應張貼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不合格

標誌，列冊公布，並可刊登廣告，提醒消費者不要進

入。
(二)經張貼不合格標誌場所，應提醒業者不得撕毀、遮蓋，

如發現有撕毀或遮蓋者，應從嚴處罰。(連續處罰，

停止供水、供電或勒令停止使用)

案由三:如何強化建築物使用人、民眾防災及逃生避難能力?
決議:

一、由本部積極推動防火管理人制度，以強化災害預防能力並

加強防火宣導，提高民Ji(防火警覺，減低人命傷 t 。

(一)積極推動防火管理人制度:

1.由本部消防署編印防火管理人教材，作為地方政

府辦理防火管理人員訓練班期之參考，並督導考

核地方政府推動防火管理人制度之情形。

2. 地方政府應速依本部M年 5 月 30 日台( 84)內消字
第 84770 日 7號函訂頒之「供公Ji(使用建築物設置消

防管理人編組訓練實施要點 J 積極辦理防火管

理人訓練班，輔導防火管理人製定消防防護計
畫，督促業者加強員工消防編組訓練，以落實防

火管理。

(二)加強辦理防火宣導，提高民眾防火警覺:

1.組成防火教育宣導團至直轄市、縣(市)政府，

實施防火教育宣導。

2 委託傳播公司製作電子看板及各大車站、機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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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和公車車廂廣告，宣導防火逃生要領。

3. 長期與警察廣攝電台合作關設「消防講座」節目，

接受民眾扣應 CCALL-IN)

4. 製作逃生宣導錄影帶、防火逃生手冊、防火宣導

海報及公共場所安全診斷表等宣導資料。

二、為落實防火宣導，請地方政府多多利用本部所製作之防火
宣導手冊、影帶、海報等宣傳資料，並積極辦理左列防火

宣導作業，以加強民眾消防常識及防火警覺.

(一)協調地方傳播媒體指放逃生宣導錄影帶。

(二)指導旅館、飯店、電影院、 KTV 、 MTV於閉路電視土經

常播放宣導短片，並製作逃生路線圖及逃生要領分置

每一客房。
(三)組成防火宣導國分赴各級學校宣導學生防火逃生知

識 o

(四)分發防火宣導海報至各公共場所及各級學校張貼。

(五)指導業主於營業場所明顯處張貼「公共場所安全診斷

表」。
(六)協調地方電台開設「消防講座」節目，接民!o/.扣應

C CALL-IN) 
案由四:如何協助地方政府解決執行公共安全業務所遭遇之困難?

決議.

一、成立使用管理諜，適當調整增加建管人員:

請台灣省政府依照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提報行

政院第 2421 次院會核備之「維護公共安全方案檢討與改進

報告」二、(三)規定，協助所轄各縣市政府於三個月內設

置使用管理諜，配置專責人力辦理建築物使用管理，同時

由本部協調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爭取優先合理調整增加建管

人力，加強維護公共安全。

二、提高行政效率:
(一)由本部研擬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不合格案件處理書函

稿範例，提供省、市及縣、市政府參考。(業於85年 3
月 11 目以台 C 85) 內營字第 8572337號函檢送省(市)、
縣(市)政府參考辦理。)

(二〕對於封閉之執行，除依本都 72年 1 月 14 日台內營字第
133531 號函釋，以構造物或其他物體，斷絕建築物出

入通路，籍達到建築物不能供使用目的外，由本部另

案邀請法務部協調採用封條之可行性及其效力，以減

輕執行機關之人力及物力負搶。
三、有效運用資訊系統，減輕人力負擔:

由本部專案協助省、市及縣、市政府建立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資訊系統並連線處理，以節省人力。
案由五.研商老人福利機構、護理之家之建築物使用類組認定案。

決議.
一、詩經濟部值速研修商業登記法:

詩經濟部值速研修商業登記法防止營業場所更換負責

人變更登記方式逃避處罰。

二、建立營利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制度:

請台灣省政府及高雄市政府參照台北市砍府所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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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台北市供公共使用營利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實

施辦法 J' 儘速訂定供公共使用營利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險實施辦法，同時建詩經濟部值速完成「特定目的專

業管理條例」之立法程序以強制營業場所於辦理商業登記

前，應先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在前揭相關法令完成前，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7 條規定要求投保，以籍保險制度

監督營業場所負責人作好安全維護工作。

三、加強移送法院案件之處理:

對於移送法辦案件，處理時間緩慢，而罰金往往低於
行砍罰緩部分;請省、市政府提供具體案例及處理意見，
由本部協調司法或法務單位改善。

四、妨害逃生避難之廣告物應立即拆除:

為維護公共安全，有效過止違章建築產生，本部業於

84 年 2 月 8 日函諸省、市政府對影響公共安全之防火隔開

(防火巷)違章建築列為優先執行目標，並訂定具體拆除

計畫，作為執行依據。同時巳於 84 年 6 月 14 日函請省、
市砍府加強取締阻礙逃生避難之違規廣告招牌。青青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確實貫徹執行。

豔蠢驢黨籬 90.10.2日營署建管時間的號
主自:有關賣局函為「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

，應以整幢建築物總樓層數或申請用途之場所規模認定疑義
棠，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90 年 9 月 24 日北市工建字第 9044301600 號函。
二、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 '領布使用執照之供

公'lji，使用建築物及經肉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里R 使用建築

物，其室內裝修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J (註一) ，上關規

定所指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請依本部 64 年 8 月 20 日台內營字

第 642915 號函(註二)訂定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周逕行

核定 o

※註一.現行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條巴將「領有使用執照

之」文字刪除，是未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室內裝修，

當依本辦法現行規定辦理

※註二.本函於 99年 3 月 3 日台內營字第 0990801045號令修正，請

詳「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02條解釋函。

讀轟轟鸝 9 1. 03.11 內投營建管字第 0910081帥 2號
主眉:有關供學童使用之補習班是否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囝乙

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1 年 1 月 24 日台 (9 1)社(一)字第 91008734 號函、

本部消防署 91 年 l 月 22 日消署預字第 0910000967 號函及本
部兒童局 91 年 1 月 22 日童托字第 0日 100006310 號函辦理。

二、按供學童使用之補習班，平時供特定或不特定人土諜，收容

人數多，且易同時也入，其性質類似托兒所或幼稚園，應屬
供公里R 使用建築物之範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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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建築物室府裝修管理辦法

獨鐘黨章雲 91. 0 日 17 內投營建管字第川削476號
主屆.有關民宿登記申請案件，是否應經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疑義

乙案，復如說明 3 請查賊。

說明:

一、復本部營建署案陳貴局日 l 年 8 月 15 日觀賓字第 0910021243
號函。

二、按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 條明定: r 領有使用執照之供

公J(fl 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J(fl使用建築

物，其室肉裝修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叉上開供公J(fl使

用建築物之範圈，本部 64 年 8 月 20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642915 號函(註一)業布明定，應 1<<' 規定辦理 b 本案參酌本

署 91 年 8 月 22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12913 日 95 號函(註二)檢

送之會議紀錄案由三決議明示﹒有關民宿(及 6 間至 15 間之

特區民宿)均列歸屬為 H2 類組，其建築物設施依 H2 類組

有關規定辦理。又查 H2 類組係屬住宅、集合住宅等，其為

6 層樓以上者，屬供公原使用建築物之範圈。是本案所受理

之民宿申請案件，如為自層樓以土屬供公J(fl使用建築物之範

園，自應i 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註一:本函於 99年 3 月 3 日台內營字第 09 日 0801045號令修正，請

詳「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02條解釋函。

※註二: 91. 08. 22. 營署建管字第 0912日 13095號函係研漓「修正建

築法第 73條執行要點草案」會議記錄，惟「建築法第 73

條執行要點」巳廢止，有關建築物使用類別、組別之認

定及規定類組之使用項目，請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

更使用辦法」規定辦理。

通黨黨鐘書 91. 09. 24 內授營建管字第 0 日 l叫 1347 號
主自:有關供學童使用之補習班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所稱「學童

」之範圍，應否包括學齡前兒童、國小學童或其他對象等乙
案，復詩查照。

說明.

一、復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91 年 5 月 22 日北市工建字第

。 9151895100 號函及臺中縣政府 91 年 8 月 28 日工建字第
09123149300 號函。

二、按補習班於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總樓地板面積在 200 平方公尺

以上;於非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

以上者;及供學童使用之補習班，均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本部 64 年 8 月 20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642915 號函(註一)

及 91 年 3 月 11 目內持營建管字第 091 日 081648一2 號函(註二)

已有明文 G 非供學童使用且未達上關規模之補習班，則非屬

供公J(fl使用建築物。至所稱「學童」之範圈，應包括學齡前

兒童及國小學童。

※註一:本函於 99年 3 月 3 日台內營字第 0990801045號令修正，請
詳「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02條解釋函。

※註二回日1. 03.1 1.內授營建管字第 0910081648-2號詳本辦法第的

條解釋函。

驢黨黨黨轉 92.02. 18 營署建管字第 09200042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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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主昌，有關民宿登記申請案件，是否應經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產生

疑義乙案，復請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澎湖縣砍府 92 年 1 月 15 目府觀憩字第 0910072790 號辦
理及併復貴局 92 年 1 月 24 日觀賓字第 0920002511 號函。

二、按本署 91 年 9 月 17 日內營建管字第 0910086476 號函(註一)

略以﹒民宿申請案件，如為 6 層樓以上屬供公原使用建築物

之範圍，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申請建築物室內

裝修審查。惟貴局所訂民宿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款明定 :r 民

宿建築物之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一、內部牆面及天花板之

裝修材料、分開牆之構造、走廊構造及淨寬度應分別符合宣

布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發備砍等辦法(註二〕第 9 條、

第 10 條及第 12 條規定。」有關法規競合問題，依貴局前揭

號函所示: r ......得否依『後法 o克)侵於前法(規) ~之原則，
函請地方政府建管單位就民宿申請登記之建築物，依 H2 類組

標準審查之。」仍建請貴局配合建築法第 73 條執行要點(註

孟之一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修正上關規定，以符
法制。

※註一 :9 1. 09.17. 內營建管字第 0910086476號詳本辦法第 02條解
釋函。

※註二 r 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巳修

正為「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

法 J 相關辦法內容詩依現行規定辦理 o

※註三 r 建築法第 73條執行要點」已廢止，請依「建築物使用

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規定辦理。

體轟轟鑫鸝 92.04.14 營署建管字第 09229…
主自:有關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條所稱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

認定疑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做臺北市砍府工務局 92 年 2 月 26 日北市工建字第

。9251580100 號函辦理。
二、案經本署 92 年 4 月 4 日邀集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北

市政府、臺北縣政府、高雄市政府等相關單位共同研商，並

獲致結論如下;

(一)有關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認定，應以整幢建築物為之，

並以申請建造執照時所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與否為認定

依據。

(二)本案有關臺北市砍府所詢「德國漢諾威展覽會台灣辦事

處」未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申請審查許可己節，

請臺北市政府函請業者依法辦理。

(三)有關 6層以上之集合住宅為供公源使用建築物，其住戶之

裝修施工仍應申請審查許可乙節，應將其住~之室內裝

修納 λ 審查許可簡 11'， (註)之規定範園中，得經建築物

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8條之審查人員查被室內裝修圖說

並簽章負責後，准予進行施工。於工程完竣後，經審奎
人員竣工查驗合格簽詮後， ~宮發審查合格證明。本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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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建策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將納入修正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誰.有關住宅及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室內裝修簡化審查許可申辦

程序，現行「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已有明定，請假相關

規定辦理。

讓義轟轟轟轟 92. 06. 26 營署建的 092003515日號
主首:有關建築物使用用途供住宅、宿舍之公布建築物，其建築物

室內隔閥、裝修是否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之規

定請領建築物室府裝修許可說己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賞府 92 年 6 月 9 日府工使字第 0920101552-0 號函。
二、按建築法第 73 條執行車早點(註 -1 所訂宿舍安養及住宅屬

H-l 及1I-2 類岡屬 H 類住宿類，次按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明定自「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一、供公

Jfi 使用建築物之室府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供公Jfi使用建
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0 J 又實施都市計畫

地區 6 層以土之集合住宅(公寓)及非都市計畫地區 4 層以

上總棲地板面積在 1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集合住宅(公寓)為
本部 64 年 8 月 20 日台內營字第 642915 號函(註二)所定供

公Jfi 使用建築物之範圈。故本案有關人事行政局地方研習中

心仁愛棲學員寢室其使用用途既係為宿舍之公布建築物，其

規模如達前述規定，即應依法申請室內裝修，惟案涉事實認

定，仍請貴府本於職權核處。

※註一 r 建築法第 73條執行要點」巳廢止，請攸「建築物使用

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規定辦理。
※註二:本函於 99年 3 月 3 日台內營字第 0990801045號令修正，請

詳「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02條解釋函。

鑫偽殘忍獵鑫涵養護 93. 0 日. 02. 內授營建管字第 0930007330號

主言:者關函為供公原使用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100平方公尺以下內部
裝修材料及行為是否應申請審查許可乙案，彼如說明，請查
照。

說明:

一、復貴府 93 年 5 月 20 日北府工使字第 0930383445 號函。
二、「建築物室府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

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 ，..二、裝修材料應令於建築技術

規則之規定。三、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

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 J 為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所明定，

是來函所述裝修行為如屬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 條規

定所稱室內裝修行為時，仍應依規定申請審查許可。

頭鑫轟轟黨體 93. 08. 09 營署建管字第 09300481咐
主國:有關建築物領得使用執照後申請增編鬥牌變更戶數，倘涉及

室內裝修行為，是否需辦理室內裝修審查己案，復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 93 年 7 月 19 日府工使字第 0930181672 號函。
二、「按建築物領得使用執照後申請增編門牌數變更戶數，如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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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室內裝修、用途變更行為時，自應依法分別申請裝修許可、

變更使用執照後，始得增編 r~ 牌變更戶數。...... J 為本部盤

年 l 月 12 日台 (88) 內營字第 8872068 號函(附件)所明示，

故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因辦理增編變更戶數而增加之分戶牆，

如涉及室內裝修行為時，應依法申請裝修許可並取得室內裝

修合格證明後，始得申請辦理增編門牌變更戶數。

〈仄〈附件〉沁>

癱蠹靈矗 88.0 1. 12 台內營字第 8側馴8盯7叫咐
主皆﹒檢送研商「建築物領得使用執照後申請增編鬥牌變更戶數應

否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案」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會議紀錄>>

結論﹒按建築物領得使用執照後申請增編門牌變更戶數，如涉及

室內裝修、用途變更行為時，自應依法分別申請裝修許可、

變更使用執照後，始得增編門牌變更戶數。惟如未涉及上

開行為而未影響主要構造、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者(其

中建築物如屬違棟式或集合住宅者，其分界牆並應符合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日條第 2款規定) ，基於簡政

便民並符公共安全原則下，得由建築物所有權人檢附相關

文件圖說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以備案方式辦理。

轉讓黨矗 94.0 1. 17 台內營字第川014153號
主自固有關函為建築物室咐裝修行為若於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發布前

既巳完成是否應申請審查許可之執行疑義乙案，復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93 年 12 月 21 日北府工俊字第 09308356021 號函。
二、按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規定， r ... ...室內裝修申請審查許可程
序、室內裝修從業者資格、申請登記許可程序、業務範圍及

責任，由內政部定之。」查建築物室l!i:J裝修管理辦法前經本

部 11<.土開規定於 85 年 5 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 8572676 號函發

布在案。上關法令尚無溯及既往之規定，是建築物之室內裝

修行為如確於上開辦法發布前已完成，自不需申請審查許可。

轟轟轟轟轟 94.0 1. 20 營署建管字第 0940002137號
主盾，有關作業廠房設置零下 22'C 冷凍庫房，是否可視為非居室兔

依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審查乙案，復如說明，請奎煦 B

說明:

一、復貴所 94 年 1 月 10 日 94 年伍建字第 94011日號函。
二、按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及經肉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lfi，使用建築物，其

室內裝修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本法所稱室內裝修，指圍

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1. 2 公尺

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之裝修施工或分開

牆之變吏。但不包括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

地說等之黏貼及擺設。又第 19 條第 2 項(註一)規定，非供

公原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供公原使用或原供公'lfi，使用建築物變

更為他種供公'lfi，使用，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涉室府裝修者，

室內裝修部分應併同變更使用執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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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純圍本部業已於 64 年 8 月 20 日台內營
字第 642915 號函(詮二)明定並公告在案，故本案有關作業

廠房設置零下 22"C 冷凍庫房，如符上開號函規定，且涉及室

內裝修行為，及應依前指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惟涉及事實認
定，仍請貴所逕洽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辦理。

※註一-本辦法現行條文巳修正為第 22條。
※註二:本函於 99年 3 月 3 日台府營字第 0990801045號令修正，請

詳「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02條解釋函。

警衛續繁重當淺藍藍變 90.05.28. 台內營字第 9007 日 03 號

主盾:有關貴局執行建築物室府裝修疑義己案，復請查照。

說明自

一、復貴局 90 年 4 月 30 日北市工建字第 9042952400 號函。
二、做建築法第 96 條規定: r 本法施行前，供公.l(i，使用之建築物

而未領有使用執照者，其所有權入應申請核發使用執照。但

都市計畫範園府非供公眾使用者，其所有權人得申請核發使
用執照。前項建築物使用執照之核發及安全處理，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 J 0 查該法條於民國 60 年即

巳公布施行，惟臺北市建築管理規則迄未依上關法條規定訂

定，仍請儘速修正建築管理規則以符規定。在未修正前貴局

布義務助該類建築物所有權人申請使用執照。

三、本案監察院建築物係屬建築法施行前未領有使用執照之供公

.l(i，使用建築物，依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
辦法第 2 規定其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如因臺北市建築

管理規則未規定致無法取得使用執照，非歸責於申請人，為
兔損及申請人權益並維護公共安全，同意以合法房屋證明替

代使用執照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

四、至貴局所提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使用之表格與現行法令明顯
不符己節，請研提具體意見送本部想辦。

變爾還發繪擎益發盤 96.0 1. 09 台內營字第 0950808102號
主屆:關於 1卡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

公.l(i， 使用建築物 J 其室內裝修從業者之資格乙案，復請查
照。

說明:

一、復本部營建署案陳賞月時 95 年 10 月 11 日溪賢字第 95101100063
號函及 95 年 12 月 21 日溪賢字第 95122100069 號函。

二、按「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一、供公.l(i，使用建築

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供公.l(i，使用建築物，經內

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但中央主管機關符授權建築師公會

或其他相關專業技術團體審查。」、「前項建築物室內裝修應

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室內裝修

從業者應經肉政部登記許可，並 1t1其業務範團及責任執行業

務。」分別為建策法第 77 條之 2 第 l 項第 l 款、第 2 項及第
3 項所明定，另有關室內裝修申請審查許可程序、室內裝修

從業者資格、申請登記許可程序、業務範團及責任，本部業

依同條第 4 項訂定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據以執行，合

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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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三、堂前揭辦法第 2 條及第 4 條業已明定， r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

經肉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里R 使用建築物，其室肉裝修應

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J 、「本辦法所稱室內裝修從業者，指
開業建築師、營造業及室內裝修業。」本案非屬「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布必要之非供公原使用建築物 J' 其

室內裝修既非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之適用能園，自無應

由符合核辦法所稱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之規定，且依建築法

第 77 條之 2 第 l 項規定亦未要求申請審查許可;是以，建築

法第 77 條之 2 第 2 項所稱「前項建築物室內裝修 J '僅指同

條第 l 項第 1 款規定應申請審查許可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而

言，至非屬「供公，lj(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

供公源使用建築物 J' 其室內裝修從業者之資格，則非建築法

規範之對象。
四、另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室內裝修從業者應經內政部

登記許可，查核申請登記許可程序、業務範圍及責任，係以

同條第 4 項規定訂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為之，依據

該辦法第 2 條規定之適用範圈，本部土開 95 年 4 月 7 日台肉

營字第 0950801648 號函(附件)所稱，違反建築法第 77 條
之 2 第 3 項規定，從事室內裝修行為，係抬「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肉

裝修行為，並無疑義。
<<附件>>

蠹轟轟轟 95. 04. 07 台內營字第川川崎
主區:有關建築法第 95條之 I執行疑義乙案，請依說明辦理，請 查

照 o

說明.

一、依據貴府工務局 95 年 2 月 22 日北市工授建字第 09562005001
號函辦理。

二、按「室府裝修從業者應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並依其業務範團

及責任執行業務。」、「室內裝修從業者違反第 77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緩，並得勒令

其停止業務，必要時並撤銷其登記;其為公司組織者，通知

該管主管機關撤銷其登記。」及「經依前項規定勒令停止業

務，不遵從而繼續執業者，處 l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其為公司組織者，處罰其負

責人及行為人。」分別為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第 3 項、第 95
條之 l 第 2 項及第 3 項所規定，合先述明。

三、未經本部登記許可且亦無公司組織登記可稽之室內裝修業

者，倘從事室內裝修行為，應屬違反上開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第 3 項所規定，由裝修行為所在地之主管建築機關查誰屬實

後，依同法第 95 條之 l 第 2 項及第 3 項辦理，處罰其行為人。
四、另如有公司組織登記，但未經本部登記許可，而從事室內裝

修行為者，應由裝修行為所在地之主管建築機關查證屬實，

並依同法第 95 條之 l 第 2 項及第 3 項辦理。

道轟轟輯醫護靈童 96.02.14 營署建管字第 09600仰4日號
主屆:關於臺中縣繽葬管理自治條例第 9條第 3款與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 88條未盡一致，是否涉及地方自治條例紙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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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中央法規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司的年 2 月 2 目向民司字第 0960020684 號書函。

二、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表列規定 'E 類建築

物之內部裝修材料，居室或讀使用部分應為「耐燃三級以

上 J '即應使用「耐燃一級」、「耐燃二級」或「耐燃三級」之

裝修材料， 1<< 同表說明二「本表所稱內部裝修係指圍著於建

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肉部牆面或高度超過1. 2 公尺固定於

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之裝修施工 J' 至臺中縣 F實

葬管理自治條例第 9 條第 3 款規定「納骨樞位製材達耐燃二

級以上性能" ... J 1 如以納骨塔櫃位兼作建築物內部裝修者，

符合該自治條例規定之製材亦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 88 條規定，白無抵觸中央法規之情事。

鐘饗輕僧轉過鐘 。 6. 03 日 l 營署建管字第 0川080珊
主甘:有關依「休開農業輔導管理辦法」規定設立之休開農場內餐

飲設施、住宿設施等是否屬於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範疇，是否

需辦理室內裝修許可詮及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己案
，復請查照。

※註﹒詳「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設及申報辦法」第 05條解釋函。

審議鞋幫轟轟籬 96.03.15 營署建管字第 0川12585號
主首.有關貴府函詢原住宅周途變更為補習班，第 2層樓以不燃材料

鬧鬧，是否得兔申請室內裝修許可疑義乙棠，使請查照。

※註﹒詳「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08條解釋函。

第 03 11嗓 本辦法所稱室內裝修，指除壁紙、鹽布、商續、家具、活動兩

屏、地歐等之點貼底擺設9~之下列行為:
一、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摸修。

二、內部細菌裝修。

三、高度超過地報面以土一點三公尺固定之隔屏或兼作樹櫃使用

之間房草案修。

四、分聞摘蠻吏。

續轟轟轟鸝 93. 09. 08 營署建管字第 09300叫50號
主自關於00企業股份布限公司詢為「停車位置物櫃」是否符合

建築物公共安全相關法令乙案，復如說明，請奎照。

說明:

一、復貴府工務局 93 年 8 月 2 日北市工建字第 09353261700 號涵。
二、按「本表所稱內部裝修係指圍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

府部牆面或高度超過1. 2 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

使用之隔屏之裝修施工。 J '本辦法所稱室內裝修，指圍著於
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1. 2 公尺固定

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之裝修施工或分間牆之

變吏。但不包括壁紙、盧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說

等之黏點及擺設 D 分別為建築枝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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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附表說明二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 條(註)所明

文。有關「停車位置物櫃」如非上開條文所稱「回定於地板

兼作櫥樞使用之隔屏 J' 應不受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及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之限制。

※註，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條巳修正，請依現行規定辦

理。

轉讓鑫霾鸝 93. 0 日 14 營署建管字第 0 日 30057419號
主盾:有關視聽歌唱場所之分間牆採用石膏板建造，惟投影銀幕使

用易燃材料，是否屬「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條規定

之室內裝修範園己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 93 年 8 月 30 日府建使字第 0930166080 號函。
二、「本辦法所稱室內裝修，指因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夭花板、內

部牆面或高度超過1. 2 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

用之隔屏之裝修施工或分間牆之變更 D 但不包括壁紙、壁布、

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說等之黏貼及擺設。 J 為塗笙生証

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 條 f 詮)所明定，是本案如確屬來函

說明二所稱，投影幕固定於分間牆土並非兼作隔屏使用，自

非屬土開規定之室內裝修範園。
※註，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條已修正，譜敘現行規定辦

理。

變讓轟轟 90.05.10 台內營字剝削575 號
主盾:關於建築技tAlt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7條規定之安全梯，其

樓梯鬧得否鋪設防焰壁布或地毯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自

一、依據本部消防署 90 年 4 月 6 日( 90 )消署預字第 9003496 號

函辦理，並復貴局 90 年 2 月日日北市工建字第 9042291500
號函。

二、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7 條第 1 款第 1 目及產笙
1畫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 條(註)之規定，安全梯周圍牆壁

應為防火構造，天花板及牆面，應以不燃材料裝修，但室內

裝修不包括壁紙、壁布、地昆等之黏貼及擺設，至安全梯鬧

得否鋪設地毯己節，依消防法第 11 條及「防焰性能認證實施

要點」第 2 點之規定，均未有不符鋪設之限制，惟如設有地

毯時，如係為前揭消防法規所指定之場所，自應使用具有防

焰性能之產品。

※註，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條巳修正，請做現行規定辦

理。

讀轟轟鑿鑫靈靈 93.1 1. 09 營署建管字第 0日 30067269 號
主國:關於建築物室內裝修如因「分間牆更動」涉及走廊寬度、步

行距離變更之案件，得否兔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

辦法」規定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乙案，如復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93 年 10 月 18 日北市工建字第 09354085200 號函。

二、按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建築物應fì<核定之使用類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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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 9 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

防火區割、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

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

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吏，不在此限。」次查直通梯、安全

梯或特別安全梯之構造、數量步行距離、走廊構造及寬度之

變更，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B 條規定，應申

請變更使用執照，惟其一定規模以下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相關規定， 1;在建築法第 73 條第 3 項規定，業授權直轄市、縣
f 市)主管機關定之。是自揭所詢案例得杏免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請納入貴府兔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相關規定中檢討辦理。

轉讓重鸝 96.0 1. 24 台內營字第 0 日 6酬。 313號
主自:有關承租貴公司高鐵各車站商業空間之商店向縣市玫府申辦

室內裝修審查乙棠，彼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本部營建署案陳貴公司 96 年 1 月 4 日 07 台高車發字第 00026

號函。

二、查「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4 款規定，建築
物室內裝修，其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且不

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畫。及主要構

造，不得妨害或破壞保護民JIt(隱私權設施;又L笈笙且主宜
裝修管理辦法 l 第 3 條(註〕就室內裝修之定義業有規定，

該辦法第 25 條並明文， ，室內裝修不得妨害或破壞消防安全

設備，其申請審核之圖說涉及消防安全設備變更者，應依消

防法規規定辦理，並應於施工前取得當地消防主管機關審核

合格之文件 J '合先敘明。
三、復查交通部業向行政院申請貴公司車站之特種建築物許可在

案，該等特種建築物申請時，應不合承租各車站商業空間之

商店室內裝修，是該等室內裝修如符合上閑說明二規定，自

得檢具書圖俏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室內裝修審核:至

上述特種建築物車站如變更原行政院核定之內容，宜依建築

法第 98 條及本部審議行政院交議特種建築物申請案處理原

則規定程序，另案辦理變吏。
四、副本抄送高鐵車站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併請查照

及協助辦理。
※註，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條巳修正，請依現行規定辦

理。

轟轟轟黨黨鸝 96. 09 日 3 營的時ω60047996號
主自﹒關於貴事務所函詢建築物室內裝修相關疑義己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事務所 96 年 B 月 27 日( 96) 禮律字。827 號函。
二、按建築物窒肉裝修管理辦法第 3 條(註) : '本辦法所稱室闕

裝修，指國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

過1. 2 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之裝修

施工或分閥牆之變吏。但不包括壁紙、壁布、窗簾、家具、

活動隔屏、地說等之黏貼及擺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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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施工編第 1 條第 18 款，夾層﹒夾於樓地板與天花板間之樓
層;同一樓層內夾層面積之和，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 1/3 或

100 平方公尺者，視為另一樓層。」均有明文;另查土開規
則並無隔層、儲物空間之用語定義規定。

※註，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條巳修正，請假現行規定辦

理。

轉讓轟轟轟鸝 96.12.11 營署建帥 0960067815號
主國:關於貴事務所函詢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許可疑義乙案，

復請奎照。

說明:

一、復貴事務所 96 年 12 月 3 日誠(佳)律字第 1020 號函。

二、按建策法第 77 條之 2 略以，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

定: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奎許可，非

供公源使用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前項建

築物室內裝修應由經肉政部登記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

理。... J 內政部依據建築法前述規定，指定非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之集合住宅及辦公廳，除建築物之地面層至最土層均屬

同一權利主體所有者以外，其任 l 戶有增設廁所或浴室、增

設 2 間以上之居室造成分間牆之變更情形之一者，應申請建

築物室內裝修審查許可，本部 96 年 2 月 26 目台肉營字第

O960800834 號令(附件)業有明示。

三、查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 條(註) : '本辦法所稱室內
裝修，指因著於建築物構造懼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

過1. 2 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之裝修

施工或分間牆之變更。但不包括壁紙、壁布、窗簾、家具、

活動隔屏、地艷等之黏貼及擺設。」本案是否須申請室內裝

修審查許可，因涉個案事實認定，宜請檢具具體資料圖說道

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洽詢。

※註，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條巴修正，請依現行規定辦

理。

<<附件>>

讀鑫轟轟 96. 02. 26 台內營字第酬。8州34號
主國:依據建築法第 771幸之 Z第 l 項第 l款規定，指定非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之集合住宅及辦公廳，除建築物之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
同一權利主體所有者以外，其任一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許可:

一、增設廁所1%浴室。

二、增設 2 間以土之居室造成分開牆之變吏。

讓轟轟畫畫 97. 08. 20 內授營建管字第川削709號
主自:有關建築物室內裝修行為中，室內裝修材料及樓地板面材料

採用綠建材之使用率疑義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本部營建署案陳貴府 97 年 8 月 6 日府都管字第 0970184163

號函。

二、有關線建材之使用率計算，查本部營建署 96 年 2 月 8 日營署

建管字第 0960006989 號書函(附件〕說明二. r 建築技術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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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21 條規定:'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材料及

模地板面材料應採用綠建材，其使用率應主皇室內裝修材料及

樓地板而材料總面積 5/100 以土(註) 0 ~並 1ft線建材設計技

術規範規定，於建築法第 30 條申請建造執照、第 77 條之 2

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及第 74 條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時，以

該次申請之室內空間總表面積檢討綠建材使用率。 j 已有規

定。惟貴府前揭函說明三所稱該次申請施作部分之室內裝修

材料均以線建材裝修者，本部同意貴府所擬建議，視為符合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21 條之規定。

※註.現行條文巳修正為使用率應達室府裝修材料及樓地板面材料

總面積45% 以止，請依現行規定辦理。

<<附件>>

議黨轟轟轟黨黨鸝 96 日 2 日 8 營署建管字第 096000削9號
主屆:有關台端洽詢錄建材相關問題乙案，彼請查照 o

說明:

一、依據本部建築研究所 96 年 2 月 1 日建研環字第 0960000016

號書函辦理。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21 條規定 :r 建築物之室內

裝修材料及樓地板面材料應採用線建材，其使用率應達室內

裝修材料及樓地板面材料總面積 5/10日以上。」並依線建材
設計技 #j 規範規定，於建築法第 30 條申請建造執照、第 77

條之 2 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及第 74 條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時，以該次申請之室內空間總表面積檢討綠建材使用率。

三、另線建材之認可，包括取得本部建築研究所認定之線建材標

章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一類環保標章之室內裝修材料及棲
地板面材料。故使用於天花板、內部牆前、高度超過1. 2 公

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及樓地板苗等部

位之前揭綠建材，均可計入線建材使用面積。

轟轟黨黨輩輩黨鑫 102. 07. 05 營署建管字第 1020039847號
主眉:關於貴府函，為「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檢查報告

書表」有關「內部裝修材料 J 項目檢查標準乙事，詳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 102 年 6 月 13 日府工使字第 1 日 20075338 號函。

二、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 4 條第 2 項附表 2
備註棚第 l 點規定: r 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之各檢查項

目，應按實際現況用途檢查簽證及申報。 J 另建築物各檢查

項目應由專業檢查人祝建築物之現況用途，按下列標準擇一
檢查填列 :r 1. .O~: 依現行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檢討改替。

2. • Li ~﹒依原布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
法第 5 條至第 24 條有關規定檢討改善。 3. ',::,. J ﹒依建築物
建造、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檢討。也 'X~ : 
依法得免檢討或建造當時法令無限制規定。 5. • @ ~:依建築
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申請認可要點採用性能設計，依

認可注意事項辦理檢查。 J '本部 100 年 11 月 17 日修正發布
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表 J (下稱本

檢查報告書表)有關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類檢查紀錄之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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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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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鑫巖 102.09.25 內投營建管字第 1 日 20289297號
主盾:有關貴局函為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得否以該臺灣分公司及臺

j彎分公司之經理人為室內裝修許可案之申請人疑義乙案，復
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102 年 B 月 16 日北市都授建字第 10264282500 號函。
二、按行政程序法第 21 條規定﹒「有行砍程序之當事人能力者如
下:一、自然人。二、法人。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

或管理人者。四、行政機關 o 五、其他依法律規定得為權利
義務之主體者 o J 次查外國公司在本國申請建築物室府裝修

許可，除應分別依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建築物室府裝修管理

辦法第 22 條及第 33 條規定備具申請圖說文件外，尚無明文
規定。惟主管建築機關所為建築物室內裝修許可處分之相對

人，仍應合於行政程序法前揭條文有關當事人能力之規定。

三、公司為依照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依民法第

26 條規定除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外，於法令限制內有享

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分公司為本公司之分支機構，本身

並不具有獨立人格，不能為權利義務主髓。依公司法第 3 條

規定，所稱本公司為公司依法 1首先設立，以管轄全部組織之

總機構。所稱分公司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故分公司

與本公司屬同一公司，應屬同一權利主體。

四、又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楠充規定第 10 點規定，法人之

分支機構不得為登記權利主體，因經認許外國公司在臺設立

之臺灣分公司係屬本公司之分文機構，並非法人，不得為物
權之登記主髓。故經認許外國公司在臺設立之臺灣分公司既

非法人且不能為權利義務主體，即不具有行政程序法前開條

文所稱當事人之能力，自不得以該臺 j彎分公司及臺灣分公司

之經理人為室內裝修許可案之申請人。

第 04 條 本辦法所稱室內接修從業者，指開業建築師、營造業及室內摸

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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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擁護寶華黨黨黨三 日 6 日 8 日 6 營署建管字第 0960040間號
主自:關於依法登記之綜合營造業承攬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之施工

業務，除備有建築物室肉裝修專業施工技術人員外，可否兔

辨理室內裝修業登記乙案，復請查照 D

說明.

一、復貴會 96 年 7 月 24 日台區營( 96 )榮業字第 0327 號函。

二、查營造業法第 6 條﹒「營造業分綜合營造業、專業營造業及土

木包工業。」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4 條: r 本辦法所稱
室內裝修從業者，指開業建築帥、營造業及室內裝修業。」

第 5 條﹒「室內裝修從業者業務純國如下:一、依法登記開業

之建築師待從事室內裝修設計業務。二、依法登記開業之營

造業得從事室內裝修施工業務。三、室內裝修業得從事室內

裝修設計或施工之業務。」至室內裝修業之登記資格、申請

程序上開辦法均有明文;故依法登記開業之綜合營造業即可

承攬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之施工業務，尚無須辦理室內裝修
業登記。

第 05 條 室內裝修從業者業務值團如下:
一、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得從事室內單是修設計業務。

二、依法登記開業之值造業德從事室內裝修施工業務。

三、宣內撞車修難得從事室內裝修設計或施工之業務。

頭讓輾鑿鑿髏 87.06. 1 日營署建材 15046號
主自:關於室內裝修業有否限制於其營業所在外之縣(市)不得從

事室內裝修業務案，查「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並無限

制執行業務區域之限制。

說明﹒復賣會87.06.01全設聯銳 (87) 字第 87122號函。

第 06 條 本辦法所稱之審查機構，指經內政部指定團有審查人員執行車

內摸{嘍審核及查.業務之直轄市建築師公會、縣(市)建築師公

會辦事處或專業技術團體。

頭鑫賽鸝 97.1 1. 04 內授營建管字第 0970171302號
主眉目關於貴處函詢所轄範圍之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核及竣工查驗業

務得否委託審查機構辦理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處 97 年 10 月 16 日經加二建字第 09701035720 號函。
二、依建築法第 2 條規定: r 主管建築機闕，在中央為內政部... , 
如以特設之管理機關為主管建築機關者，應經內政部之核

定。」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 r 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
定: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但中央主

管機關得授權建築師公會或其他相關專業技術團體審查。" . 

前三項室內裝修申請審查許可程序、室內裝修從業者資格、

申請登記許可程序、業務範圍及責任，由內敢部定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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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B 條: r 本辦法所稱之審查機構，

指經內政部指定置有審查人員執行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業務

之直轄市建築師公會、縣(市)建築師公會辦事處或專業技

術團體。」第 7 條: r 審查機構執行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業務，

應擬訂作業事項並載明工作內容、收費基準與應負之責任及

義務，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核備。前項作業

專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訂定規範。 J '上閑事

項為建築管理業務，係屬主管建築機關權貴，是本部指定之

特設主管建築機關自得依上關規定由審查機構辦理建築物室

內裝修審核及竣工查驗業務。

通轟轟轟 100.06.02 內投營建管字第 10008045咐
主盾:檢送 100年 5 月 24 日召開「研商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之建築

師公會申請指定為建築物室內裝修審登機構相關適法性事宜

會議」會議紀錄 l份，請 查照。

<<會議紀錄>>
結論﹒按建築師法第 30條第 2項規定「同一或共同組織之行政區域

內，其組織同級公會，以一個為限」。準此，縣、市合併

升格為直轄市後其轄內之建築師公會仍應以一會為限。惟

鑑於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前，原臺灣省建築師公會辦

事處業做建築師法第 31條之 l相關規定成立為該縣(市)之

建築師公會，於瓶(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後基於法不朔既

往原則，仍屬合法成立之自由職業團體，得依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6條及第 8條等規定向本

部申請指定為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機構。但依本部 99年 1 月

7 日召開輩革市改制宜轄市作業相關事宜專案會議決議，期於

99年至 103年間由各地方政府輔導自由職業團體進行整
併，並於 103年完成。愛上關指定之審查機構有效期限應至

該公會合併(或解散)且最長至 103年 12 月 31 日止。

第 07 侮 審查機構執行室內接修審核及查驗業務，應擬訂作業事項並鷗

閑工作內容、收費基準與應食之責任及擴務，報閻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闡核備。

前項作業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農機關前是規飽。

讀鑫鑫輩輩 93. 04ω 台內營字第 093000叫6號
主國:有關函為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人員審查不實之罰則乙案

說明:

一、復貴府工務局 93 年 3 月 22 日北市工建字第 0日 351826700 號
函。

二、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8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審查人

員，指下列辦理審核圖說及竣工查驗之人員三、審查

機構指派所屬具建築帥、專業技術人員資格之人員 σ...... J 

另同辦法第 7 條規定 :f 審奎機構執行室肉裝修審核及查驗業

務，應擬訂作業事項並載明工作內容、收費基準與應負之責

任及義務，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核備。前項作

業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訂定規範。」是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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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所述事項，可依上關規定訂定相關規範處理 o

讀離黨量最言 97.1 1. 04 內投營建管字第 0970171302號
主自﹒關於貴處函詢所持範圍之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核及竣工查驗業

務得否委託審查機構辦理乙案，復請查照 o

※註:詳本辦法第 06條解釋函。

第 08 條 本辦法所稱審查人員，指下列辦理審核圖說及援工查驗之人員

一、經內政部指定之專業工業技師。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第機關指派之人員。

三、審查機構指派所屬具建築師、專業技術人員資格之人員。

前項人員應先參加內政部主辦之審查人員購習合格，並領有結

業讀書者，抬得擔任。但於主管建農機關從事建第管理工作二年

以上並領有建築師讀書看，得兔參加冒商習。

第 09 條 室內裝修業膽怯下列規定置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一、從事室內單是修設計業務者:專業設計技術人員一人以上。

二、從事室內裝修胞工黨務者:事黨施工技術人員一人以上。

三、從事室內裝修設計及施工業務者:專業設計及.~龍施工技術

人員各一人以土，或兼具專集設計及專業施工技術人員身份

一人以上。
室內數修業申輛公司SJa商業登記時，其名稱Bi棚示室內接修字

樣。

讀轟轟轟黨輩輩臺 9 1. 06.19 營署建管字第 0910032219號
主屆:有關台端函詢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疑義乙案，復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復台端 91 年 5 月 20 日申請書辦理。

二、建築物室肉裝修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 r 本辦法所稱室內裝修

從業者，指開業建築師、營造業及室內裝修業。 J '同辦法第

5 條第 2 款規定自「依法登記開業之營造業得從事室內裝修施

工業務。 J' 依上關規定營造業毋庸另置室府裝修專業施工技

術人員，另「室內裝修業應依下列規列規定置專任技術人員」

為第 9 條所規定，故室內裝修專任技術人員，其勞、健保之

投保單位應為所受聘之廠商。

讀議讓蠹 9日 10. 08 內授營建管字第酬。 149568號
主盾:關於宜蘭縣政府函詢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疑義乙案，復

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部 96 年 9 月 17 曰經商字第 09602340450 號函。
二、按建築物室府裝修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註一〕規定: r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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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內裝修業申請公司或商業登記前，應備具申請書，檢附前項

規定之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其名稱並

應標示室內裝修字樣。」另按同辦法第 11 條第 2 項(註二)

規定﹒「室內裝修業變更登記事項時，應申請換發登記證。 J'

查土開辦法第 9 條第 2 項雖規定室內裝修業申請公司或商業

登記前，應向本部申請許可，惟取得室內裝修業登記證後，

如有涉及變更公司或商業登記事項時，依同辦法第 11 條第 2

項並未規定應先向本部申請許可，是本案公司或商業登記事

項如有變吏，應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申請變更完成公

司或商業登記後，再據以向本部申請變更建築物室內裝修業

登記誰。

※註一 r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9條巴修正，請依現行規

定辦理。

※註二 r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11條配合修正，現已調

整條次為第 10條。

第 10 條 室內摸修黨風於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後，檢附下列文件，向兩
政部申輯室內接修業登記許可並領得登記腫，宋領得登記讀者，

不得執行室內摸修業務:
一、申闢害。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體明文件。

三、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腫。

室內摸修業變更登記事項時，應申閻換貴重登記髓。

國轟轟轟 87. 07. 06 台內營字第 8772201 號
主自:檢送「關於新設立室內裝修業辦理公司設立登記預查名稱申

i青案」會議紀錄，請 查照轉行。

<<會議紀錄>>
結論:

一、按公司、商號名稱標明「室內裝修」字樣乙節，係依據建

築法第 77條之 2第 3項之規定，室內裝修從業者應經肉 E全部

登記許可，並依其業務範國及責任執行業務，是為輔導室

內裝修業，詩經濟部協助辦理下列寧項﹒

(一)對新設立公司、廠商辦理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時，申

請登記所營事業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為

r E801061 室內裝修業 J 者，其公司、廠商名稱應標

明「室內裝修」之字樣，以資辨識。
(二)對已領待本部室府裝修登記證之室內裝修公司、廠

商，請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飾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轉知並輔導所屬會買得辦理增加室肉裝修業之營

業項目登記，惟其公司、廠商名稱尚毋須標明「室內

裝修」字樣。

二、限制室內裝修業不得兼營其他業務，查現行法令並無明文，

是室內裝修業得併同申請經營其他營業項目 o

靈寶巍巍翼翼掌聲 100.09.05 管署建管字第 1川圳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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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主皆:有關貴會函詢修法後之建築物室內裝修業及專業技術人員登

記換證作業相關事宜疑義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會 100 年 8 月 2 日全設聯昌( 100 )字第 100041525 號函。

二、按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10 條: r 室

內裝修業應於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後，檢附下列文件，向內
政部申請室肉裝修業登記許可並領得登記證，未領得登記設

者，不得執行室內裝修業務﹒一、申請書。二、公司或商業

登記證明文件。三、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第 11 條: r 室

內裝修業登記設有效期限為 4 年，室內裝修業應於期限屆滿

前 3 個月肉，檢附下列文件自肉政部申請換發登記證本

辦法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 日修正生效日前領符建築物室內

裝修業登記證者，依附表一之規定期限檢附前項文件向內政

部申請換發登記設，逾期未辦理者，原登記說失其效力。」

第 20 條: r 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詮有效期限為 4 年;領布登記

詮之專業技衛人員，應於領誰後 4 年府參加內政部或其委託

之相關機構、團體舉辦訓練 16 小時以上並取待證胡文件。但

符合第 16 條第 l 款或第 17 條第 l 款資格者，不在此限。」

第 21 條 r 專業技術人員應於登記設有效期限屆滿前 6 個月

內，檢附下列文件向內政部申請換發登記誰但符合第

16 條第 l 款或第 17 條第 l 款資格者，兔附 o 本辦法中華民
國 100 年 4 月 1 日修正生效日前領得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設

者，依附表二之規定期限檢附申請書及原登記誰正本向內政

部申請換發登記證;逾期未辦理者，原登記詮失其效力。」

第 18 條: r 專業技術人員向內砍部申領登記證時，應檢附下

列文件﹒一、申請書。二、 建築師、土木、結構工程技師按

害，或前二條規定之技術士證及講習結業證害。 1 另本部旦旦

年 5 月 19 目內投營建管字第 1000803834 號令(附件)業就 100

年 4 月 1 目前已領得建築物室內裝修業登記誰或建築物室內

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者，依本辦法第 11 條附表 1 或第

21 條附表 2 各梯次換發登記誰有效期限計算方式于以明定。

三、是 100 年 4 月 1 日前已領得建築物室內裝修業登記詮或建築

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之室內裝修業及專業技術人

員逾期未辦理換發者，登記證失其效力。其於逾期後申請補

辦者，因換發之登記證有效期限本部 I00 年 5 月 19 日內授營

建管字第 1000803834 號令已有明定，故申請補辦之目期若逾

上開換發之登記證布效期限者，即無法換發，自應依本辦法

第 10 條第 1 項及第 18 條第 l 項規定重新申請。至本辦法第

18 條第 I 項第 2 款之技術士詮無須重新取得，惟其講習結業

證書應依本辦法第 16 條及第 17 條規定重新參加訓練後取得。
四、至相關登記詮換詮梯次得否提前辦理乙節，關於提前辦理換

設者，其有效期限按本部 100 年 5 月 19 日上開號令規定，以

其提前梯次之有效期限計算(如第 4 梯次擬提前至第 l 梯次
換誰者，則按第 1 梯次有效期限計算)。

<<附件>>

獨鐘聲羈 100.05.19 府授營建管字第 1000803834號
說明:中華民國 100年 4 月 1 目前已領符建築物室內裝修業登記證或建

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設者，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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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第 12 條

第 13 條

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11條附表 l 或第 21條附表 2各梯

次換發登記詮有效期限計算方式如下，自 100年 4 月 l 日生效.

一、第一梯次指本辦法修正生效日起至 102 年 3 月 31 日換發登記

h設者，其有效期限至 104 年 3 月 31 日止。

二、第二梯次指 102 年 4 月 l 日起至 103 年 3 月 31 目換發登記誰

者，其有效期限至 105 年 3 月 31 目止。
三、第三梯次指 103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3 月 31 日換發登記誰

者，其有效期限至 106 年 3 月 31 目止。
四、第四梯次指 104 年 4 月 l 日起至 105 年 3 月 31 日換發登記綾

者，其布效期限至 107 年 3 月 31 日止。

103. 1 日. 15. 營署建管字第 103 日 064788號

自:有關台端函為「室內裝修業」經營屬性暨代碼確認疑義乙案

'復請奎照。

說明﹒

一、復台端 103 年 9 月 22 日確認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申請書及

103 年 9 月 25 日修正補正申請書。

二、按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室內裝修業應於

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後，檢附下列文件，肉內政部申請室內

裝修業登記許可並領得登記證，未領待登記證者，不得執行

室內裝修業務:一、申請書。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詮明文件 o

三、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室內裝修業變更登記事項時，應

申請換發登記證。」故申請室內裝修業登記許可應先辦理公

司或商業登記後，再向本部申請室府裝修業登記許可。

室內裝修業登記種有妓期限為四年，室內蜈修草鞋應於期限屆滿

前一個月肉，檢附下列文件向內政部申晴換發登記輯:

一、申晴害。

二、原登自己體正本。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單明文件。

四、專業技術人員之一名百冊年及四資月格一體日明修文正件生 。
本辦法中華民國 教目前領得建築物室內

損修業登記醫者，攸關君是一之規定期限檢附前項文件向內政部申

自由摸發登記瞳;逾期未辦理者，原登記瞪失其如力。

已領得車內摸修草鞋登記體且朱於公司或商業登記名稱棚示室內

單是修字樣者，應於換誼前完成辦理變更公司或商業登記名嗨，於

其名輯棚示室內接f*字樣。但其公司或商業登記於中華民國八十

九年九月二目前完成者，換體時得兔於其名稱標示室內裝修字樣

。

專業技術人員離職或死亡時，室內接修業應於一個月內報請肉

政部備宜。

前項人員因離職或死亡致不足第九條規定人數時，室內摸修業

應於三個月內依規定補定之。
室內裝修業停業時，應將其登記種進繳內政部存查，於申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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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核准後發迪之。
室內裝修業歇業時，應將其登記融進徹內政部並辦理自主銷登記

;其未進繳害，由肉政部連為廢止登記許可並自主銷登自己髓。

第 14 線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第機關縛隨時派員查核pJT轄區域內室

內摸修草鞋立業務，必要時並得命其提出與業務有關文件及服啊。

第 15 條 本辦法所稱專業技術人員，指向肉政部辦理登記，從事室內裝

修設計或施工之人員;依其執業範團司分為專業設計技術人員及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

第 16 條 專業設計技衛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建築師體書者。

二、領有建築物車內設計己級以上技衛士撞，並經參加內政部主
辦或要証專業機構、團體辦理之建築物室內設計訓練違二十

一小時以上者。

通噩噩鸝 94.08.10 台內營料。940085136號
主國:貴會函詢有關建築物室內裝修相關規定乙案，僅就來函所提

三項問題說明之，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本部營建署案陳貴會 94 年 7 月 28 日( 94) 省土技字第 3808
號函 a

二、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其室內裝修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本辦法

所稱室內裝修，指圍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

或高度超過1. 2 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

屏之裝修施工或分閥牆之變更'. ...... 0 J 、「建築物應fK核定

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 9 條建造行為以

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創、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

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

照。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吏，不在此限。」及

「前項一定規模以下之兔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相關規定，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定之。」分別為建築物室內裝

修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3一鐘玉益二之及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
第 3 項所明文規定。故有關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或變更使用，

應依前揭規定辦理。

三、依建築法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 r 直轄市、撼(市) (局)主管

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圓樣及說明書，應就規定項
目為之， ......。對於特殊結構或設備之建築物並得委託或指

定具有該項學織及經驗之專家或機關、團體為之... ,., 0 J ' 

是者關特殊結構之建築物審查，係曲直轄市、縣(市) (局)

主管建築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貴會如有相關意見，宜請逕

洽直轄市、勝(市) (局)主管建築機關研處 o 至有關建築物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工作，係採共同供應契約方式，經由評選

委員會公開評選辦理。

四、有關 86 年時高級中學或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者，在營造廠

商、室內裝修廠商、工程機構或建築師事務所服務 5 年以上

從事建築或室內裝修設計，得參加講習取得專業技衛人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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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係依據 85 年 5 月 29 日頒布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規定辦理。依現行規定( 92 年 6 月 24 日修正發布) ，除建築
師之外，應先領布建築物室內設計乙級以上技術士詮始得參

加講習取得建築物室內設計專業設計技術人員資格。

※註﹒「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條巴修正，請依現行規定辦

理。

第 17 條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建築師、土木、結構工程技師髏害者。1

二、領有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建築工程管理、縷清木工或

家具木工乙級以上技衛士髓，並經參加內政部主辦或要証專

黨機構、團體辦理之建築物軍內接修工程管理由"線通二十一

小時以上者。其為領得單是演木工或家具木工技衛士體者，路

分別增加四十小時及六十小時以上，省閥混凝土、金屬工程
、.砌、粉刷、防7.1<隔熟、面材舖貼、玻璃與E克力被裝、

j由潑塗撞車、水電工程及工程管理等訓練課程。

通鑒轟轟鑫轟轟轟 97.05.05 營暑建管字第 0970023叫號
主旨:關於台端所詢「取得營造工程管理甲級技術士證者可否直接

報名參加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講習」乙案，復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

一、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97 年 4 月 23 日勞中一字第

0970009601 號書函轉台端 97 年 4 月 21 日電子郵件。

二、按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講習計畫規定「四、講習人

員資格: (一)符合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15

條所規定領有建築物室內設計乙級以土技術士證或領有建築

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建築工程管理、裝璜木王或家具木工

乙級以上技術士證者 o ...... (二)報名參加講習人員之資格，

應經審瓷合於規定，方得通知參訓。 J '妥此，參加建築物室

肉裝修專業技術人員講習者，須領有前揭職類乙級以上技術

士竣始具參訓資格。

聽黨黨黨體 9 日 02. 01 營署建管字第 0992901842號
主自固有關貴會陳為領有工地主任執業詮者，列入建築物室內裝修

管理辦法專業施工技術人員資格乙案，請 查照。

說明:

一、彼貴會 99 年 1 月 11 日營工公會( 99) 做字第 01141 號函 o
二、按「專業施工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一、領有建築

師、土木、結構工程技師證書者 o 二、領有建築物室肉裝修

工程管理、建築工程管理、裝璜木工或家其木工乙級以上技

術士鐘，並經參加內政部主辦或委託專業機構、團體辦理之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訓練達 21 小時以上者。其為領得裝

演木工或家具木工技術士詮者，應分別增加 40 小時及 60 小

時以土，有閥混凝土、金屬工程、疊砌、粉刷、防水隔熱、

面材舖貼、玻璃與壓克力按裝、油漆塗裝、 JK 電工程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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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訓練課程。」、「專業技術人員肉內砍部申領登記證峙，

應檢附下列文件-一、申請客。二、建築帥、土木、結構工
程技師詮書;或前二條規定之技術士詮及吉普習結業設書。」

分別為笙笙盤主1持裝修管理辦法第 15 條及第 16 1均ι土豆
i蓋上有所明文，是前關規定業已訂有專業施工技術人員之

資格及申領登記證方式。貴會所陳領有工地主任執業證者，

取得專業施工技術人員資格一節，按領有工地主任執業證

者，若為營造業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5 款領有建築工程管理甲

級技術士證或建築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證者，自得做土開辦
法規定參加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之訓練取得專業施工技

術人員登記證。

※龍 r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15條、第 16條配合修正，現

巴調整條次為第 17條、第 18條。

第 18 條 專業技術人員向內政部申領畫畫配種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建築師、土木、結構工程技師讀書;或前二條親是之技衛士

體及體習結業讀書。

本辦法中華民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正施行前，曾參加由
內政部學辦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瞳計或施工購習，並湧Ij駿合格經檢

咐擱習結集體書者，得免檢附前項第二款規定之技衛士體及購置

結業讀書。

通鑒黨鸝 94.02. 15 台拘營字第 094 日 002876號
主屆.有關本部核發之「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 J 登記詮適

用範園，與職訓局所核發「建築物室內設計技術士」與「建

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技術士」甲乙級詮書效力之差異性已

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賞部 94 年 1 月 27 日台技(三)字第 0940000908 號函。
二、按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第 4 項規定，室內裝修從業者資格、申

請審查許可程序、業務範圍及責任，由內砍部定之。故本部

已訂者「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J .並於上關管理辦法第 9

條及第 13 條(註一〕規定，室內裝修業從事室內設計(施工)

業務者，應設置有專業設計(施工)投術人員 l 人以上;本

辦法所稱專業技術人員，指向內政部辦理登記，從事室內裝

修設計或施工之人員;依其執業範圈可分為專業設計技術人

員及專業施工技術人員。合先敘明。

三、至領有職訓局所發「建築物室內設計技術士」與「建築物室

內裝修工程管理技術士」甲乙級證害者，假前述堂里班主主在
14 條及第 15 條(註二)規定，應參加本部主辦或委託專業

機構、團體辦理之講習訓練並領得講習結業設書，方得向本

部申領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 o

四、另依岡辦法第 16 條(詮三)第 2 項規定，於 92 年 6 月 24 日
前曾參加由本部舉辦之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或施工講習，並

取得講習結業證書者，得免檢附上述職申1I 局所發技術士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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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本部申領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誰。

五、隨文檢附相關條文影本乙份。

※註一 r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13條配合修正，現已調

整條次為第 15條。

※註二 r 建築物室肉裝修管理辦法」第 14條、第 15條配合修正，

現已調整條次為第 16條、第 17條。

※註三 r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16條配合修正，現已調

整條次為第 18條。

第 19 條 專業技術人員登自己體不得供他人使用。

第 20 條 專業技衛人員登記體有如期限為四年;領有登記鐘之專業技術

人員，應於領體後四年內參加內政部或其要置之相關機構、團體

學辦訓練十六小時以上並取得前明文件。但符合第十六倫第一款

或第+七條第一款資格者，不在此限。

轉讓鑫離離 103.06.06. 營署建管字第 1030030299號

主盾:有關貴會函為辦理建築物室府裝修專業技術人員換詮回訓吉普

習相關事宜疑義乙案，復請奎照 o

說明:

一、復貴局 103 年 5 月 B 日全設聯昌( 103) 字第 1030034001 號
函。

二、按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20 條規定，

「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有效期限為 4 年;領有登記證之專業

技術人員，應於領證後 4 年內參加內政部或其委託之相關機

構、團體舉辦訓練 16 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文件。但符合第

16 條第 l 款或第 17 條第 1 款資格者，不在此限。 J 第 21 條

第 l 項及第 2 項規定 ;r 專業技術人員應於登記設有效期限屆

滿前六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向內政部申請換發登記證.一、

申請書。二、原登記誰正本。三、前條規定之訓練誰明文件。

但符合第 16 條第 1 款或第 17 條第 1 款資格者，免附。 J r 本

辦法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l 目修正生效目前領得專業技術人
員登記詮者，依附表二之規定期限檢附申請書及原登記詮正

本肉內政部申請換發登記證;逾期未辦理者，原登記誰失其

效力。」如專業技術人員領得登記證之登記日期在 88 年 1 月

1 日至 88 年 12 月 31 日，應於 104 年 3 月 31 日以前檢附申
請書及原登記誰正本自府政部申請換發登記證完成換誰，兔

附訓練詮明文件 o 再於下次登記誰有效期限屆滿前 6 個月

肉，方檢附申請書、原登記詮正本及訓練證明文件辦理換設

事宜 o

第 21 條 專業技衛人員應於覺記瞳有放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肉，檢附下列
艾件向內政部申請換發登記種:

一、申晴害。

二、原登自己種正本。

二、前條規定之訓練體明文件。但符合第+六傭第一款或第十七

傍第一款資格者，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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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一日修正生數日前領得專業投術人
員登記體者，攸關畏二之規定期限檢附申請書及原登自己種正本向

內政部申請浪費登記體;逾期未辦理者，原登記體失其致力。

畫面議賽奪黨黨黨章 103 日 6. 06 營署建管字第 1030030299號
主自.有關貴會函為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換證回訪) ~轉

習相關事宜疑義乙案，復請查照。

※註﹒詳本辦法第 20條解釋函。

第 22 條 供公想使用建築物或經內政部認定之非供公息使用建築物之宣

內接修，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第機關或審查機構申請審核圖說，審核合格並領得直轄

市、縣(市)主管建第機開發給之許可文件後，始傳施工。

非供公~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供公累使用或原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變更為他種供公思使用，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涉室內數倍者，室

內接修部分廠併間變更使用執照辦理。

過轟轟轟 90.0 1. 08 台內營字第 9日削71 號
主自:貴府函請釋示關於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中有關建築師簽詮項

目可否委託審查機構審查己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註:詳「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0日條解釋函。

轟轟擊龐 90.08. 13 台內營字第 9日關蝴
主自:有關貴工作室函請釋示建築物室肉裝修管理辦法第 19條(註

上疑義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工作室 90 年 6 月 20 日( 91) (鼎〕字第 001 號函。
二、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非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供公眾使用或原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更為

他種供公想使用，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涉室府裝修者，室內

裝修部分應併同變更使用執照辦理。」另依建築法第 7日條規

定:r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供公'lfl-使用或原供公原使用

建築物變更為他種供公原使用時，直轄市、縣(市) (局)主
管建築機關應檢查其構造、設備及室內裝修。其有關消防安

全設備部分應會同消防機關檢查。」前開法規並未規定室內

裝修部分併岡變更使用執照辦理之建築師與室肉裝修業者應

為同一人。
※註，建築物室肉裝修管理辦法」第 19條配合修正，現已調整條

次為第 22條。

鐘轟轟轟 92.1 1. 06 台內營字第 0920鵬則號
主自:有關函為申請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及竣工查驗等事宜，

得否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l規定，以建築物 2分之 l 以土所有權人
具名辦理己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本部營建署案陳賣局 92 年 10 月 2 回北市工建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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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3761100 號函。
二、查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19 條(註一)明訂「供公!Il(使

用建築物或經內政部認定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

修，建築物起進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申請審核圖說，審核合格並領得直

轄市、晶晶(市)主管建築機關發給之許可文件後，始得施工。」

又問辦法第 20 條(註二)規定「申請室內裝修審核時，應檢

附下列圖說文件:一、申請書。二、建築物權利設明文件。...... J 

上開規定所稱建築物權利設明文件，係指申請人取得建築物

提供室內裝修使用之一切證明文件，如使用自有建築物之所

有權狀、使用他人建築物從事室內裝修之同意書、契約書均

屬之。此項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與土地法第 34 條之 l 規定，

係屬二事，並不宜相互援引。

※註一，建築物室府裝修管理辦法」第 1日條配合修正，現已調

整條次為第 22條。
※註二，建築物室肉裝修管理辦法」第 20條配合修正，現已調

整條次為第 23條。

續讓轟轟豔 94 日 2 日 5 營署建管呵。94川側號
主自﹒貴會函為建築物室內裝修併間變更使用執照辦理峙，其有關

法令適用事宜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自

一、復貴會 94 年 1 月 17 日 94 ( 13) 會字第 0062 號函。
二、按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建築物應依被定之使用類組使

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 9 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

防火區割、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

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

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吏，不在此限。」本部並攸該條第 4

項訂有建築物使用類別及變更使用辦法，據以執行。次向法

第 77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略以， ，建築物室府裝修應遵守左列

規定: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府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二、

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三、不符妨害或破壞

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創及主要構造。...... J 至

所稱室內裝修，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 條(註)規

定，係「抬回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

超過1. 2 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之裝

修施工或分間牆之變吏。...... J 查上開建築法相關規定對於

建築物申請變更使與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二者規範之事

項並不相同，是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如有室裝修行為者，除應

檢討符合建築法第 73 條及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規定外，其室內裝修部分，並應另攸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及建

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三、另查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3 條及第 4 條規定檢
討之項目與標準，僅係針對變更使用類組而言，至屬同辦法

第 8 條規定有建築法第 9 條建進行為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割、

防災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及其他與原核訂

使用不合之變更者，其相關檢討事宜，因涉個案事實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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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當地主管機關就個案認定處理。

※註 r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J 第 3條巳修正，請依現行規定辦

哩。

讀轟轟鑫賽鸝 96.03.28 營暑建管峙。…咐
主屆:貴轄神岡鄉公所函詢辦理公有零售市場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

與設備安全改善工程有關申辦室內裝修審核之疑義乙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台中縣神同鄉公所 96 年 3 月 16 日神鄉農字第 0960004127
號函辦理。

二、按登盤盤室血盤盤笠車辦法第 1日條(註)回「供公原使用建築

物或經內政部認定之非供公 ßll 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建築

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府直轄市、縣(市)主管建
築機關或審查機構申請審械圖說，審核合格並領待直轄市、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發給之許可文件後，始得施工。…」

本案係屬貴管，論依上關規定查處逕復。

※註 r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19條配合修正，現已調盤條

次為第 22條 o

讀護黨黨義轟轟轟 99.0 1. 28營署建管字第酬。004282號
主自﹒貴事務所函為有關建築物申請室府裝修審核時，可否兔經全

體所有權人同意相關疑義乙案，復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事務所 99 年 1 月 15 日( 99) 倉建師字第 003 號函。

二、「查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19 條(註一)明訂『供公 ßll

使用建築物或經內政部認定之非供公原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

修，建築物越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申請審核圖說，審核合格並領得直

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發給之許可文件後，始得施工。」

又同辦法第 20 條(註二〕規定『申請室府裝修審核時，應檢

附下列圖說文件:一、申請書。二、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J 

上開規定所稱建築物權利詮明文件，係指申請人取得建築物

提供室府裝修使用之一切詮胡文件，如使用自有建築物之所

有權狀、使用他人建築物從事室內裝修之同意書、契約書均

屬之。 J' 本部 92 年 11 月 6 日台內營字第 0920089952 號(註

且上函已有明釋。至於貴事務所函為有關建築物申請室府裝

修審核時，如為數人共同持有產權之建築物，申請人為所有

權人其中一人為代表時，其須檢附全體所有權人之建築物使
用權問念書與民法第 820 條相互競合一節，按民法第 820 條
有關共有物之管理，與前關建築物權利詮明文件之規定，係

屬二事，並不宜相互援引。

※註一﹒ r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19條配合修正，現已調

整條次為第 22條。
※註二 r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0條配合修正，現巳調

整條次為第 23條。
※註三: 92. 11. 06. 台拘營字第 0920089952號詳本辦法第 22條解釋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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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 申請室內裝修審核時，應檢附下列圖說文件:
一、申自背書。

二、建築物權利體閑文件。

三、前次核准使用執照平面圖、室內接修平面團或申繭連篇執ftft

之平面圖。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第機關查明檔案資

料確無前次核准使用執照平面團或室內單是修平面圓圓費者，

得以經開業建築師簽幢符合規定之現況圖替代之。

四、室內單是修圍觀。

前項第三軟所稱現況圖為戰明援修橫眉現j見之防火避難設施、

消防安全設備、防火區劑、主要構道位置之圖說，其比例尺不得

小於二百分之一。

轉讓轟廳關蠹 90. 04. 20 營署建管字第叫別號
主自:關於領得使用執照之合法建築物，因共有人之一契稅訴訟遭

稅捐機關囑託地政機關為禁止處分登記，可否辦理用途變更

、室內裝修疑義乙案，彼請查照 o

說明﹒

一、復貴會 90 年 3 月 5 日建師全聯( 90 )字第 0170 號函暨依財

政部賦稅署 90 年 3 月 28 日台稅六發字第 0900016233 號函、
本割地政司 90 年 4 月 8 日( 90) 地司(七)發字第 90009 日 9
號函辦理 o

二、按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捐稍微法第 24 條第 l 項規定，就納稅義

務人之財產，囑託地政機關為禁止處分之登記者，僅為不得

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如納稅義務人之建築物經地政機關為

禁止處分登記後，其辦理用途變更、室內裝修。並未涉該建

築物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登記，尚非前揭稅捐稍微法規定所

禁止。準此，本案建築物得 1<< 建築法令規定，據以申辦用途

變更、室府裝修。

三、檢附上開財政部號函暨本部地政司號書函各己份。

曬黨轟轟 90. 06. 20 台內營字第馴4136號
主區，關於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時，未涉室內裝修

變更者，是否應依建築法第 74條第 3款規定，檢附建築物室內
裝修及設備圖說疑義己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貴府 90 年 5 月 11 日( 90 )北府工建字
第 171772 號函辦理。

二、按建築法第 76 條規定建築物變更為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時，直

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檢奎其室內裝修，為利直轄市、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布執行檢查依據圖說，本案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擬變供為他種供公眾使用時，雖無室內裝修變更行

為，仍應依國揭條文規定檢附室內裝修圖說 o 至其室內裝修

圖說之檢附，請參酌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0 條第 l 項

第 3 款及第 2 項(註)之規定辦理。

三、丹同法第 30 條規定，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時應備具工程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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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說明書;又同法第 32 條規定，工程圓模及說明書包括直轄

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規定之必要建築物設備圖說，是布

關本案自揭條文規定應檢附之建築物設備圖說之認定，請假

上關規定逕為核處 o

※註 r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0條配合修正，現已調整條

次為第 23條。

頭轟轟鸝 92.1 1. 06 台府營字第 092削99珊
主自:有關函為申請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及竣工查驗等事宜，

得否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l規定，以建築物 2分之 I 以土所有權人
其名辦理乙棠，復如說明，請查照。

※註:詳本辦法第 22條解釋函。

頭讓讀重重要輩革雖 100.09.09 營署建管字第 1000051626號
主自:有關貴局函詢建築物室府裝修管理辦法第 33條室內裝修從業

者簽證負責之範圈，及現場巳施作之原布未依法申請室內裝
修待否由建築師吾吾證負責，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主管機關

抽查項目等疑義乙案，復請查照 o

說明.

一、復貴局 100 年 8 月 10 日南市工使一字第 1000619416 號函。
二、查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23 條 :r 申

請室內裝修審核峙，應檢附下列圖說文件:一、申請書。二、

建築物權利詮明文件。三、 前次被准使用執照平面園、室內

裝修平面圓或申請建築執照之平面圈。但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查明檔案資料確無前次核准使用執照平面園或

室內裝修平宙圖屬實者，得以經開業建築師簽詮符合規定之

現況圖替代之。四、室府裝修圖說" J 第 41 條﹒「本辦法所
需書表格式，除第 33 條所需書表格式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定

之外，由內政部定之。 J 合先敘明。

三、卷查本案建築物如係實施本辦法後取得使用執照，應有本辦
法之適用，且依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表( E1-I)規定圖

說部分「經認誼之裝修材料合格證明」為審查項目之一，建

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材料書( E 1-4 )規定須填載材料名稱、廠
商名稱、耐燃等級、裝修數量、合格誰明、裝修樓層等明細，

故本案仍應按上開須出具裝修材料相關合格按明文件及檢討

線建材等規定辦理。
四、至本案是否確無前次核准使用執照平面園、室內裝修平面團

或申請建築執照之平面圖己節，尚請貴府查明，再依本辦法

第 23 條第 l 項第 3 款規定本於權貴依法核處。

第 24 條 室內糢修圖說包括下列各款:

一、位置圖:自主明接修地址、樓層及所在位置。

二、摸修平面圖:駐明各部分之用遜、尺寸.&材料使用，其比例

尺不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三、單是修立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四、數修剖面圖:自主明摸修各部分高度、內部設施及各部分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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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其比例尺不傳小於一百分之一。
五、撞車修詳細圖:各部分之尺寸構造及材料，其比例尺不得小於

三十分之一。
第 25 條 車肉接修圖說擅自開業建築師或專業設計揖術人員署名負賞。

但建築物之分聞摘位置變更、增加或減少經審查機構認定涉及公

共安全時，應經開業建築師簽體負責。

囑轟轟轟轟 90.10.24 營署建管字第川33號
主自:有關貴局函為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適用疑義案，復請查

照。

說明:

一、復貴局 90 年 10 月 2 目北市工建字第 9044364600 號函。
二、依建築物室府裝修管理辦法第 3 條(註一)規定: r 本辦法所

稱室內裝修，指國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

高度超過1. 2 公尺圈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

之裝施工或分間牆之變吏。」另依同辦法第 22 條(註二)規

定﹒「室內裝修圖說應由開業建築師或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署名

負責。但建築物之分間牆位置變更、增加或減少，經審查機

構認定涉及公共安全時，應經開業建築師簽誰負責。」本案

同屬建築物中若存在二個以土使用單元，則各使用單元與走

廊間之勞界牆(詮三)若有變吏，應依上關規定申請室內裝

修審查許可。

※註一﹒「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條己修正，請依現行規

定辦理。

※註二 r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2條配合修正，現已調

整條次為第 25條。
※註三:本函中之「分界牆 J 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巳修正為「分

戶牆」

第 26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農機關或審查機構廳就下列項目加以

審核:

一、申請圍觀文件應齊全。

二、單是修材料庭分開牆構造應符合建第扭術規則之規定。

三、不得妨害或破壇防火避難設施、防火ra:1~及主要構造。

轉讓讓輩輩輩矗 86.10.02 營署建字第 24108號
主眉目關於室肉裝修材料施作及發生意外災害後責任歸屬疑義乙案

，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860917 北市工建字第 8631012200 號。
二、查「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l 第 7 條第 2 款、第 3 款(註〕

明定裝修材料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且防火避難設

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應符合規定，不帶有破

壞或妨害之情形 o 至室內裝修之分間牆及裝修材料應分別符

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策的條、第 88 條，殆無疑

義。倘違反上關規定，應查明其責任歸屬後，分別做建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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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5 條之 l 規定處罰。

※註 r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j 第 7條巴修正，請依現行辦法第

26條規定辦理。

過轟轟轟 88. 08. 24 台內營字第 887仙號
主自:關於非防火區劃分間牆牆面裝修材料使用疑義乙案，復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88 年 7 月 12 日( 88) 府建管字第 131068 號函 o
二、室內裝修材料圍著於防火構造之分關牆者，應依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之規定辦理至以不燃材料建造之

分開牆，其分間牆之各部構件均應為不燃材料，但壁紙、壁

布之黏貼非屬室內裝修範圈，不在此限。

三、通遠地面之通道、走廊或樓梯，其內部裝修材料之規定同條

文巳有明文，如屬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者，其天花板及牆面

之裝修材料並應符合第 97 條之規定為不燃材料。至所稱「一
樓大廳 J' 如為供通行使用部分，裝修材料應依通道走廊之規

定辦理，作為居室使用部分則依居室之規定辦理。

讀轟轟鑫鑫鸝 89.10.05 營署建凹的26號
主自:關於審核建築物內部牆面或隔間牆構造時，防火材料其構成

材質執行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賣局 89 年 8 月 16 日( 89 )嘉工局使字第 2005 號函 o
二、屬防火構造之分開牆，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0

條規定應具有 1 小時防火時效，即分間牆應符合同編第 73 條

第 l 款之規定，與其構成材質是否為耐燃材料無直接關聯;

至如屬以不燃材料建造之分開牆，各種構成材質均應為不燃

材料或符合中國國家標準 CNS 6532 耐燃一級規定。

轉讓轟轟 89. 10. 05 台時字第削4間號
主自:關於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69條，如於二樓以下

之工廠內部設置辦公室、休息室或宿舍，其隔開及肉都裝修

之材料應否受限制己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註:詳「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 04條解釋函。

靈靈黨黨 90. 03 日 8 台肉營字第 90酬附
主自:關於舊有建築物分問牆得否採用耐燃二級之壁紙改善乙棠，

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臺北政府工務局 90 年 2 月 8 目北市工建字第 9042307600
號函。

二、查耐燃壁紙及耐燃壁布為經濟部公告應施檢驗品目，其耐燃

性能之檢驗標準以經濟部 88 年 12 月 l 日經 (88 )標檢字第
88895034 號公告之「耐燃壁裝材料耐燃性能暫行規範 j 實施。
復查核暫行規純，係將壁紙、壁布以上關規範規定之按著劑

分別黏貼於耐燃二級之試驗基材(分別為纖維水泥板及石膏

板)上，再依據 CNS6532 r 建築室肉裝修材料之耐燃性試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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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又依同規範節次 4 ， 2 規定「耐燃標示應包括壁紙使用

於耐燃一級之基材耐燃級數及使用於耐燃二級基材之耐燃級
數 J '即該檢驗合格詮書所載之耐燃標示，係顯示耐燃一級及

耐燃二級基材以前揭規範規定之按著劑黏貼壁紙或壁布後之

耐燃等級變化。是檢驗合格證書上有關壁紙、壁布之耐燃等

標示，不得比照為建築技術規則所稱之不燃材料、耐火板或

耐燃材料。

三、影送經濟部前揭公告乙份。

轉讓鑫讀鑫 91. 02 , 18 台內民字第川ω2320 號
主自:有關監察院古蹟建築物部分分間牆及牆面裝修，未使用耐燃

防火建材，是否可適用建築法第 99條規定辦理乙案，附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自

一、復貴秘書長 91 年 l 月 17 日 (9 1)秘台秘管字第 0910900031
號函。

二、管揭古蹟建物部分分開牆及牆面裝修未使用防火建材，經公

共安全檢查應予改善乙節，請 1iX文化資產保存法(註)第 30

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45 條及建築法第 83 條規定，提送設計
書園到部審查，俾憑辦理防火改善事宜。古蹟建物修復，因

可適用建築法第 99 條之規定，惟適用之範圍應視古蹟個案情

形，妥予審查 o 是以，本部將於本案設計書圖審議時，依古

蹟保存相關法令暨理念原則，並兼顧公共安全之需求審查防

火改善相關事宜。

※註 r 文化資產保存法」巴修正，請依現行規定辦理。

聽闕潑繼獨震聾發護 自1. 06 , 04 內授營建管字第 0910083962號

主面 疆土每部標準檢驗局列檢之耐燃(防焰)室內裝修材料，依檢

說明:

驗方式不同，核發之雄明有合格證書及檢驗登錄證書二種，

均為依其所載耐燃等級對照辦理。論查照 o

一、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91 年 4 月 22 日經標二字第
的12000191-0 號函辦理。

二、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前揭函，略以:耐燃(防焰)室內裝修材

料業經公告為驗證登錄及監視查驗兩種檢驗方式，監視查驗

方式者須逐批報驗並經檢驗合格後，由該局才宮發該批耐燃(防

焰)室內裝修材料之查驗詮明(即合格證書) ，驗證登錄係申請

人事先將其商品取得型式試驗報告後，並指定符合性評鑑程

序之相關資料及技術文件向該局申請辦理，經審查符合者，

准予登錄，發給商品驗證登錄證番，該設書有效期間為 3 年，

可一設多次使用。

三、除「檢驗合格證害土有關壁紙、壁布之耐;除等級標示，不待

比照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及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

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等建築法規所稱不燃材料、耐火板

或耐燃材料」前經本部 Bl 年版「建築技術規則解釋函令彙編

(建築設計施工編) p , 259 I (註)釋示在案外，配合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檢驗制度之變吏，室內裝修材料之耐燃性能得以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之驗詮登錄詮書作為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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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內容收錄 9 日. 03. 08. 台內營字第 9003480號函，詳本辦法第 26

條解釋函。

三會噩噩矗 9 1. 07.01 內投營建管字第的100847吋
主國:關於室肉裝修材料表面採用防火塗料(防火漆〕塗刷後依其

耐燃等級，是否視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8條所

稱之耐火板或耐燃材料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註:詳「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 04條解釋函。

轉讓鑫 9 1. 08.20 內授營建管字第的l削5682一 l 號
主國﹒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8條所列建築物用途肉

之廁所、浴室、血洗室等非屬「居室」部分，室府裝修材料

應否依同條文「居室或該使用部分」府部裝修材料規定辦理

乙案，請敘說明二會議決議辦理。請查照 o

※註:詳「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J 第 04條解釋函。

讓鑫矗黨黨黨黨章 9 1. 10.28 營署建管字第 0910067005號
主自:檢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91年 10 月 15 目經標三字第 09130007970

號令(附件)訂定之 r .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己份

，請查照。

說明: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91 年 10 月 15 日經標三字第 09130007971
號函副本辦理。

<<附件>>

讓轟轟轟轟鑿鑿 91. 10. 15 經標三字第 09130007970 號
說明﹒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

一、為簡化建築用防火門檢驗作業，特訂定本原則供試驗室判定

同型式防火門。

二、同型式防火門組，除本原則規定之變更外，其餘均須與原型

式防火門相同。

三、同型式防火門組五金配件之替代規定如下﹒

(一)替代之五金配件必須基本設計相同且巳於其它具有相同

結構、相同或較高防火時效之門組上通過驗證者，始得

替代。

(二)所有制動機件(例如﹒鎖、門問及餃鏈等)數量不得減

少，但增加時不得破壞防火門結構及防火性能 o

四、防火性能要求及容許之尺寸等變化:

(一)岡型式防火門，其防火性能不得低於原型式防火門。

(二)同型式防火門容許之尺寸變化.

1.同型式防火門之尺寸不得大於原型式防火門，尺寸縮
減時並應符合三、(二)節之規定 o

2. 同型式防火門其門局與門框之縫隙尺寸須介於原型式
防火門最小值與最大值之範圍內。

3. 防火門門扇之高度、寬度尺寸公差為 l 公分。

(三)其他改變:
1.向型式防火門，其制動機件(例如﹒鎖、門問及餃鎚

等)之間距改變，必須依照原型式防火門之相對縮小

尺寸冒分比變吏。

2. 具有錄故玻璃結構之同型式防火門﹒(1)錄吸之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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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及其開孔部固定框之結構與固定方式，應與原型
式防火門相同，不得有所改變 o (2) 生事故玻璃得取消

或其開孔部之數量不得多於原型式防火門，且每一開

孔都之玻璃尺寸，在長度與寬度方面，均應較原型式

防火門為小厚度亦不得減少。( 3) 同型式防火門開

孔都之邊緣與門扇周界問之距離不得減小，且尺寸縮

減之防火鬥其開孔都之尺寸必須依照原型式之相對縮

小尺寸百分比縮減。

五、同型式判定之申請應由原型式試驗申請者檢具相關技術文件

資料、原型式試驗報告、與原型式變更對照表及註明符合本

原則之條款，向原型式試驗單位提出申請判定。

讀鑫矗鸝 92.0 1. 07 台內營字第 09100馴的號
主自:布關函為敷設於建築物之電氣、煤氣、給 7k 、排水等設備，

住戶擅自變更上開管線，適用「公瀉大廈管理條例」規定疑

義乙棠，彼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部營建署案陳貴局 91 年 10 月 4 回北市工建字第

0915430的00 號函辦理。
二、按建築法第 10 條規定，本法所稱建築物設備為敷設於建築物

之電氣、煤氣、給水、排水、空氣調節、并降、消防、防空

避難及污物處理等設備。復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 7 條規定， r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
專有部分。其為下列各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一、

公寓夫度本身所占之地面。二、連過數個專用部分之走廊或

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社區內各巷道、防火巷
弄。三、公寓大廈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

頂之構造 o 四、約定專用有違法令使用限制之規定者。五、

其他有固定使用方法，並屬區分所者權人生活利用土不可或
缺之共同部分 o J 。本案函詢敷設於建築物之電氣、煤氣、給

水、排水等設備，你為供所有住戶共同使用，雖有部分管線

設備位於專布部分，惟區分所有權人室內裝修峙，於其專有

部分肉變更修改土閥管線乙節， 1:& 前關規定，敷設於建築物

屬共同部份之電氣、煤氣、給水、排水等，係屬有固定使用

方法，並屬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不可或缺之共同部分之
建築物設備，雖有部分管線設備位於專有部分，依前揭條例

第 7 條第 5 款規定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另按同條例第 9 條

第 2 項、第 3 項規定，住戶對於共同部份之使用除另有約定

者從其約定外，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之。但所

約定專項，不得違反本條例、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建

築法令之規定。依本條例第 39 條(註)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如住戶違反第 9 條第 2 項關於公寓大度變更使用之限制，經
制止而無效者，由主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4 萬

元以土 20 萬元以下罰綴。
※註 r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9條配合修正，現已調整條次為第

的條 o

禮讓鑿鑿 93. 02. 02 台肉營字第忱。 01仰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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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國:關於建築物無窗戶居室內部裝修材料之耐燃規定，當援引建

築技術規則何條文己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92 年 11 月 27 日北市工建字第 09254399900 號函。
二、按 92 年 8 月 19 日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7

條規定﹒「建築物有本編第 l 條第 35 款第 2 目規定之無窗戶
居室者... ...裝修材料並以耐燃一級材料為限」。另岡編第 88

條附表規定，第(十一)類 r 無窗戶之居室 J '居室或該使用

部分、通遠地面之走廊及樓梯內部裝修材料應使用耐燃二級

以上材料 U 有關無窗戶居室依岡編第 l 條第 35 款規定，包括

f( 一)依本編第 42 條規定有效採光面積未達該居室樓地板

面積 5/100 者， (二)可直接開向戶外或可通達戶外之有效防

火避難構造開口，其高度未達1. 2 公尺，寬度未達 75 公分;

如為圓型時直徑未達 1 公尺者。(三)樓地板面積超過 5日平

方公尺之居室，其天花板或天花板下方的公分範圖以內之有
效通風面積未達樓地板面積 21100 者。」故無窗戶居室，屬

第 l 條第 35 款第 2 目規定者，其裝修材料應同時符合同編第

87 條及第 88 條規定，採用睡?燃一級材料;至屬第 l 條第 35
款第 l 目或第 3 目者，裝修材料應符合同編第 88 條規定，採

用耐燃二級以上材料。

轉變讓讀轟轟擊 93. 08. 26 營署建管字第 0932913848號
主國 檢送 93年 8 月 13 日研商國外試驗機關(構)、學校或團體及產

品或使用手冊或未經本部指定之試驗機構是否得據以申請建

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評定報告書事宜會議紀

錄己份，請查照。

<<會議紀錄>>

結論:

-、本署前就指定國外建築防火材料試驗單位及產品或使用手

冊事宜召會研商，做 92年 2 月 17 日營署建管字第

。 922901886號函(附件)檢送之土開會議紀錄七結論(三)
所載 f 國外試驗機關(構)、學校或團體及產品或使用

手冊，於本部完成國內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
性能試驗機構單一試驗項目之指定家數滿 2家時起算 l 年

後，如仍未向本部提出申請並獲指定為該項目之性能試驗

機構者，該單位所出具之試驗報告、產品或使用手冊不得

再據以申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評定

報告書。本部將於完成國內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

材料性能試驗機構單一試驗項目之指定家數滿 2家時，函

告各國駐台單位，以剎車專知其所屬國家之試驗機關(構)、

學校或團體及產品或使用手冊出版者。 J 截至 92年 12 月
31 日止，業已公告指定台灣防火科技有限公司、國立成功

大學防火安全研究中心防火實驗室、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
院化學研究所防火實驗室、私立中華大學、財團法人塑膠

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及財團法人中華建

笙土4斗主L材料實驗室等六單位分別為防火牆、柱、梁、
建築物貫穿部防火材料及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等五試驗

項目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試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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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肉裝修管理辦法

構。是防火牆、柱、梁、建築物貫穿部防火材料及建築物

室內裝修材料等 5種試驗項目之國外試驗機關(構)、學

校或團體及產晶或使用手冊，依上關規定於 93年 12 月 30 目

前，如仍未向本部提出申請並獲指定為該項目之性能試驗

機構者，屆時該單位所出具之試驗報告、產品或使用手冊

不得再據以申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

評定報告書。本部並應儘速函告各團駐台單位，以利轉知

其所屬國家之試驗機關(構)、學校或團體及產品或使用

手冊出版者辦理申請指定事宜。

二、國外試驗機關(構)、學校或團體及產品或使用手冊申請

本部指定為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試驗

機構者，請依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試驗

機構指定申請要點之規定檢附相關資料申請指定，其如經

檢附具布相當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椎動之中華民國實驗
室認誰體系( CNLA) 國際相立認發體系認誰之相關詮明資

料在案者，經本署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查詮屬實，得兔實

地查核，逕于同意指定。

三、至國內尚未經本部指定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

料性能試驗機關(構〕、學校或團體及產品或使用手冊者，

未於 93年 9 月 15 日前提出申請者，不得再據以申請建築新

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評定報告書 o

四、請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及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協助彙整審格認可或評定認可已採認之國外試驗機關

(構)、學校或團體及產品或使用手冊，並函送本署 f專利

轉知值速辦理申請指定事宜。

※註:已更名為「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附件>>

頭轟轟轟轟轟籬 92.02.17 營署建管字第 0922901886號
主皆﹒檢送 92年 1 月 13 日研商指定國外建築防火材料試驗單位及產品

或使用手冊會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

<<會議紀錄>>
結論:

一、本部刻正進行國內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

試驗機構之指定作業，有關建築防火材料之試驗，未來應

朝向於國內試驗機構進行。惟有鑑目前國內試驗機構所能

進行之試驗項目尚有限，為目前便於申請人申請建築新技

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之認可，以往審核認可已採認之

國外試驗機構及產品或使用手冊於未完成指定國外試驗

機關(構)、學校或團體及產品或使用手冊前，仍得適用。

二、請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註)儘遠就以往審核認可已採

認之國外試驗機關(構)、學校或團體及產品或使用手冊

進行彙整，並函送本署轉知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
會。

三、國外試驗機關(構)、學校或團體及產品或使用手冊，於

本部完成國內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試

驗機構單一試驗項目之指定家數滿二家時超算一年後，如

仍未向本部提出申請並獲指定為該項目之性能試驗機構

者，該單位所出具之試驗報告、產品或使用手冊不得再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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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以申請建築新技衛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評定報告

害。本部將於完成圈內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

性能試驗機構單一試驗試驗項目之指定家數滿二家時，函

告各國駐台單位，以利串串知其所屬國家之試驗機關(構)、

學校或團體及產品或使用手冊出版者。

※註:已更名為「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輾轉鑫鸝 94. 08 日 1 的管字側的叫珊
主國:關於建築物內部裝修限制事宜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 94 年 6 月 28 回南市工使字第 09430175270 號函。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 3 條規定，建築物之設計、施工、

構造及設備，依本規則各編規定。關於建築物內部裝修材料，

1:t.土關規定，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應依本規則各編規

定辦理。
三、另依同規則總則編第 4 條規定 F 建築物應用之各種材料及設

備規格?除中國國家標準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外，應依本規則

規定。建築材料、設備與工程之查驗及試驗結果，應達本規

則要求;如引用新穎之建築技術、新工法或建築設備，適用

本規則確布困難者，或尚無本規則及中國國家標準適用之特

殊或國外進口材料及設備者，應檢具申請書、試驗報告書及

性能規格評定書，胸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認可後，始待運

用於建築物。又查中國國家標準 (CNS) 6532 已明定耐燃一

級、耐燃二級、耐燃王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之耐燃性試

驗法及判定標主事。本部為辦理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

材料吉思可，巳訂定發布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

可申請要點，並於 91 年 10 月 29 日公告指定財團法人中華建

築中心(說〕及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為建築新技術
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規格評定專業機構。如有申請評

定之需要，請逕洽上開評定機構辦理。

※註﹒已更名為「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讀黨噩噩雲 95.1 1. 07 台肉營字第 ω50806589號
主自﹒關於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申請審查許可案件，非

設於避難通道或避難出入口之新作防火門，得否免向避難方

向開屆主乙案，復請查照。

※註，詳「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05條解釋函。

三嚷嚷轟轟矗 95. 12.22 營署建的 0952920012號
主圖:關於特別安全梯裝修材料疑義乙案，復古青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 95 年 11 月 3 曰府都管字第 0950227441 號函。

二、特別安全梯之構造，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7 條

第 3 款規定， r 樓梯問及排煙室之四週牆壁應具有一小時以土

防火時效，其天花板及牆面之裝修，應為間才燃一級材料 J '因

特別安全梯為建築物垂直避難及全棟避難之必要路徑，其安

全等級應採高標主事，是前揭規定之裝修材料等級包含表面材

料及底材，且不適用同編第 88 條附表說明三「除本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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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物室射裝修管理辦法

(九) (十) (十一)所列各種建築物外，在其自按地板押面起

高度在1. 2 公尺以下部分之牆面、窗臺及天花板周圍 條等

裝修材料得不受限制」。

第 27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第機關或審查機構受理室內接修圖說

文件之審核，應於l岐件之目起七日內指派審查人員審核完哥。審
核合格者於申自費圍觀績單;不合格者，應將不合規定之處鮮為列

學，一次通知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限期改正，逾期
宋改正或續審仍不合規定者，得將申請囊件予以駁回。

讀轟轟轟 93. 08. 1 日台內營字第 0930009616號

主屆.有關函為建築物室也裝修笠理辦法第 24條、第 29 1\金 L 直主)執

行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自

一、復貴府 93 年 7 月 30 日北府工建字第 0930533459 號函。
二、按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4 條、第 29 條規定， r 直轄市、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受理室內裝修圖說文件之

審核，應於收件之日起 7 日內指派審查人員審核完畢。審核
合格者於申請圖說簽章，不合格者，應將不合規定之處詳為

列舉，一次通知建築物越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限期改立，
逾期未改正或復審仍不合規定者，得將申請案件子以駁

因。 J r......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受

理室內裝修竣工查驗之申請，應於 7 白內指派查驗人員至現

場檢查。經查核與驗章圖說相符者，檢查表經查驗人員簽證

後，應於 5 日內核發合格證明，對於不合格者，應通知建築

物起造人、所有權入或使用人限期修改，逾期未修改者，審
查機構應報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查明處理。」至上關規定對

於限期改正(修改)之期限並無明定，應由貴府視個案情形

認定之。

※註﹒「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4條、第 2日條配合修正，現

巳調整條次為第 27條、第 32條。第 32條並酌修文字，請依現行

規定辦理。

第 28 條 室內撞車修不德妨害或破壞消防安全設備，其申請審核之圖說涉

及消防安全設備變更者，應依消防法規規定辦理，並晦於施工前
取得當地消防主管機關審核合格之文件。

第 29 條 室內裝修回歸經審核合格，領得許可文件後，建築物起造人、

所有構人或使用人應將許可文件張貼於施工地點明顯慮，並於規

定期限內施工完峻後申請竣工查鷗;因故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完工

時，得申請民期，未依規定申請巨星期， ~a逾農期期限仍未完工

者，其許可文件自規定得厲期之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奴力。

前頂之施工及展期期限，由東轄市、縣(市)主管建第機棚定

之。

第 30 候 車內摸修施工從業者應攸關核定之車內裝修圖說施工;如於施

3-55 



參、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計時，仍膽怯本辦法申請辦理審核。但不變

更防火避難設施、防火區側，不降低原使用裝修材料耐機等級或
分聞摘構遇之防火時教者，得於竣工後，備具第三十四條規定圖

說，一次報驗。

轉讓鑫鸝 89.07.12 台內營字第棚3977號
主自:有關貴府函請釋示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業務時，如於圖

說審查期間申請變更設計人，及圖說審查已核准而於辦理竣

工查驗時更換設計人，應如何處理疑義案，復如說明，請查

照。

說明:

一、復貴府 89 年 6 月 14 日( 89) 府工使字第 93343 號函辦理。

二、「室府裝修設計，應由具有專業設計技術人員資格之間業建築

師或具備專業設計技術人員之室府裝修業為之」為邊學錢三三
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註)所明定，有關辦理建築

物室內裝修審查業務，於圖說審查期間申請變更前揭室內裝

修從者，非該辦法所不許，至圖說審查巳核准且辦理竣工查

驗，既已依核准圖說施工完竣，無變更設計之實，白無變更

室內裝修從業者之需。

※註﹒「建築物室拘裝修管理辦法」已修正，請依現行辦法第 5條、

第 9條規定辦理。

第 訓 練 室肉單是修施工中，直轄市、縣(市)主管建鑽機闖認有必要時

，得隨時派員查驗，發現與核定量是修圖說不符者，厲以書面通知

起逼人、所有植人、使用人或室內裝修從難者停工或修改;必要
時依建築法有關規軍處理。

宜轄市、縣(市)主管連第機關派員查驗時 ， pJT派人員應出示

其身分體明文件;其宋出赤身分體閑文件者，起造人、所有植人
、使用人接室內摸修從難者帶拒絕查驗。

第 32 條 室內裝修工程完喜愛後，應由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會同室內數修從業者向原申請審查機關或機構申甜酸工查驗合格

後，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申自由核發室內星星修合格體

明。
新建建築物於領德使用執照前申輯室肉髓修許可者，應於領得

使用執照及室內單是修合格體明後，始得使用;其室內裝修涉1草原

建造執照核定團機及說明書之變更者，並應依本法第三十九總規

定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第機關或審查機構受理室內接.竣工

查驗之申睛，應於七日內指派查驗人員至現場機宜。經查核與驗

章圍觀相符者，檢查費經查驗人員簽體後，應於五日內核發合格

種明，對於不合格者，應通知建築物超過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限期修改，逾期宋修改者，審查機構應報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查

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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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車內單是修涉及消防安全設備者，應由消防主管機關於核發室內

裝修合格體明前完成消防安全設備自費工查驗。

議轟轟鸝 93.0 1. 16 內授營建管字第 092 日 015078號
主自.有關貴局函詢新建建築物領得建造執照後，施工期間倘未經

許可擅自裝修，當援引建築法何條文處罰乙案，復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92 年 12 月 11 日北市工建字第 09254583400 號函。
二、「超造人應依照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如於興工前或施

工中變更設計時仍應依照本法申請辦理。但不變更主要構造

或位置，不增加高度或面積，不變更建築物設備肉容或位置

者，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園、立面園，一次報驗」為

建築法第 39 條所明定，是新建建築物領得建造執照後，其處

理程序、相關行為人之權貴應依建造執照之規定辦理。故新

建建築物內部裝修併同建築工程辦理時，施工期間未依照工

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如違反上關規定，應依建築法第 87 條

處罰 o

轉轟轟轟 93.08.19 台內營字第 0930009616號
主自.有關函為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4條、第 29條(註)執

行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註 r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J 第 24條、第 29條配合修正，現

巳調整條次為第 27條、第 32條。第 32條並酌修文字，論依現行

規定辦理。

第 33 傭 申輯室內單是健之建築物，其申割師團用遠為住宅或申請橫眉之

樓地椒面積符合下列規定之一，且在撞車修範圍內以一小時以上防

火時放之防火牆、防火門窗區副分隔，其未變更防火避難設施、

消防安全設備、防火區副及主要構造者，得檢附經依法登記開葉

之建築師或軍內撞車修黨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簽軍負責之室內裝修圍

觀向當地主管建第機關或審查機構申報施工，經主管建築機關核

給期限後，准予進行施工。工程完梭後，檢閱申自費醬、建築物權
利體明文件及經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室內裝修黨專業施工技術

人員竣工查驗合格簽軍負責之檢查表，向當地主管建第機關或審

查機構申晴審查許可，經審核其申請文件齊全後，發給宣肉摸修

合格證明:

一、十厲以下橫眉及地下室各屑，室內單是修之模地椒面積在三百

平方公尺以下者。
二、十一厲以上橫眉，室內摸修之橫地帳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

下者。
前項鎮修範圍貫通三屆以上者，應累加合計，且合計值不得超

過任一橫眉之最小允許值。

當地主管建築機閥對於第一項之簽軍負責項目得稅實際需要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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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之。

轟轟轟黨雖 93.07.21 營署建叫…m號
主自:有關函為非屬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轄內審查機構之審查人員，

{在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日條之 1 (註)辦理審查時簽證

不實之罰則乙案，彼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工務局 93 年 4 月 26 日北市工建字第 09352181100 號
函 o

二、按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9 條之 l 規定: r 申請室內裝

修之建築物，其申請範國用途為住宅或申請樓層之樓地板面

積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I ••• ，得經第 8 條之審查人員查核室內

裝修圖說並簽章負責後，准於進行施工。…」同辦法第 8 條

規定: r 本辦法所稱審查人員，指下列辦理審核圖說及竣工查

驗之人員:一、經內政部指定之專業工業技師。二、直轄市、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指派之人員。三、審查機構指派所屬具

建築師、專業技術人員資格之人員。 J 卷查本部尚未指定任

何專業工業技術為審查人員，合先敘明。

三、又問辦法第 7 條規定自「審查機構執行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業

務，應擬訂作業事項並載明工作內容、收費基準與應負之責

任及義務，報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備。前項作業事項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訂定規範。」是審查機關指派所

屬具建築師、專業技術人員資格之人員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

管理辦法第 29 條之 l 之審核及查驗業務時，應攸上關規定擬

訂作業事項並載明工作內容、收費基準與應負之責任及義

務，報告青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備。至直轄市、縣(市)主管建

築機關指派之人員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9 條之 1

審查不實峙，係屬職務上行為，應負公務上之行政責任。

※註 r 建築物室肉裝修管理辦法」第 29條之 l 配合修正，現已調整

條次為第 33條並酌修文字，請依現行規定辦理。

輾轉黨雖 93.07.21 營署建管時間0日叫8號
主目:有關室肉裝修業者承攬室內裝修工程之規模與建築物室內裝

修管理辦法第 33條執行之疑義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彼春交下貴院 102 年 1 月 25 日成附醫工字第 1020001804 號
函。

二、查建築物玄射裝修管理辦法第 33 條係針對申請範圍用途符合

該條規定適用對象時得簡化其室內裝修之申請，並無規定室

內裝修業者承攬金線及室肉裝修工程之規模限制。

三、另營造業從事營繕工程以外之業務，即無營造業法規定之適

用，本部 98 年 7 月 16 目台肉中營字第 0980806563 號(附件)

函業已明示 o

<<附件>>

讀黨黨醫護鑫臺 98.07.16 台內中營字第 0州州563號
主眉.有關營造業從事營絡工程以外之業務是否適用營造業法疑義

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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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貴事務所 98 年 6 月 22 目( 98) 立律字

第 0226 號函辦理。

二、按營造業法第 3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分別規定 r 營絡工程:

係指土木、建築工程及其相關業務。」、「營造業:係指經向

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許可、登記，承攬營給

工程之廠商。」合先敘明。

三、復依本部 93 年 6 月 10 日台內營字第 0930084447 號函略以﹒
r ... ...查營造業法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尚無明文營造業

「限於專業經營 ν 故營造業辦理土木、建築工程及其相關業

務以外之業務，得依據公司法、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

則相關規定辦理。」。准此，營造業從事營繕工程以外之業務，

無營造業法之適用。至廠商承攬廢(污 ) Jt處理是否適用管

造業法一節，屬事實認定。

第 34 傭 申晴梭工查驗時，應檢附下列圖說文件:

一、申請，

二、原領室內摸修審核合格文件。

二、室內單是修竣工圖說。

四、其他經內政部指定之文件。

第 35 條 室內單是修從業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地主管連第機關應查明

屬實後，報請內政鄙視其情節輕重，予以當告、六個月以上一年

以下停止室內撞車修業務處分或一年以上二年以下停止換發登記瞳

處分:
一、變更登記事項時，未依規定申繭換發登記髓。

二、施工材料與規定不符或未依圖說施工，經當地主管建第機關

通知限期修改逾期朱修改。
一、規迪、妨礦或拒絕主管機關業務督導。

四、受委託設計之圖機、說明書、竣工查驗合格簽軍之檢查表或

其他書件經抽查結果與相關法令規定不符。

五、由非專業技術人員從事室內單是修設計或施工業務。

六、僱用專業技術人員人數不足，未依規定補足。

第 36 條 室內接修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當地主管建第機關查明屬實

後，報請內政部廢止室內接修業登記許可並駐銷登記瞪:

一、登記瞳供他人從事室內裝修業務。

二、受停業處分累計滿二年。

一、受停止換發登記體處分累計一次。

第 37 條 室內裝修業申蘭登自己體所檢附之文件不賞者，當地主管建農機
關應查明屬實後，報晴內政部撤銷室內裝修業登記置。

第 38 條 專業技術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書，當地主管建第機關應查明眉

實後，報體內政鄙視真情節輕重，予以當告、六個月以土一年以

下停止執行職務處分或一年以上二年以下停止換發登記體處分:
一、受委配設計之圖棍、說明書、竣工查驗合格簽罩之機查表或

其他，件經抽查結果與相關法令規定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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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依審核合格圖說施工。

第 39 條 專業技術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查明屬

實後，報繭內政部廢止登記許可並蛀銷登記輯:

一、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誼供所受聘室內裝修業以夠使用。

二、十年內受停止執符職務處分累計滿三年。

二、受停止換發登記體處分累計一次。

第 40 條 經依第一十六悔、第一十七倫或前條規定廢止或撤銷登記誼未
滿二年者，不$尊重新申請登記。

前項期限屆滿後，重新做第十八侮第一項規定申蘭登記體者，

應重新取得前習結錐體書。

第 41 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除第二十二條所需書里格式由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定之外，由內政部定之。

第 42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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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4444：：：：歷年會議紀錄歷年會議紀錄歷年會議紀錄歷年會議紀錄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001001001001-0910123-00001111 

案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且已領有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者，從事室內裝修設計業務申請

室內裝修審核時，應檢附建築師開業證書或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登記證，提請討論。 

結論：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五條之規定，仍應檢附建築師開業證書。 

000000002222-0910123-00002222    

案由：依法登記開業之營造業從事室內裝修施工業務時，其主任技師或內部人員應否為專業施

工技術人員，提請討論。 

結論：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依法登記開業之營造業得從事室內裝修施工業

務，另依同法第十五條規定，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若非屬領有建築師、土木技師及

結構工程技師證書者擔任時，應領有內政部舉辦之建築物室內裝修施工講習之結業證

書或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登記證，方可從事室內裝修施工業務。 

000000003333-0910123-00003333 

案由：騎樓、通廊、車棚，有頂蓋之開放空間等之天花板是否屬室內裝修之範圍，提請討論。 

結論：依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 6 月 12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30029996 號函明釋在案，…故建築物故建築物故建築物故建築物

騎樓非屬室內裝修定義範圍騎樓非屬室內裝修定義範圍騎樓非屬室內裝修定義範圍騎樓非屬室內裝修定義範圍，爰無本辦法之適用。又依內政部營建署 104 年 4 月 15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4001848 號函，…是以建築物出入口雨遮、陽台亦非屬其範圍。 

000000004444-0910123-00004444 

案由：涉及分間牆變更之室內裝修案件，是否強制規定應由開業建築師簽證負責。 

結論：依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5 條規定，室內裝修圖說應由開業建築師或專業設計技術人

員署名負責。但建築物之分間牆位置變更分間牆位置變更分間牆位置變更分間牆位置變更、、、、增加或減少經審查機構認定涉及公增加或減少經審查機構認定涉及公增加或減少經審查機構認定涉及公增加或減少經審查機構認定涉及公

共安全時共安全時共安全時共安全時，應經開業建築師簽證負責。   

000000005555-0920612-00002222    

案由：餐廳廚房區隔問題。 

結論：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附表二：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 300m
2以下者

屬 G-3 組。300m
2 以上者屬 B-3 組，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8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辦理。 

備註：建築技術規則第 86 條第 1 項第 3 款： 

分戶牆及分間牆構造依左列規定： 

三、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B-3 組之廚房，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及防火門

窗等防火設備與該樓層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其天花板及牆面之裝修材料以耐燃一級材

料為限，並依建築設備編第五章第三節規定。 

000000006666----0960608----00003333    

案由：內政部 91.7.1 內授營建管字第 0910084787 號函說明二「……建築物室內裝修木質材料表

面塗佈……｣，有關說明內容之「表面｣一詞如何認定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依防火性能而言，該函中之「表面｣一詞，應指外露於室內空間之表面，並非指牆面材料

（一般為夾板材）之四周全部表面。 

 



000000007777----0961218----00001111 

案由：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許可之申請，申請人如為政府機關，其申請書及委託書內申請人簽

章之欄位應如何執行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同意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及竣工查驗之申請書及委託書內申請人簽章之欄位，

得僅以機關大小章用印方式辦理，免再由政府機關首長簽名。 

000000008888----0970411----00004444 

案由：有關室內裝修牆面矽酸鈣板表面舖設 1 分木紋板厚耐燃等級認定之疑義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有關室內裝修牆面矽酸鈣板表面舖設 1 分木紋板，因木紋板非屬「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

辦法」第 3 條但書正面表列之項目，故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之規定檢討耐燃等級。 

000000009999----0970711----00003333 

案由：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室內僅裝修非居室部分（如厠所、儲藏室等），於申請使用執照前，

是否需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室內裝修竣工審查，提請討論。 

決議：依內政部 91.8.20 內授營建管字第 0910085682-1 號函之規定，其建築物用途內之廁所、

浴室、盥洗室等非屬居室部分得不受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居室或該

使用部分」所列裝修材料之限制。故建造執照僅於廁所、浴室、盥洗室等部分有內部

裝修時，於申請使用執照前，免再向本會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審查。 

010010010010----0970711----00004444    

案由：建造執照內有裝修行為，但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十八條第一項之規

定，於申請使用執照前是否仍需向公會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審查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仍需向公會申請建築物室

內裝修竣工審查。 

011011011011-1021225-00002222 

案由：有關室內裝修審查案件之現況照片、竣工照片是否可用列印的，提請討論。 

決議：現況照片得為彩色列印。竣工照片需為沖洗之照片或以相片紙列印或為雷射印表機列印

之照片。 

012012012012-1021225-00004444    

案由：有關室內裝修審查案件之防火門：(a)材料證明中「同形式判定書」認定標準(b)門鎖五金

如何認定符合材料證明(c)證明文件中除外責任是否可標註。以上有關防火門之審查疑

義，提請討論。 

決議：1. 廠商提送之防火門出廠證明，應符合防火時效規定，不得附註除外項目或其他除外證

明。 

2. 審查單位於竣工審查時，僅就防火門出廠證明之廠商認證識別號碼、證書號碼與施工

地點及數量確認即可，無須再就其構造方式及內容審查。 

013013013013-1030605-00002222 

案由：裝修材料商品檢驗及綠建材屬甲公司，甲公司出貨給乙公司，乙公司再予以加工，再開

出廠證明給施工廠商者，是否符合規定，提請討論。 

決議：板材另由工廠於表面加工其他材料，除屬油漆或壁紙類以塗刷或黏貼方式加工外，仍應

出具加工後整體材料之出廠證明及經濟部商檢局之商品檢驗合格證明。 



010101014444-1040121-02020202 

案由：建造執照涉及室內裝修行為案件，在建造執照申請階段應檢附室內裝修圖說內容，提請

討論。 

決議：建造執照涉及室內裝修行為案件，在建造執照申請階段應檢附圖說內容包括：室內裝修

平面圖、天花板平面圖、X 向及 Y 向全剖面圖，須註明防火時效及耐燃等級性能，並裝

訂成冊。 

010101015555-1040121-03030303 

案由：關於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於何種情況下應檢附消防審查合格證明，提請討論。 

決議：室內裝修涉及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併建造執照申請竣工查驗時，其消防審查合格證明由

宜蘭縣政府相關權責單位查驗，於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時，無須檢附該證明；室內裝修未

涉及變更使用或非室內裝修併建造執照申請竣工查驗時，應檢附消防審查合格證明。 

010101016666-1040121-05050505 

案由：於室內裝修審查時，未涉及原防火區劃變更時，其範圍內之防火門是否屬於應審查事項。 

決議：在防火區劃未變更時，應查驗既有防火門有無設置，但無須檢附防火門證明文件。 

010101017777-1050127-01010101 

案由：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內部分間牆材料採用內政部認可 1 小時防火時效牆，於請領使用執照

前是否需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辦理裝修竣工許可，提請討論。  

決議：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原建造執照已載明此分間牆材料為 1 小時防火

時效者，非屬領得使用執照後分間牆變更之行為，免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許可。 

010101018888-1050720-03030303 

案由：廁所天花板材料不受限，在室內裝修送審時，送審資料及審查內容為何，提請討論。 

決議：廁所天花板有裝修的部分，無需標示裝修材料，以單一顏色表示，無需檢討各裝修材料

的面積。 

010101019999-1050720-01010101 臨臨臨臨 

案由：防火區劃之防火門是否應具有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且具有遮煙性能，提請討論。 

決議：除進入安全梯之防火門外，同一樓層內防火區劃之防火門不需具有半小時以上阻熱性及

遮煙性能。 

備註：1.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防火構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一、五○○平

方公尺以上者，應按每一、五○○平方公尺，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

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防火設備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阻

熱性（…下略）。第 76 條並未要求防火門需具有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且具有遮煙性能。 

2.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97 條，安全梯之構造，依下列規定：一、室內安全梯

之構造： （略）（二）進入安全梯之出入口，應裝設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半小時

以上阻熱性且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門，並不得設置門檻；其寬度不得小於九十公分。…

上開規定係特指：「進入安全梯之出入口」之防火門，需有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且具有遮煙

性。 

000020202020-1050720-02020202 臨臨臨臨    

案由：不同尺寸規格之防火門，著色時是否應予區分，提請討論。 

決議：平面圖上防火門應著色以便與一般門扇區分，以利核對。防火門應分別依規格尺寸編號

詳列於材料簽證表及材料清單(H-2)，分別計算樘數及填入證明字號。 



000021212121-1051116----00001111 

案由：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通達地面之走廊及樓梯與同編第 92 條連接直

通樓梯之走廊其內部裝修材料耐燃等級之執行標準，提請討論。 

決議：防火構造建築物內各層連接直通樓梯之走廊牆壁，其內部裝修材料應依第 92 條第 4 款規

定為耐燃一級，至於天花板及其他內部裝修材料依第 88 條規定為耐燃二級以上。 

備註：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 A、B、C、D、E、F、G、H 類通達地面之走廊及樓梯內

部裝修材料依規定為耐燃二級以上。 

同編第 92 條第四款規定防火構造建築物內各層連接直通樓梯之走廊牆壁及樓地板應有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並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為限。 

000022222222-1051116----00004444    

案由：申請書第 4 項原有樓地板面積之認定，提請討論。 

決議：申請書第 4 項，若一層多戶只申請其中一戶，原有樓地板面積應填寫建物謄本面積（該

戶面積）。若只有一戶，原有樓地板面積仍應填寫使用執照之面積為準。 

000023232323-1051116-00001111 臨臨臨臨    

案由：於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時，檢附之一小時防火時效分間牆材料證明格式疑義，提請討論。 

決議：有關廠商出具防火時效一小時及防火時效二小時分間牆之材料證明格式，仍以公會製作

之案例範本為原則。爰此，本案所使用材料或工法的出廠證明書之商品名稱應與認可通

知書相符，並應包括案件名稱、裝修地址、銷售商、編號、發貨日期、施工廠商、業主、

施工日期等,並於備註欄加註分間牆施作厚度、使用材料數量，使用材料或工法的出廠證

明書之附件，應包括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通知書、施作材

料剖面詳圖及材料施工平面配置圖等，上開文件應裝訂成冊後，並於各頁加蓋出廠廠商

之騎縫章後。（可至公會參閱案例範本） 

000024242424-1051116-00002222 臨臨臨臨    

案由：於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時，所檢附之防火門材料證明格式疑義，提請討論。 

決議：依 103 年 3 月 24 日府建管字第 1030038819 號函說明二「...防火門出廠證明自不得附註

除外項目」，惟考量五金配件選用同型式時，得於備註欄標註「本套防火門以同型式判定

之五金配件出貨」。（可至公會參閱案例範本） 

000025252525-1060213-00006666    

案由：申請室內裝修審查之申請人為法人，其法定負責人是否需親自簽名，提請討論。 

決議：申請人為法人，其法定負責人得免親自簽名；一般自然人仍需親自簽名。 

000026262626-1060322-00002222    

案由：申請範圍如果是大賣場或美食街，局部退租後再局部室內裝修，每一攤位無法形成一防

火區劃，申請範圍是否得免依防火區劃規定，提請討論。  

決議：1. 室內裝修申請範圍之外圍界線，應為一小時防火時效之分間牆或分戶牆。 

2. 「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範圍」若座落於避難層，則從該空間連通避難層出入口之

通廊，應包含於室內裝修申請範圍內。 

3. 「有施作室內裝修之空間範圍」若非座落於避難層，則從該空間連通各該樓層電梯、

樓梯（含防火避難樓梯）之通廊及前述電梯、樓梯，應包含於室內裝修申請範圍內。 

000027272727-1060322-00003333    

案由：已領有使用執照，因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尚未完成，申請室內裝修審查無法檢附

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得否由使用執照登載之起造人出具切結書（如附件ㄧ），提請討論。 

決議：新建建築物因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尚未完成前，得由使用執照登載之起造人切結

辦理。另切結書依決議內容修正，詳如附件一。 



000028282828-1060322----00004444    

案由：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防火區劃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

煙設備材料不受限，室內裝修送審時，送審資料及審查內容，提請討論。 

決議：1. 平面圖： 

(1)各空間要分別檢討防火區劃面積均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 

(2)有裝修的牆面，無需標示裝修材料。以單一顏色著色，並於圖例說明一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料不受限。 

(3)倘平面部分範圍材料不受限者，應繪製材料不受限範圍之示意圖或於平面圖標示材

料不受限範圍。 

2. 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者應檢附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系統配置圖。 

3. 符合防火區劃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材料不受限者，應檢附防火門出廠證明及材料證

明，並將防火門分別依規格尺寸、樘數及證明字號詳列於材料簽證表及材料清單(H-2)。 

4. 天花板平面圖：天花板有裝修的部分，無需標示裝修材料，無需計算各裝修材料的面

積。以單一顏色表示，並於圖例說明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

備材料不受限。 

5. X、Y 向剖面圖：有裝修的部分，無需標示裝修材料。以單一顏色著色，並於圖例說明

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料不受限。 

6. 立面圖：因材料不受限，無需繪製立面展開圖。 

7. 材料簽證表及材料清單(H-2)：材料簽證表，無需標示裝修材料及數量，以單一顏色著

色，且於表內說明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料不受限。材

料清單，依樓層、空間編號表列於材料清單，無需標示裝修材料，以單一顏色著色，

並於表內說明一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材料不受限。因材料

不受限，無需計算各裝修材料的面積及免列材料廠商。 

000029292929-1061109----00004444 

案由：使用不燃材料（例如：磚或空心磚、鋼筋混凝土、玻璃、鋼鐵）作為室內裝修分間牆、

天花板，圖面、材料簽證表及材料清單如何表示，提請討論。 

決議：倘屬本次裝修使用之不燃材料（例如：磚或空心磚、鋼筋混凝土、玻璃、鋼鐵）作為室

內裝修分間牆、天花板，應檢附文件如下： 

1. 竣工照片。 

2. 平面圖，應標示材料名稱及著色。 

3. 材料簽證表及材料清單應標示材料名稱、耐燃等級、裝修位置及著色。因比照材料不

受限之表示方式，故免檢附立面圖、數量計算、剖面詳圖。 

4. 免檢附材料證明文件。    

000030303030-1070524----00004444 

案由：有關廠商開立之一小時防火時效建築物室內防火分間牆出廠證明書，內容，加註「僅對

本公司所生產之產品負保證之責，其他產品不在保證範圍」，或僅敍明產品規格及產品片

數，是否符合規定，提請討論。 

決議：1.防火時效一小時及防火時效二小時分間牆之出廠證明書內容應包括案件名稱、裝修地

址、銷售商、編號、發貨日期、施工廠商、申請人及施工日期等，並於備註欄加註分

間牆施作厚度及分間牆面積。 

        2.出廠證明如加註「僅對本公司所生產之產品負保證之責，其他產品不在保證範圍」，並

僅敍明產品規格及產品片數。應由專業施工技術人員於該證明上簽章，並核算完成數

量，敍明「板材、填充材、輕型鋼骨架及副構成材料均按認可通知圖說施工」。 


	1封面
	2.目錄
	室裝範例(全)
	1.A0.1申請案流程表
	2.A0.2A0.3「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核」應注意事項及常見疑義說明_收費標準
	3.圖說範例(全)
	00.圖說封面
	1.A1圖說查核排序表(範例)107.05.15(修一)
	2.A2建築師公會審核表
	3.A3-1申請範圍
	4.A3申請範圍說明
	5.A4.E1-1審查表
	6.A5E1-2申請書
	7.A6建築物使照影本或建照影本
	8.A6-1建築物使照影本
	9.A6-2建物登記簿謄本
	10.A7所有權人同意書
	11.A7-1所有權切結書
	12.A9建築師開業證書
	12-1.7.3室內裝修業登記證
	13.9-1室內裝修業登記證
	14.A9-1室內裝修設計人員證書
	15.A8設計人員資料
	16.A10委託書
	17.46.9.
	18.A12圖說簽證表_E1-5
	19.A13G-1表
	20.A14照片拍攝位置示意圖
	21.A15照片粘貼卡
	22.A16圖說裝修材料書(E1-4)
	23.A17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審查材料清單(G-3)
	24.E-1
	25.E-2
	26.E-3
	27.E-4
	28.E-5
	29.E-6
	30.G-1

	4-1竣工範例一(全)
	00.封面
	1.B0-1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文件順序表
	2.B0-2宜蘭縣建築師公會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
	3.B1E1-6竣工查驗表
	4.B0-3-2申請範圍
	5.B2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書
	6.B3變更事項說明書
	7..B6建築物使用執照設計人員施工人員
	8.B5.1建築師開業證書
	9.B5.2.1室內裝修業登記證
	10.B5.2.2室內裝修設計施工人員
	11.B6.3.1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
	12.B6.3.3技師證書
	13.B6.3.4委託辦理逐案簽證公文_宜蘭縣政府_
	14.B7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委託書(範例)
	15.B8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許可函
	16.B9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證表簽證表(H-3)
	17.B10.1防火塗料說明
	18.B11竣工照片拍攝位置示意圖
	19.B12.竣工照片黏貼卡
	20.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材料簽證表
	21.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審查材料清單(H-2)
	22.B15各項材料證明
	23.B15-1
	24.B15-2
	25.B15-3
	26.B15-4
	27.B15-5
	28.B15-6
	29.B15-7
	30.B15-8天花板試驗報告
	31.B15-9防火門出廠證明
	32.B15-10防火門登錄證
	33.B16.
	34.E-1
	35.E-2
	36.E-3
	37.E-4
	38.E-5
	39.E-6
	40.B17消防核准函

	4-2竣工範例二(全)
	00.封面
	1.B0-1室內裝修竣工查驗文件順序表
	2.B0-2宜蘭縣建築師公會室內裝修竣工查驗表
	3.B0-3-1F申請範圍
	4.B0-3-1申請範圍說明
	5.B0-3-3F申請範圍
	6.B0-3-11F申請範圍
	7.B1E1-6竣工查驗表
	8.B2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申請書
	9.B3變更事項說明書
	10.B6建築物使用執照設計人員施工人員
	11.B6.1建築師開業證書
	12.B6.2.1室內裝修業登記證
	13.B6.2.2室內裝修設計施工人員
	14.B6.3.1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
	15.B6.3.3技師證書
	16.B6.3.4委託辦理逐案簽證公文_宜蘭縣政府_
	17.B7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委託書(範例)
	18.B8室內裝修圖說審查許可函
	19.B9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簽證表(H-3)
	20.B10.1防火塗料說明
	21.B11_1F竣工照片拍攝位置示意圖
	22.B12照片黏貼卡
	23.B131070420材料簽證表
	24.B141070621材料清單A4
	25.B15各項材料證明
	26.B15-1矽酸鈣板 2
	27.B15-2防火證明一小時 4
	28.B15-2防火證明一小時 1
	29.B15-2防火證明一小時 2
	30.B15-2防火證明一小時 3
	31.B15-2防火證明一小時 5
	32.B15-2防火證明一小時 6
	33.角材材料證明-1
	34.角材材料證明- 2
	35.B16E0-1_
	36.B16E1-3
	37.B16E1-5
	38.B16E1-13
	39.B16E2-3-1F平面及天花板
	40.B16E2-5-3F平面及天花板
	41.B16E2-13-11F平面及天花板
	42.B16E3-1
	43.B16E4-1X-Y剖面圖
	44.B16E5-1
	45.B17消防核准函

	5.附錄1_附錄2_建築技術規則與室內裝修相關規定
	6.附錄3(全)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7.附錄4_會議紀錄彙編
	8.室裝審查費標準表


	Text1: 
	Text2: 
	Text3: 
	Text4: 
	Text5: 


